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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摘要
一、研究目的

（一）
蒐集臺北市政府一級單位對於民眾施政意見的接受與回覆機制，分析其業務量、功能差異與潛在問題。

（二）
調查市府所有一級局處的民意處理機制，包括件數、人力配置、列管情形等。並以知識管理的觀點，設計一適合整理分類列管陳情內容的資料庫，以作為後續發展及政策建議的基礎。

（三）
另設計一份有關「市長電子信箱」的問卷，詢問民眾對其特定陳情內容的滿意度，同時歸納陳情內容的性質。


二、研究結論

（一）民意反應機制的管道與媒體

(a)
市府接受人民施政反映意見最頻繁的進入管道依序為市長電子信箱（三分之一，33.33 %）、各局處本身（約五分之一，21.12 %）、聯合服務中心（14.54 %）、市長室交辦的秘機案（15.61 %）、局處長電子信箱（10.54 %）、市長與民有約（3.95 %）、及局處長與民有約（0.92 %）。

(b)
整體而言，市府約有三分之一的陳情案件由各局處（各局處書信、傳真、電話、報章投書、局處長與民有約、及局處長電子信箱）進入，另有三分之二由「單一窗口」（市長電子信箱、秘機案、聯合服務中心、市長與民有約等）進入市府。

(c)
如以民眾反映施政意見的媒體而言，電子郵件（市長電子信箱與局處長電子信箱）就佔了全部案件數的43.87 %（分別為33.33 %與10.54 %），其次是傳統陳情媒體如書信/傳真、與電話合計共佔了總件數的44.96 %（分別為24.55 %與20.41 %）。

(d)
在顧客導向的行政革新潮流下，由於「單一窗口」服務型態受到重視與提倡，已對人民陳情案件在目前市府內部轉件及分件程序的效率造成衝擊。

（二）有關市長電子信箱

(a)
依據民眾的主觀評估，民眾對市長信箱作為一個意見反映與市府溝通管道的功能頗為肯定。但是同時也對其市府單位回覆或處理的整體滿意度仍有稍微偏向不滿意的評價。

(b)
探究民眾對回覆或處理結果不滿意的原因，主要在於其實際解決問題的程度仍有待改進；而在處理時效與回覆語氣上，市府承辦單位已獲致民眾的普遍肯定。

(c)
在影響市長信箱回覆或處理的整體滿意度的眾多因素之中，陳情事由性質中的「陳情事由的預期困難度」與「是否為重複陳情事由」，以及個人資料中的「性別」、「對市政建設的整體評價」、與「對現任市長的整體評價」，為五項顯著影響的因素。

（三）有關整體反應機制的追蹤與列管

(a)
近六成（59.18 %）的列管比率與日益增加的陳情案件數已成為市府各局處人力配置與處理時效上的重大挑戰，這在穩定成長且目前較受到市府重視的市長信箱陳情案中尤其嚴重。 

(b)
而另一方面，市府研考會目前似乎尚無法從各局處逐月彙整的明細與件數統計中，完整蒐集並歸納有哪些案由是經常被民眾反映而且很難處理者（除了定期檢討的市長信箱不滿意案由之外）。


三、政策建議

（一）
有關民意反應機制的管道與媒體

(a)
建議於未來的人民陳情案件數統計中，細分各類的陳情管道與媒體（如表四）。

(b)
市府可重新思考在實踐其反應及參與功能時的集中與分散機制的配置。

（二）
有關市長電子信箱

(a)
本研究除了建議市府考慮增加現有人力之外，也建議構思更靈活的轉分件程序。

(b)
要求民眾在鍵入反映意見主題的同時，同時選擇一個最適合的預定主題。此項建議一方面可以導引民眾進入常見問題集錦（FAQ），另一方面也可蒐集由民眾的觀點提出的問題類型，以作為未來修正常見問題集錦的參考。

(c)
另外在推動上一項建議的同時，加強宣導民眾使用FAQ的習慣必須同步進行。

(d)
積極推動常見問題集錦的建置與應用，因此本研究非常贊成目前正在推動的由各局處列舉FAQ查詢關鍵詞的工作。

(e)
定期規劃並執行滿意度評估。

（三）
有關整體反應機制的追蹤與列管

(a)
建議調整目前研考會逐月要求各單位，繳交列管陳情案件統計數字與案件內容明細的做法。

(b)
依據各單位性質，重新擬定追蹤與逾期的檢討標準。

(c)
建議市府應該對由各種不同陳情管道與媒體進入的民眾意見一視同仁。

ABSTRACT

1. Research Purposes

The current research aims for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a) Collect the feedback mechanism for the citizens opinions on various issues in Taipei.

(b) Summarize the current status for such mechanism in the City government agencies.

(c) Design an independent questionnaire for Taipei City Mayor E-mailbox (TCME) to measure the citizens satisfaction.

2. Summary of Results

On the feedback mechanism for public opinions, 

(a) A third (33.33 %) of the citizens responses flow into the City agencies through TCME.  A fifth (21.12 %) of the citizens directly send their opinions to the City government agencies.  Integrated Service Center (ISC) accounts for 14.54 %; Division Four of the Secretariat 15.61 %; E_mailbox of agencies heads 10.54 %; face-to-face talks with the Mayor 3.95 %; face-to-face talks with the agencies heads 0.92 %.

(b) The ratio of the centralized and decentralized channels is about 2 to 1.

(c) E-mails account for 43.87 % of all citizens opinions.  The letters / faxes account for 24.55 %, and the telephones 20.41 %.

(d) Taking the trend of customer-oriented administrative reform, the centralized channels have caused substantial working load for the staff who distribite and process the citizens opinions.

Particularly on TCME,

(a) The citizens have confirmed the usefuleness of TCME as a communication channel, although their overall satisfaction on TCME is yet to be improved.

(b) Exploring the reasons for dissatisfaction,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most come from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reported problems have been actually resolved.  The agencies response tone has received overall positive evaluation.

(c) For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TCME satisfaction, the order is: expected difficulty of the resported problems, whether the problems are previously reported, gender, the citizens overall evaluation of the City, and the citizens overall evaluation of the current mayor.

On the overall evaluation design,

(a) 59.18 % of the reported problems are categorized to those audited.  These have caused delayed efficiencies and effectiveness.

(b) The City agenvies seem ineffective to extract useful information to explore which reported problems have been filed by the citizens repetitively.

3. Policy Recommendations

On the feedback mechanism for public opinions, 

(a) Categorize the media and channel for the feedback mechanism in summrizing the reported complaints, as in Table 4.

(b) Re-consider the resource allocation on centralized/decentralized channels of citizen comuunication.

Particularly on TCME,

(a) Aside from investing more staff, this study suggests the City agencies devise more flexible and efficient way to distribute the TCME e-mails.

(b) Enhance and the functions of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FAQ) that may decrease the complaints ever filed.

(c) Promote the use of FAQ through the Web page design.

On the overall evaluation design,

(a) Re-design the evaluation mechanism for the citizens complaints handeling by the City agencies.

(b) The evaluative criteria and standards should vary based on the nature of the City government agencies.

(c) Equality of the various channels and media for the citizens complaints should be stre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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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背景與目的
過去十餘年台灣由於民主化的關係，公部門中的民選首長越來越重視行政體系的「回應性」（responsiveness）問題，除了例行性的民調之外，公部門也被要求不斷開發更多元的民眾施政意見反應管道，以增加人民對政府施政反應的機會。然而，當越來越多人民意見反應管道被開發出來之後，行政體系所面對的管理議題也從「缺乏反應管道」移轉到「有效管理民眾意見」的關鍵之上。關於民眾施政意見反應管理的問題，事實上包含了兩個層面：第一，在民眾意見回應業務量固定的前提之下，如何更有效設計政府整體回應機制，以避免資訊整合困難與組織重複浪費的問題，是為政府「顧客關係管理」（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CRM）的核心問題之一；第二，政府在有限的業務資源之下，要如何善用現有反應機制所回收的資料（data），篩選出具有決策輔助價值的資訊（information），以確實收到意見反應機制回饋的果效，是為政府各類「知識管理」（knowledge management）議題當中最重要的一環。


台北市政府開放民選之後，從陳水扁到馬英九市長，莫不致力於建構更完備的市政府民眾施政意見回應機制。從阿扁信箱、市長與民有約、到加強各種民眾陳情案件的管制與考核，都顯示台灣民主化之後，公部門無法再拘泥於內部管理為主的思惟，從而輕忽民眾的施政意見，加上網路時代的來臨，民眾向政府反應意見的成本大幅降低，政府因此必然要花相當的資源，來處理日益高漲的民眾意見反應意願。近年來，雖然市政府各部門也極力配合這種轉變，但畢竟這是個不斷擴大的業務負擔，除了各別性、問題導向的興革作為之外，市政府內部也到了必須儘速從整體的角度，來通盤考量反應機制重複浪費與民意資訊整合的問題。本研究小組認為，要如何更有效整合市府接受人民市政意見反應機制，不僅要顧及行政機關的民意回應成本，同時也應使反應的問題能夠得到最妥善、迅速的處理，成為該項機制設計的重要問題，同時也是除了一般的民意調查及公聽會之外的行政革新措施的資料來源之一（OECD, 1998）。

依據以上的背景說明，本研究主要將集中於以下三方面的重點：

（1） 以半開放式面訪問卷的方法，蒐集臺北市政府一級單位對於民眾施政意見的接受與回覆機制，分析其業務量、功能差異與潛在問題。此先導訪談的結果並將成為下述針對市府所有一級局處問卷調查的基礎。

（2） 以自行填答的問卷調查，調查市府所有一級局處的民意處理機制，包括件數、人力配置、列管情形等。並以知識管理的觀點，設計一適合整理分類列管陳情內容的資料庫，以作為後續發展及政策建議的基礎。

（3） 另設計一份有關「市長電子信箱」的問卷，詢問民眾對其特定陳情內容的滿意度，同時歸納陳情內容的性質。此部份的成果除了可與目前市府已持續執行的市長信箱評估的結果相互對照之外，更企圖將民眾對市長信箱回覆與處理的滿意度，與其陳情內容與其他特質加以關聯，而成為進一步化民意為施政知識的基本工作。

本結案報告的內容分別為：相關研究與文獻的蒐集與整理（第貳段）、研究範圍的確定（第參段）、先導訪談整理與研究設計（第肆段）、市府一級局處對於民意回應機制的結果（第伍段）、民眾對「市長電子信箱」滿意度調查的結果（第陸段）、研究結論與政策建議（第柒段）。

貳、相關研究與文獻
隨著「政府再造」（reinventing government; Osborne and Gaebler, 1992, 1997; Gore, 1995）運動的深化，政府部門的公共管理者們對於「參與型政府」（participatory government）、「顧客導向」（customer orientation）、品質管理（quality management）這些政府再造運動的主要辭彙大多耳熟能詳，但是若從民眾意見反應機制的方向來思考，有下列三點值得深思的問題。第一，這些要求民眾熱烈參與的背後，常常遮蓋了官僚體系運作成本效益問題，也間接造成改革理論與實務上的「難題」（dilemma），值得要公共管理者深思，而本研究所要探索的民眾施政意見反應機制的問題，就正好存在這樣的「難題」。第二，如果公共管理者真想遵循向企業學習的政府再造精神，回應民眾施政意見的任務可以等同於企業界中「顧客關係管理」（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CRM）的任務，它也是顧客導向、品質管理等概念的具體實踐作為，值得多作引介。第三，以知識管理的觀點而言，民眾施政意見的回應只是必要的第一步，從民眾的陳情案件中其實隱含著更豐富的資訊，透過適當研究方法與工具的可以粹取出主動反映民眾需求的施政知識。

（1） 民眾施政意見回應與參與型政府


「參與」（participation）一詞雖然是當代公共管理者眼中改革的「政治正確」，但是在民主理論家的眼中，它卻是充滿爭議的。傳統的民主理論，為了與非民主的治理形式（如極權、威權體制）作明顯區隔，常會強調民主的核心價值就在於民眾的參與，而民主相對於非民主體制正當性的來源，也是在於民主政體提供並保護民眾參與公共決策的各式管道（選舉、意見表達等），使得公部門的政策產出能夠與民眾的政策偏好（preference）相趨近。

 
然而，目賭新興民主政體因為決策權力下放所產生的混亂與矛盾，民主理論家們對於「群眾參與」的戒心開始出現，學者Schumpeter（1942）就認為，民主只是工具，但它絕對不是目的，也不能保證好的結果，因此，民主最重要意義是程序上的；另外一些學者則認為
，民主雖然是以民眾意向為主的政體，但是它有效的運作仍然需要菁英與組織的才有可能。而當代政治學者Berelson（1954）更提出民主政體的效率與穩定，取決於有能力、有意願部份人民的參與和大多數人民的不參與，他更認為，大量民眾的參與，反而會造成整個民主體系的不穩定甚至是崩潰。


依上述相關理論所言，我們可以推論到市政府民眾意見反應的問題之上。假定台北市民每天每人發一封e-mail給市長信箱，如果照目前台北市政府處理市長信箱的流程來看，整個市政府運作就等於是癱瘓了，任何形式民眾「不正常」的大量參與，對政府而言都是一個負擔；因此，我們認為，民眾參與雖然是民主社會不變的價值，但若從行政部門運作成本的方向來考量，民眾施政意見回應機制的設計與改革，絕對不能專注在「應然」面（should be）的政府再造價值，而忽略了回應民眾意見的成本效益問題。換句話說，我們必須從成本效益的角度，來理解行政機關處理民眾意見的能量、資源、與機制。

（2） 民眾施政意見回應與顧客關係管理


台灣民主化之前，行政部門並非沒有民眾回應的機制，事實上，行政院為了加強便民服務，確保人民權益，擴大政治參與，早於民國62年1月就頒行「行政機關處理人民陳情案件改進要點」，以供各級行政部門參行。近年來，由於民國88年行政程序法的通過與頒行，上述62年的處理人民陳情案改進要點終告法治化，各級機關在行政程序法治化的前提之下，也開始依法加強人民陳情的各項程序與機制。但是，國內相關的研究與討論並不豐富，相關於人民陳情案件的研究多屬於對現況的實證調查，例如從行政人員與民眾兩方面的評估（林水波，民70、民71；柯三吉，民78）、由行政機構觀點的制度檢討（陳聰勝，民66；廖又生，民89）、與特別由的陳情內容的分類與處理機制（藍武王、沈遠蓉，民89）。

相反的，在企業界當中，消費者抱怨處理的相關研究，正成為一個新興的企管研究領域（Singh, 1988; Hoffman et al, 1995），這些研究多採用顧客抱怨處理及提高服務品質的觀點，例如對於處理顧客抱怨的程序檢討（品質雜誌，民75；丁學勤，民87；陳志遠、藍政偉，民89；潘明珠，民90），近來也以「顧客關係管理」（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CRM）的角度與行銷及資訊管理的理念技術結合（陳文華，民89a, 89b, 89c；吳依瑋，民90）。更重要的發展是，這些源於企業管理的文獻也逐漸被引申至公部門的服務品質上（Epstein, 1990; Pearmain, 1993; Barton, 1997; McClendon , 1997; Federal Computer Week, 2000），成為公共管理者思考民眾施政意見反應機制的重要架構。本研究的基礎思考架構，也是環繞在了解台北市政府處理「消費者抱怨」的機制全貌，並從企業界處理相關問題的論述當中，尋找政府部門管理民眾意見反應的靈感。

（3） 民眾施政意見回應與決策知識管理

 
以國內的學術研究與實務工作而言，關於行政機關如何接受及處理一般民眾的施政意見，似乎仍集中於民意調查的面向，而且如前述的背景說明，有愈來愈多的民調機構定期地進行並公佈民選首長施政滿意度
，雖然在某些調查中確曾詢問民眾針對各施政重點（如交通、環保等）的觀感，但是限於問卷與電話訪問形式的限制，其詢問的問題通常無法深入，例如只能問及「對於交通問題改善的滿意程度」而很少深入至「對於取締違規停車及路霸的滿意程度」的詢問。


相對於例行性的民調，由民眾日常透過行政機關所設的施政意見反應管道，其反應方式包含書信、電話、傳真、電子郵件信箱、與行政首長面談等（臺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民88），卻可以蒐集到較深入的「民怨」。如果定期與例行性的民意調查所得到的「施政滿意度」反映的是民眾對於市政管理的「人」（包括民選首長、局處政務官、與事務官）、「事」（大如警匪槍戰，小如路霸、垃圾堆積等）、與「制度」（行政規定、罰責等）累積一段時間的整體觀感，日常的陳情案件就可視為前述整體觀感的組成元素，妥善地處理日常民眾陳情案件，應該是累積民眾整體施政滿意度的必要條件。


從近幾年來發展迅速的「知識管理」（knowledge management；胡瑋譯，民88）的觀點來看，有效的施政意見反應機制也正是組織追求高績效的基礎。對於絕大部分屬於知識工作的政府機關而言，實踐知識管理應更為需要（Beckman, 1997），而且許多學術研究與實務經驗也證實了行政機關推行知識管理作為的效益性與可行性（Zimmermann, 1999）。簡單來說，知識管理的精隨即在於針對與組織目標息息相關的資料（data）與資訊（information）加以有系統的發掘、蒐集、選擇、儲存、分享，其終極的目的在應用與創造知識（knowledge），而成為可以不斷學習與創新的知識型組織（knowledge organization），這其中的基礎工作就在於如何將資料與資訊轉化為所謂的知識。

綜合以上關於日常民眾陳情案件的重要性與知識管理的觀點，市政府至少可以投入資源於以下兩方面的努力：第一，妥善處理日常的民眾陳情案件：包含健全的蒐集管道、快速的回應機制、令人滿意的回應內容、與制度化的追蹤與溝通方式；第二，透過知識管理的原則與資訊科技的協助，將日常民眾反映的意見與市府的回應加以綜整與分享，對內可幫助市府各局處業務的執行，對外可使民眾了解市府的施政作為，並進一步成為行政首長排定市政優先順序與分配資源的參考。本研究案的重點即對於以上第一點的深入調查，並嘗試對於第二點提出一些初步的構想。

參、研究範圍

依據上述的研究構想與文獻可落實在以下的研究範圍：

（1） 蒐集臺北市政府各單位對於一般民眾施政意見的接受與回覆機制

首先，研究中的「一般民眾意見」指的是個別市民對於各局處業務的意見與建議，其管道包括書面（書信、傳真）、口頭（電話、與行政首長面談）、及電子郵件信箱（市長信箱、各機關電子信箱等），不包含透過市議員的反映。這項研究範圍的設定主要是考量原始資料的取得。另外，本研究也欲調查市府對民眾意見的回應機制：包含制度性的設計（從民眾意見的產生到局處回應）與行政資源（人員、經費等）的投入。研究將首先整理出上述的市府各局處的民意處理機制，並進行深入的比較分析。

（2） 透過這些機制處理後的民眾陳情案件的列管與應用

當一件民眾陳情案經回覆後，業務相關單位與研考單位如何處置？目前研考會的做法是以正式文件列管，而本研究欲深入直接業務相關單位調查其回覆民眾意見後的處理。以前述知識管理的流程而言，完成意見回覆僅是更有效應用民眾意見的上游工作，業務相關單位除了依照規定報由研考單位列管之外，是否曾將民眾意見進行過進一步的整理與應用，例如歸納出特定意見的處理方式並流通於單位內部？這些對於民眾意見的「加工」處理也是待本研究蒐集的實證資料。

（3） 以知識管理的觀點分析民意反應機制，並提出初步的改進方案

知識管理的原則在此應可提供檢視以上所得到關於民眾施政意見反應機制的實證資料的依據，本研究欲提出一些初步的改進構想，以作為改善現行民意反應機制的基礎。本研究擬以「市長信箱」所處理的電子郵件為例，對曾經使用過的民眾一方面詢問其滿意度，另一方面探尋陳情內容的性質，以作為後續修正及推廣的基礎。

肆、研究方法
下表一綜合了有助於達成上述研究構想的資料蒐集方法與對象。本段內容首先將針對第一階段訪談的過程與結果作一整理，以作為後續研究設計的基礎；隨後將介紹施行於市府各局處的民眾意見接受與回覆機制有關研究設計；最後描述有關「市長信箱」電子郵件問卷的設計。後兩者的研究成果將於伍、陸兩段中陳述。

一、先導訪談

研究小組於90年5月起陸續訪談市府有關人民陳情案件的相關單位（7個單位共15人），首先於研考會中取得基本的文件，並確認第一階段的訪談對象（括號內為實際訪談日期）為負責陳情案分件的聯合服務中心（90/5/31）、秘書處第四科（90/7/5）、與資訊中心（90/7/16），另外也訪談了陳情案件數目較多的局處，分別為工務局（90/5/31）、環保局（90/5/31）、建管處（90/7/6）、與建設局（90/7/6），訪談內容整理如附錄一。

表一：研究目的與資料蒐集（資料來源：本研究）
	研究

目的


資料蒐集

方法與對象
	（一）蒐集臺北市政府各單位對於一般民眾施政意見的接受與回覆機制
	（二）透過這些機制處理後的民眾陳情案件的列管與應用，並以知識管理的觀點分析
	（三）使用「市長信箱」的民眾滿意度與陳情內容的性質

	文獻探討
	· 對象：相關文獻
· 目的：蒐集關於行政單位回應民眾意見
	· 對象：知識管理文獻

· 目的：蒐集知識轉換過程所須的制度設計與資訊科技

· 目的：蒐集知識應用的方法

	深度訪談
	· 對象：具代表性
的局處回覆民眾意見的承辦人員、及研考單位承辦人員
· 目的：了解現行的意見反應與列管應用機制，並據以設計問卷及進行第二度訪談
	

	問卷調查
	· 對象：市府具代表性局處回覆民眾意見的承辦人員、及研考單位承辦人員
· 目的：了解現行的意見反應與列管應用機制，作為提出改進方案的基礎
	

	電子郵件
問卷
	
	· 對象：曾經使用「市長信箱」的民眾
· 目的：了解滿意度與陳情內容 



綜合訪談內容，可歸納出如圖一與表二的市民陳情案件之反映管道與媒體。首先由圖一可以看出：如以市府內部的一級局處為民眾陳情案件的收件與回覆單位，其管道可經由局處長與民有約
、內建於局處網頁下之局處長電子郵件信箱、直接由一級局處收到的書信、傳真、與電話，或民眾直接到府局處陳情，最後也有可能是直接由各報章轉至局處的民眾投書。而市府內部一級局處與所屬單位在收獲這些民眾陳情案件之後，則依規定民眾陳情案件處理程序於限定日期內追蹤回覆予民眾，並列表定期交研考會列管。


在圖一中，除由市府一級局處直接收件外，市府內部尚有其他途徑可將市民陳情案件分件至一級局處。例如透過市府電話總機（或 1999 專線）轉接至各局處的電話陳情案，由市府總收發文轉接至各局處的書信陳情案；而由秘書處第四科負責轉分件的市長交辦的秘機案，及透過市府網頁中的市長電子郵件信箱，在市長電子信箱的設計上資訊中心並有第一層的過濾功能；民政局與各區公所負責安排市長與民有約的內容與行程；最後，聯合服務中心可以將收到的電話、書信、傳真、報章投書、與民眾親自到府之陳情案，而且無法直接由聯合服務中心回覆民眾的案件，分件至市府一級局處，並副知民眾負責局處已接手處理其陳情案。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這些具備市民陳情案分件的單位（市府總機、總收發文、資訊中心、秘四科、民政局各區公所、聯合服務中心）之中，聯合服務中心也具備了類似「單一諮詢窗口」的功能，可由其直接回覆民眾之電話、書信、傳真、報章投書、與民眾親自到府之陳情案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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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民眾陳情案相關處理單位（資料來源：本研究）

表二：民眾a 陳情案件之反映管道與媒體（資料來源：本研究）
	          媒體

管道 / 層級
	書信

/ 傳真
	電話
	面晤
	電子
郵件b
	報章
投書

	市府一級

局處
	局處外轉收

或內部收件/

分文回覆
	局處外轉收

或內部收件/

分文回覆
	民眾到府/

局處收件/

分文回覆
	
	局處外轉收

或內部收件/

分文回覆

	局處長

與民有約
	
	
	局處安排/

分文回覆
	
	

	局處網頁

(局處長信箱)
	
	
	
	局處收件/

分文回覆
	

	市府網頁

(市長信箱)
	
	
	
	秘四科分件/

局處分文回覆
	

	市長室交辦

(秘機案)
	秘四科分件/

局處分文回覆
	秘四科分件/

局處分文回覆
	秘四科分件/

局處分文回覆
	
	秘四科分件/

局處分文回覆

	市長

與民有約
	
	
	民政局各區公所安排/局處
分文回覆
	
	

	聯合服務

中心
	直接回覆

或分件局處
分文回覆
	直接回覆

或分件局處
分文回覆
	直接回覆

或分件局處
分文回覆
	
	報章轉件/

直接回覆

或分件局處


a 此所指稱之民眾為一般的市民，非利益團體代表、議員、特殊關說人士
b 於本研究的訪談進行之時，已出現由民間公司轉手整批送出的電子郵件投書（www.tovote.com.tw），業已受到市府相關部門的注意


表二除了將上述各陳情管道歸納描述之外，也分辨出其透過的陳情媒體。依據研考會過去的統計資料，電話、書信、與傳真佔絕大多數的陳情媒體比例；而透過市長與局處長與民有約的面晤方式為其次；但值得注意的是，雖然電子郵件（市長與局處長電子信箱）目前所佔比例仍低，卻在數量上持續地穩定成長（其基本原因是網際網路使用人口的增加
），並且由於其傳達訊息的便利性（如一封電子郵件中可以輕易地包含多項陳情事由），預期將逐漸成為處理上的負擔。


在下一階段的問卷調查與後續訪談中，本研究將透過府內一級局處確定以上提出的民眾陳情案件的管道與媒體（例如是否有超出表二與圖一之外的一般民眾陳情途徑），並統計於90年6月份的處理件數、處理時間、與處理方式，俾以提出可能的改善民眾陳情案件處理的建議。

二、「市府各局處接受人民陳情案處理機制」問卷

經由以上的先導訪談，本研究初步將人民陳情管道、陳情媒體，作一概括的描述。為了對市府各一級局處的人民陳情各項機制及業務有一全面性的了解，本研究計劃針對市府正式編制的32個一級局處進行問卷調查。問卷主要詢問下列的問題（問卷全文如附錄二）：

（1） 人民陳情及處理機制

經由前述的幾個關鍵局處的訪談，本研究已確認幾個常用的人民陳情管道及媒體，據此計劃經由本問卷問題更深入了解各不同局處設置的陳情管道及投注的人力。除此之外，我們也希望透過問卷了解各機關是否建立資料庫來記錄人民陳情的資料並累積相關業務資訊，以更有效處理人民陳情案件。

（2） 針對目前處理機制的建議

除了客觀的資訊蒐集，本研究在此設計開放性問題，針對轉分件程序、執行回覆、列管追蹤等項目，請受訪者提出具體建議，俾作為本研究提出政策建言的參考。

（3） 填寫人的基本資料

包括受訪者的姓名、性別、聯絡電話、職等、職稱、年資以及其主要工作內容。這些資料除了確保資料的可靠來源，也希望了解人民陳情案承辦人員的經歷及流動性。

除了調查市府的整體民意反映機制與基本統計數字之外，本研究也擬針對90年6月份有原始資料於研考會備查的列管案件，設計一適合其內容特性的資料庫，並企圖以此資料庫可能示範出來的查詢粹取資料的做法，對市府未來彙整府內相關民眾陳情案件的程序，提出政策建議。

三、「市長電子信箱」民眾滿意度問卷
由下表三與圖二的整理可以看出，台北市的「市長電子信箱」自從其前身「阿扁信箱」於民國84年10月12日開辦以來，並於民國87年3月24日起由原來的BBS版面改為現今且介面更友善的Web版，透過市府的大力宣導與逐漸成長的上網族群的雙重助力之下已經逐漸成為民眾反映施政意見的重要管道。

依據市府研考會的件數統計，自民國88年的4月份起至90年6月止的近兩年多，每一季的總件數均在8,000件以上（90年第二季最多更達到12,508件），意即近兩年多以來，平均每個月市府接受了3,118件的「市長電子信箱」民眾陳情案，已至少約是所有陳情案件數的三分之一（依據本研究的最新統計數字，詳下段內容）。而由前述的先導訪談中也可看出，市長信箱的業務量，已經逐漸成為各局處配置處理陳情案件人力的主要重點。

隨著市長信箱案件數目的穩定增加及未來可以預見的持續成長，不具建設性陳情內容的第三類郵件的比例大體而言有逐漸下降的趨勢，這一方面代表有越來越多的民眾可能由市府的自動回覆信件中看出此類意見市府無從回覆；但是另一方面，也意謂著對市長信箱的滿意度可能也會受到此類信件的影響。對市府而言，這應該是在評估成效時應該加以區分的。

表三：「市長電子信箱」陳情案件歷年統計表（資料來源：市府研考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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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依據市府頒布的「市長信箱標準作業程序」，第一類郵件為「需由各機關答覆之信件，如陳情書、革新建言、施政諮詢、索取可公開之市政資料等」；第二類郵件為「請各機關參考答覆之信件，如個人理念之陳述、自薦函等」；。第三類郵件為「不具建設性之批評、個人情緒抒發之意見、其他BBS轉入之信件等」，自動由市長電子信箱回函答復。

圖二：「市長電子信箱」陳情案件歷年統計圖（資料來源：市府研考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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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因此也透過另一份問卷調查，針對市長信箱電子郵件陳情案的關鍵性內容作一初步的瞭解，主要在探索造成民眾對「市長信箱」陳情案回覆不滿意的前置原因，並比對同一民眾對於市府所回覆內容的滿意度調查
。將可看出這些前置原因與處理結果之間的關聯，其研究結果可成為改善「市長信箱」電子郵件回覆機制的參考，例如可推測出哪些內容的回覆滿意度的改善投資報酬率最高，而這正是知識導向的顧客關係管理（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CRM）的基石。

本「市長電子信箱」民眾滿意度問卷主要詢問下列的問題（問卷全文如附錄三）。

（1） 對反映及回覆程序的滿意度

這一部分的問卷問題類似目前市府所作的滿意度評估，首先包括了民眾對本次「市長電子信箱」反映事由的回覆內容或處理結果的整體滿意度，以及對「市長電子信箱」作為一種民眾意見的反映途徑的評價（不論民眾對本次反映事由回覆或處理的評價高低）。而對市府承辦單位的回覆內容或處理結果的整體滿意度又可區分為下列三個面向：對其實際解決問題程度的評價、對其處理效率（不論上題實際解決問題程度的好壞）的評價、與對其回覆語氣（不論上題實際解決問題程度的好壞）的評價。最後則請民眾選出一項市長信箱最應改善的地方。

（2） 反映事由的性質

依據知識管理的原則，每一封民眾的陳情內容都等於提供了市府未來施政知識的來源，而其根本的問題是如何將這些陳情意見轉換為施政知識。本研究在有限的資源下，透過此問卷企圖對民眾市長信箱投書內容的基本特質有所了解，例如該反映事由是否曾經也透過市長信箱或其他陳情管道向台北市政府反映過、甚至也向其他非台北市政府的政府機構反映過？反映事由主要是個人立場、或是代表其他個人或團體？另外是由民眾自己認定的陳情動機或原因，以及判斷反映事由的難易度而言而預期台北市政府是否有能力可以給您滿意的回覆或處理？本研究相信，當市府內部企圖對滿意或不滿意信件的原因深入分析的同時，對於其內容的特質也應有基本的掌握，這是更深入分類民眾陳情內容的基礎，也是透過陳情內容累積施政知識的第一步。

（3） 其他背景資料

本研究假設與「市長電子信箱」陳情行為與評價有關的民眾個人基本背景包括：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與是否曾使用過市長信箱；另外本研究也假設對於台北市政建設的整體滿意度、對於現任市長的評價、與政黨支持傾向均可能影響對市長信箱的滿意度，因此這些問題也將於本問卷中提出予民眾填答。

本研究團隊透過市府資訊中心的協助，首先選定介於90年10月8日至10月26日由市府各單位送出給民眾的1,556封市長信箱回覆電子郵件中，以電子郵件個別詢問民眾是否願意將內容提供給本研究團隊且參與問卷調查，其中明確回答願意的民眾有280人，明確回答不願意者有30人，無法辨別是否願意者有25人，被退回的詢問郵件（通常的原因為電子郵件位址無效）有146封，其餘皆屬未回覆者。本研究遂挑選有明確參與問卷調查意願的280位民眾，除了附錄三的問題之外，還將個別民眾當初的陳情內容與市府的回覆一併附在個別的電子郵件送出。

以抽樣代表性的角度而言，本研究希望這些同意受訪的民眾可以代表所有曾使用過市長信箱的民眾，但是在此必須注意的是下列因素可能會對此假設產生影響。首先，陳情內容屬於檢舉類別的民眾因擔心內容外洩（雖然研究團隊一再保證），有拒絕受訪（或根本未答覆）的傾向。其次是對於市府回覆特別不滿意的民眾，一方面可能認為本調查不具實質意義而傾向拒絕受訪（或根本未答覆）；但是另一方面，也有可能認為透過這次由府外單位進行的調查研究，可以宣洩其不滿而傾向同意受訪。綜言之，這些因素是在後文陳述研究成果並加以推論時必須注意的。 

伍、市府各局處接受人民陳情案處理機制
本段將紀錄並分析自市府一級局處及各區公所回收的人民陳情案處理機制問卷共42份。

一、陳情管道與媒體
附錄四中的表一紀錄了42個市府一級局處與各區公所在90年6月份的民眾陳情案總件數與列管件數。首先必須注意的是，秘書處的總件數11,325中包含了透過聯合服務中心實際轉接給各局處承辦的11,241件，其中民眾透過書信/傳真反映51件、透過報章投書287件、透過電話反映3,054件、直接到聯合服務中心陳情者7,849件，由此可以確定聯合服務中心確實在轉接民眾陳情案的功能上（尤其在透過的媒體為電話與面晤之時），扮演了非常吃重的角色。

但是為了反映市府確實處理與回覆的情形，聯合服務中心轉接的這11,241件將被扣除，也就是由實際處理與回覆的市府單位中計件，而下表四彙整了各種民眾反映施政意見的管道（層級）與媒體。

表四：2001年6月民眾陳情案件之反映管道與媒體統計（資料來源：本研究）
	媒體

管道/層級
	書信/

傳真
	電話
	面晤
	電子
郵件
	報章
投書
	總數

(列管)
	總數%
(列管%)

	市府一級局處
	1156

(1034)
	1236

(51)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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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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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1%)

	局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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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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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33)
	0.92%
(0.46%)

	局處長

電子信箱
	
	
	
	1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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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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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4%
(8.35%)

	市長

電子信箱
	
	
	
	4080

(3879)
	
	4080
(3879)
	33.33%
(53.54%)

	市長室

秘機案
	1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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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1
(113)
	94
(18)
	
	77
(1)
	1911

(872)
	15.61%
(12.04%)

	市長

與民有約
	
	
	483
(32)
	
	
	483
(32)
	3.95%
(0.44%)

	聯合服務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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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136

(60)
	
	273

(180)
	1780

(729)
	14.54%
(10.06%)

	總數

(列管)
	3005

(2020)
	2498

(407)
	937

(148)
	5370

(4484)
	432

(186)
	12,242

(7,245)
	100%
(100%)

	總數%
(列管%)
	24.55%
(27.88%)
	20.41%
(5.62%)
	7.65%
(2.04%)
	43.87%
(61.89%)
	3.53%
(2.57%)
	100%
(100%)
	列管率

59.18%


由六月份的統計結果可以看出，在全部的12,242件陳情案中有7,245件為列管案件（列管率59.18 %）。以其進入市府的管道與層級而言，依序為市長電子信箱（三分之一，33.33 %）、各局處本身（約五分之一，21.12 %）、聯合服務中心（14.54 %）、市長室交辦的秘機案（15.61 %）、局處長電子信箱（10.54 %）、市長與民有約（3.95 %）、及局處長與民有約（0.92 %）。也就是說約共有三分之一（32.58 %）的陳情案係由各局處的層級（含各局處書信、傳真、電話、報章投書、局處長與民有約、及局處長電子信箱）進入市政府體系（如前圖一），其餘的三分之二（67.42 %）的陳情案皆由市府的各種「單一窗口」管道（含市長電子信箱、秘機案、市長與民有約、及聯合服務中心）流入，再透過分件程序轉交至相關的實際承辦單位處理與回覆。

如以民眾反映施政意見的媒體而言，電子郵件（市長電子信箱與局處長電子信箱）就佔了全部案件數的43.87 %（分別為33.33 %與10.54 %），而且由於網際網路使用人口的成長，也可以預見電子郵件媒體作為民意反映的角色將日益重要。其次是傳統陳情媒體如書信/傳真、與電話合計共佔了總件數的44.96 %（分別為24.55 %與20.41 %）。最後，透過面晤（7.65 %）及報章投書（3.53 %）以件數而言雖屬少數，但是其處理的難度與影響程度並不一定低於其他的陳情管道。

另外，共有七個單位提出單位中有另其他陳情管道。可以分為下列四方面：

（一）其他單位函轉：捷運公司

（二）單位特殊事務管道：工務局「市容查報專線」（39/39）

（三） 所屬單位（非一級局處）陳請：工務局書信（19/19）、電話（14/14）

（四）私人關係請託：包括面見市長、記者、或是議員（教育局，區公所有議員函轉事項）

但是這些管道都佔各單位陳情件數中極小的比例，因此本研究所設計的表四可以說已經十分完整地描述了民眾向市府反映意見的媒體與管道。

以各局處的陳情案業務負擔而言（不計聯合服務中心的轉交件數），環保局（4,023件、佔總數的32.86 %）、警察局（1,278件、佔總數的10.44 %）、交通局（1,264件、佔總數的10.33 %）、工務局（1,264件、佔總數的10.33 %）、消防局（944件、佔總數的7.71 %）、與教育局（789件、佔總數的6.45 %）的單月人民陳情案件數與其他的局處有頗大的差距，此六大人民陳情案承辦單位合計就佔了總數12,242件中的78.12 %（共9,562件）。

二、陳情案列管原則與資料庫的建置
由上表四的統計可以看出，列管比率最高的陳情媒體為電子郵件（61.89 %），其次則為各單位依據列管原則加以列管的書信與傳真（27.88 %）。而列管比率最高的陳情管道則為市長信箱（53.54 %）；其次則為各單位直接收件並處理回覆的陳情案件（15.11 %）。附錄四中的表二記錄了市府各單位將民眾陳情案件列管的原則。對於負責人民陳情案件追蹤列管的研考會而言，除了深入了解各單位的列管原則是否與市府整體列管原則一致外，可能更應探討的是逐月要求各單位繳交列管案件數目及明細的作業程序。
本研究針對六月份的列管案明細建置了一Microsoft Access的資料庫，其中包含的欄位即為目前各單位報至研考會的資料：列管號碼、總收文字號、承辦局處、來文日期、收文日期、送辦日期、預定結案日期、實際結案日期、處理天數、是否催辦或展期、陳情來源、陳情事由、辦理情形、分析意見、及備註。雖然上表四由各單位自行填答的結果顯示六月份的列管案有7,245件，但是根據研考會提供的由各單位實際提供的具明細的列管案，經由研究團隊逐案鍵入資料庫之後發現只有2,131件，其中每案的顯示格式如下圖三範例。

因此本研究傾向建議停止目前逐月繳交明細的列管方式，但是請各單位透過網路資料庫系統（Web-based database systems，本研究的資料庫格式可作為參考範例）鍵入列管陳情案明細，只要個別承辦人詳實記載（如同對市長信箱的逐案辦理情形），自然可產生更為精確的列管成果。

圖三：列管陳情案件資料庫範例（資料來源：市府研考會資料提供，本研究設計）[image: image5.png]BifE A REE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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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如果能夠詳實建置列管案的資料庫，透過一般企業常用的知識管理及客戶關係管理的資料採礦（data mining）技術就能夠逐步由民眾反映的意見中發掘與累積所謂的施政知識，這是由民眾對日常市政建設意見中逐步粹取出來的。另外，對於回覆陳情意見的市府承辦人，透過如「辦理情形」或「分析意見」欄位資料的查詢也可以傳承其回覆的經驗，這是市府內部知識管理的實際做法，並且有助於陳情案回覆品質的提昇。

三、市長信箱的處理
下文中將整理透過局處問卷所發現的市長信箱的處理機制，這些結果將可配合後續的民眾對市長信箱的滿意度評估，作進一步的解釋。

（1） 人力配置

在下列三種方式中：(1) 不論事由，由輪值人員負責，(2) 依據事由，分派業務人員直接線上回覆，(3) 依據事由，分派業務人員蒐集資料，再由專人線上回覆，沒有一個單位用第一種方式回覆（也就是沒有專業性的考量）。約有40%（17/42）的單位應用第二種授權的方式處理，但也有60%（25/42）的單位應用第三種專業分工的方式處理，有三個單位（主計、教育、中正區公所）還特別強調回覆時「呈核」上級的需要。

（2） 回覆人力

下表五與表六整理了各局處回覆市長信箱的人數與市長信箱案件佔總公文的估計比例。其回覆市長信箱的人數固然與上述的人力配置方式相關，例如採用第三種專業分工方式處理的單位應須更多的人力配置。

表五：各局處回覆市長信箱的人數統計（資料來源：本研究）
	人數間距
	計數
	百分比

	1人
	8
	17%

	2至5人
	8
	17%

	6至10人
	3
	12%

	11至25人
	9
	20%

	26至50人
	5
	11%

	50人以上
	5
	11%

	未填
	8
	17%


表六：各局處市長信箱案件佔總公文的比例（資料來源：本研究）
	比例間距
	計數
	百分比

	1%以下
	6
	13%

	1-5%
	10
	22%

	5.1-10%
	5
	11%

	10.1-25%
	5
	11%

	25.1-50%
	7
	16%

	50%以上
	2
	4%

	100%
	2
	4%

	未填
	8
	17%


另外，市長信箱案件佔總公文的比例更顯示了市長信箱目前的業務比重，由上表四的案件數而言，市長信箱已經佔陳情案件總數的三分之一，而由此處的直接估計，也可看出已有11個局處認為，市長信箱已經佔總公文處理量的四分之一以上。

（3） 知識不足與經驗不足時的處理方式（可複選）

（1） 詢問其他承辦人員




（91%; 39/43）

（2） 調出舊案，參考前案回覆內容

（94%; 36/43）

（3） 已有歸納回覆方式，並有參考手冊
（11%; 5/43）

（4） 其他







（20%; 9/43）

統計的結果顯示，大部分單位都有應用第一種（91 %; 39/43）與第二種（94 %; 36/43）的處理方式，但是只有5個單位（11 %）有歸納應對方式，並製作手冊。比方說，人事處表示改單位有回信內容參考範例，如民眾不滿意信件稿例與親切用語集等做法（負面與正面指導）。最後，在填「其他」的9個單位中，主要有6個單位提出「呈核主管」的必要手續，加上中正區公所有整合意見的機制（針對跨單位的問題）與衛生局有專人核可的機制。

（4） 送出信前的處理方式（單選；修改並歸類其他的結果）

1. 由負責回覆的承辦人員直接寄出




（25%; 11/43）

2. 承辦人擬內容，另由專人確定，由專人寄出

（18%; 8/43）

3. 承辦人擬內容，另由專人確定，再由承辦人寄出
（46%; 20/43）

4. 其他（請描述）







（4%; 4/43）

大部分的單位（18%+46%=64%）都是以「業務」與「服務」兩種專業之間取得一個平衡，不論是由承辦人或是專人負責回覆，也有約10%單位有主動提到「呈核」的重要，另有兩個單位提到8月1日市長信箱新機制上路之後，都回歸由承辦人直接寄出的方式。

四、其他有關陳情處理與回覆機制的建議
附錄四的表三彙整了各局處在人民陳情案的轉件分件、執行回覆、列管考核、與其他各方面的相關建議。在轉分件方面的主要建議集中在轉分件的效率與做法上，常被提到的問題如市長信箱層層轉分件的程序容易延滯處理的時效，因此有中正區公所建議加強宣導民眾，向實際的權責機關直接提出意見反映，而非直接將所由意見都送到市長信箱了事。關於此方面的問題，其實正是陳情管道分散與集中的優劣評估，以「顧客導向」的立場，民眾應該是較希望以「單一窗口」的服務方式，而目前整個政府體系也一再強調「一處收件，全程服務」的理念，然而在時效的壓力下（尤其是市長信箱），這種對民眾而言較方便的意見反映方式對市府內部而言，也意謂著轉分件效率的要求，更多的人力配置似乎是第一個可行的建議。

另外一項貫穿轉分件與執行回覆兩方面的重要建議，在於涉及多單位陳情案件的分件與回覆，如陳情案件數量繁重的工務局即建議此類市長信箱陳情案應由分件單位（秘四科）彙整後再送出回覆，避免造成民眾對市府各單位推諉卸責的印象（此點可由後文的民眾滿意度評估中看出），本研究傾向建議市府可先調查此類案件的多寡再研究辦理。

至於有關人民陳情案列管考核方面的建議頗為多樣化（詳見附錄四表三），有許多單位（人事處、法規會、中正區公所、國宅處等）皆提到重複登錄與列管的情形，以上表四中近六成（59.18 %）的列管率確已造成各單位除了回覆民眾意見外的另一重要負擔（尤其是數量日益繁多且陳情內容廣泛的市長信箱），研考會或可檢討目前的列管原則（各局處自行列管與一般列管），將逐月列管的登錄與抄寫工作轉為平日對每個陳情案內容與重要資料的電子化，如果可以對列管的陳情案建立如前文的資料庫範例，則各局處即不須每月繳交件數統計及明細，因為透過簡單的資料庫查詢即可彙整更精確的考核結果。因市長信箱的數量日益龐大且其資料均已電子化，因此可以是試辦此種做法的優先選擇。更重要的是，也唯有將陳情內容與辦理情形逐步加以電子化，才能繼續粹取隱含於民眾意見之中的改善施政績效的優先順序。

陸、「市長電子信箱」民眾滿意度問卷
承續研究設計所述，予280位同意受訪民眾的個別電子郵件問卷於90年11月15及16兩天送出，截至11月19日為止已回收136份（其中的101份於11月16日之前即已回覆），剔除重複填答與無法辨識電子研究編號的件數後，有效問卷共118份，有效回覆率42 %。本段將針對這118位曾使用過「市長電子信箱」民眾意見進行分析與整理。

一、整體滿意度與相關指標
首先對於大力推動「市長電子信箱」的台北市政府應該屬於令人鼓舞的結果是：不論其個人對本次反映事由的回覆或處理評價高低，76.4 %（90人）的回覆民眾肯定（包括肯定及非常肯定）「市長電子信箱」作為一種有效的民意反映途徑，僅有14人（11.8 %）否定（包括不肯定及非常不肯定）其功能，而其餘的11.8 %表示普通或尚可。

但是當民眾論及對本次反映事由的回覆或處理的整體評價時，其結果就較令人省思：33.9 %（40人）偏向滿意（包括滿意及非常滿意）、42.4 %（50人）偏向不滿意（包括不滿意及非常不滿意）、其餘23.7 %（28人）表示普通或尚可
。如果再將對本次反映事由的回覆或處理的整體滿意度區分為三個面向，可以整理得到如下表七的結果。

表七：「市長電子信箱」各項滿意度指標（資料來源：本研究）
	「市長電子信箱」

各項滿意度指標
	滿意 及
非常滿意
	不滿意 及

非常不滿意
	普通、

尚可

	作為一種有效的民意反映途徑
	76.4 % (90)
	11.8 % (14)
	11.8 % (14)

	對反映事由回覆或處理的整體評價
	33.9 % (40)
	42.4 % (50)
	23.7 % (28)

	滿意度 (1)：實際解決問題程度
	32.3 % (36)
	57.1 % (64)
	10.7 % (12)

	滿意度 (2)：處理效率
	52.5 % (62)
	22.0 % (26)
	25.4 % (30)

	滿意度 (3)：回覆語氣
	66.9 % (79)
	17.8 % (21)
	15.3 % (18)


由表七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半數以上民眾皆肯定市長信箱的處理效率與回覆語氣，這顯示市府以七天期限並持續列管追蹤市長信箱陳情案與強調親切自然回覆語氣的做法，已經獲致基本的成效。對於這些有關處理效率與回覆語氣的調查結果也與市府內部90年第2季的結果相近。

更重要的是，嚴重降低民眾整體評價的來源應該可以歸結是民眾對實際解決問題程度感到不滿。進一步的相關分析（correlation analysis）顯示：實際解決問題程度、處理效率、與回覆語氣與整體滿意度評價的相關係數（Pearson bivariat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各自為0.760、0.468、與0.514，並皆達到1 %的統計顯著水準。由線性迴歸分析（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更肯定，三者對整體滿意度評價的貢獻程度（beta weights，以100 %為總和）分別為65 %、17 %、與19 %，皆達到1 %的統計顯著水準且總共解釋了62.9 %的變異程度（adjusted R2）。這些分析結果產生一項政策建議：目前改善「市長電子信箱」整體滿意度的重點之一應該是加強市政府實際解決問題的能力。

這一點政策建議在民眾對「市長信箱最應改善的地方」的回覆中再度受到肯定
：51.8 %的填答民眾指出「處理結果與期望有差距」，10.8 %則認為「回覆內容與實際處理情形不符」；另外認為「相關市府單位推諉責任」為最應改善者的18.1 %的民眾，也可視為民眾對處理結果不滿的主觀印象，而此三項總合已達到80.7 %的回覆民眾。而認為「處理效率太差」及「回覆內容為制式例稿、或語氣冷淡」者則分別為7.2 %及12.0 %。

二、陳情內容對滿意度的影響
如前文所述，本研究主張欲對市長信箱回覆內容或處理結果的滿意度有更深入的了解，首先必須探究民眾的陳情內容，這也是轉換民眾意見為施政知識的第一步。

首先，對於同樣的陳情事由是否曾經透過相同或其他途徑向台北市政府或其他政府機構反映過，其結果如下表五。值得注意的第一個結果是：平均五件陳情事由中就有一件（22 %）曾經於先前向台北市政府反映過。20.5 %曾向其他政府機構反映過，17.9 %的陳情事由曾透過其他途徑反映給市府，更有26.3 %（四件中有一件）曾經透過市長信箱反映過，並且有10.2 %透過市長信箱反映過四次以上。由此結果對市政府的政策意義為：除了分析民眾對市長信箱不滿意的理由（如上所述）之外，可能且非常有建設性的另一種分析是探究到底是哪些事由一再地被反映並且始終無法獲得令民眾滿意的解決？如果有可能解決此一類的問題，將可減少市長信箱的案件數及業務負擔；此外，這些案由也通常是市府施政改進的重要指標。

表八：陳情事由的性質（資料來源：本研究）
	「市長電子信箱」

本次陳情事由的性質
	從未
	一次
	兩次
	三次
	四次及

以上

	曾透過「市長電子信箱」的反映
	73.7 %
	11.0 %
	3.4 %
	1.7 %
	10.2 %

	曾透過其他途徑反映給市府
	82.1 %
	17.9 %（一次與一次以上）

	曾反映給其他政府機構
	79.5 %
	13.7 %
	2.6 %
	-
	4.3 %


當被問及陳情事由反映的立場為何的時候，絕大部分（97人，89 %）的回覆民眾指出是代表自己發言，另合計約有11 %（12人）代表特定的他人或團體反映意見。此結果顯示使用市長信箱的民眾至目前為止大部分仍屬個別意見為主，但是市府資訊中心的確在接受研究小組的訪談中也指出，已發現有所謂的「代表陳情」的中介組織出現，雖然目前佔市長信箱總件數的比例很低，但是市府仍應預先規劃如何因應。

另外一項關於陳情內容的重要指標是其難易度，本問卷中請民眾就其本次意見反映內容的難易度，預期市府是否可回覆令人滿意的內容，其結果為44.8 %（47人）預期會收到不滿意或不太滿意的回覆或處理，而55.2 %（58人）預期會收到滿意或有些滿意的回覆或處理。首先由此比例與實際的回覆或處理滿意度（上述表七）可以看出，民眾對市府回覆的期待顯然高過實際的處理結果，其間的落差自然成為民眾對市長信箱不滿意的重要來源。另外對市府而言，探究造成此落差的原因，盡力改善確實在職權範圍之內可以改善的（如實際處理成效與回覆內容不符合），並且開誠佈公地向民眾解釋無法有效處理民眾意見的原因（如無法單獨由市府解決須其他政府機構配合、或法令規定不周全等），應該是提昇其滿意度的做法之一。

最後一項有關陳情內容的問題，是請民眾圈選一項最能描述本次反映事由的動機或原因，而選項即為分類市長信箱第一、二、三類內容。受訪民眾的回覆顯示，絕大部分（101人，92.7 %）表示其反映意見屬第一、二類陳情內容，即針對特定不滿意個案的陳述（67人，61.5 %）、台北市政的具體革新建言（17人，15.6 %）、台北市政的特定問題諮詢（13人，11.9 %）、索取可公開的市政資料（3人，2.8 %）、與市政相關的個人理念陳述（1人，0.9 %），此第三類內容的比例低於歷年統計的平均值（上表三）。

進一步的相關分析確定，「反映意見的預期困難度」與「同一事由是否曾透過市長信箱反映過」顯著地與前表四的各項「市長電子信箱」滿意度指標相關。其中「反映意見的預期困難度」與整體滿意度（r = -0.307, p < 0.01）及實際解決問題的程度（r = -0.264, p < 0.01）皆高度相關；而「同一事由是否曾透過市長信箱反映過」也同樣與整體滿意度（r = -0.208, p < 0.05）及實際解決問題的程度（r = -0.199, p < 0.05）顯著相關，雖然其程度較略低。

三、其他背景資料對滿意度的影響
在受訪民眾的個人基本資料上，有42人（35.9 %）為女性，75人（64.1 %）為男性，其平均年齡約為36歲，69.3 %（81人）有大學或大學以上的教育程度，這些統計數字皆與一般所謂的網際網路活躍人口（Internet active population）頗為一致。而這些基本資料中唯有性別對整體滿意度（r = 0.250, p < 0.01）及實際解決問題的程度（r = -0.220, p < 0.05）有顯著的相關，年齡與教育程度皆與各項滿意度指標的關聯並不顯著。

另外一項有趣的發現是，這些曾使用過市長信箱的民眾有四分之一（26.3 %，31人）並不住在台北市、60.2 %（71人）在台北市工作、而只有57.6 %（68人）設籍於台北市，如以較傳統的「台北市政府的施政主要的服務對象為台北市民」的角度來看，有相當比例（至少43.4 %）的市長信箱使用者其實並非台北市的選民，但是如果其反映的意見確實指出施政作為的缺失，則仍然應該受到重視。但是進一步的分析並未發現此變項對任何滿意度指標有顯著的影響。

最後，由於民眾的政治傾向可能影響對市長信箱的滿意度，本研究設計了三個有關的問題，一是關於「對台北市至目前為止的一切軟硬體建設與生活品質的評價」，一是「對台北市馬英九市長個人目前為止的施政評價」，另一是「政黨支持傾向」，前兩者的統計結果如下表九；而政黨支持傾向的結果分別為：國民黨（13人，11.0 %）、民進黨（8人，6.8 %）、新黨（5人，4.2 %）、親民黨（14人，11.9 %）、台聯（1人，0.8 %）、都不支持（46人，39 %）、與其他（27人，22.9 %）。

表九：對整體市政建設與現任市長的評價（資料來源：本研究）
	使用「市長電子信箱」

民眾個人政治傾向
	滿意 及
非常滿意
	不滿意 及

非常不滿意
	普通、

尚可

	軟硬體建設與生活品質的評價
	37.4 % (43)
	26.1 % (30)
	36.5 % (42)

	馬英九市長目前為止的施政評價
	53.5 % (61)
	18.4 % (21)
	28.1 % (32)


約略符合預期的是：除了政黨傾向之外，對於台北市目前為止軟硬體建設與生活品質及馬英九市長本身的評價均與市長信箱各項滿意度指標高度相關，其相關係數與顯著水準如下表十。

表十：民眾個人政治傾向與市長信箱滿意度（資料來源：本研究）
	
	整體

滿意度
	作為反映途徑
	實際解決程度
	處理

時效
	回覆

語氣

	軟硬體建設與生活品質的評價
	0.400**
	0.381**
	0.473**
	0.329**
	0.286**

	馬英九市長的施政評價
	0.404**
	0.499**
	0.477**
	0.395**
	0.373**


** p < 0.01
四、有關市長信箱滿意度的結論
綜合以上可能影響市長信箱整體滿意度的「反映事由性質」與「個人背景資料」中的各個變項，以線性迴歸再加以分析之後，可以發現它們對市長信箱整體滿意度的貢獻程度（beta weights，以100 %為總和）依序如下：對台北市目前為止軟硬體建設與生活品質評價（28.4 %）、民眾對反映事由的預期難易度（20.0 %）、是否曾使用過市長信箱（18.3 %）、性別（18.2 %）、及對馬英九市長目前為止的施政評價（15.1 %）。

也就是說，下列的情形容易使民眾對市長信箱產生較高的整體滿意度，而且其比重如下圖四。

(a) 對台北市目前為止軟硬體建設與生活品質有較高的評價（28.4 %），

(b) 預期對市府的回覆或處理感到滿意（20.0 %），

(c) 曾經於以前使用過市長信箱反映過意見（18.3 %），

(d) 女性（18.2 %），

(e) 目前為止對馬英九市長有較高的的施政評價（1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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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影響市長信箱滿意度之重要因素（資料來源：本研究）
對於市府而言，這五項影響市長信箱成功與否的因素，唯有性別一項是無從著力的。相較於女性，男性民眾容易對市長信箱的回覆或處理結果產生不滿，可能與男性一般對政治事務較感興趣與較具成見有關。而對於軟硬體建設與生活品質及馬英九市長的評價，可以解釋為對市長信箱的「第一印象」，也就是說，當民眾本來就對市政建設與現任市長的評價不高時，對透過市長信箱的反映意見的回覆與處理就容易有先入為主的負面評價。扭轉此負面印象的方法不外是從各方面（包括致力改善市長信箱本身的滿意度）提昇民眾觀感。

分析結果也顯示，曾經於使用過市長信箱的民眾容易對市長信箱的回覆與處理感到滿意。一方面這有令人振奮的涵意：這些民眾以前的正面使用經驗改善了對市長信箱的評價。但是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有負面使用經驗的民眾降低了對市長信箱的回覆與處理結果的期待與標準，因而產生比沒有用過市長信箱的民眾較為滿意的評價。

最後，民眾對反映內容的難易度認知顯著地影響其收到回覆時的滿意度，這對市府的意義是一方面積極建立與應用市長信箱的常見問題集錦（FAQ,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並且另一方面分析這些常見問題中一直無法被妥善處理的陳情案件，其根本的辦法是透過制度解決，而在獲致根本的解決之前，於回覆中向民眾解釋目前無法解決的原因，並以同理心請求民眾諒解，勿使民眾產生市府機構間或與其他政府機構間推諉的印象。

柒、研究結論與政策建議
末段內容將前述的研究成果作一彙整，並且針對「市府接受人民施政意見反應機制」整理出相關的政策建議，以作為市府未來修訂相關措施的參考。

一、研究結論
（一）民意反應機制的管道與媒體

(a) 在六月份的總數12,242件中，台北市政府接受人民施政反映意見最頻繁的進入管道依序為市長電子信箱（三分之一，33.33 %）、各局處本身（約五分之一，21.12 %）、聯合服務中心（14.54 %）、市長室交辦的秘機案（15.61 %）、局處長電子信箱（10.54 %）、市長與民有約（3.95 %）、及局處長與民有約（0.92 %）。

(b) 整體而言，市府約有三分之一的陳情案件由各局處（各局處書信、傳真、電話、報章投書、局處長與民有約、及局處長電子信箱）進入，另有三分之二由「單一窗口」（市長電子信箱、秘機案、聯合服務中心、市長與民有約等）進入市府。

(c) 如以民眾反映施政意見的媒體而言，電子郵件（市長電子信箱與局處長電子信箱）就佔了全部案件數的43.87 %（分別為33.33 %與10.54 %），其次是傳統陳情媒體如書信/傳真、與電話合計共佔了總件數的44.96 %（分別為24.55 %與20.41 %）。

(d) 在顧客導向的行政革新潮流下，由於「單一窗口」服務型態受到重視與提倡，已對人民陳情案件在目前市府內部轉件及分件程序的效率造成衝擊。

（二）有關市長電子信箱
(a) 依據民眾的主觀評估，民眾對市長信箱作為一個意見反映與市府溝通管道的功能頗為肯定。但是同時也對其市府單位回覆或處理的整體滿意度仍有稍微偏向不滿意的評價。

(b) 探究民眾對回覆或處理結果不滿意的原因，主要在於其實際解決問題的程度仍有待改進；而在處理時效與回覆語氣上，市府承辦單位已獲致民眾的普遍肯定。

(c) 在影響市長信箱回覆或處理的整體滿意度的眾多因素之中，陳情事由性質中的「陳情事由的預期困難度」與「是否為重複陳情事由」，以及個人資料中的「性別」、「對市政建設的整體評價」、與「對現任市長的整體評價」，為五項顯著影響的因素。

（三）有關整體反應機制的追蹤與列管

(a) 近六成（59.18 %）的列管比率與日益增加的陳情案件數已成為市府各局處人力配置與處理時效上的重大挑戰，這在穩定成長且目前較受到市府重視的市長信箱陳情案中尤其嚴重。 

(b) 而另一方面，市府研考會目前似乎尚無法從各局處逐月彙整的明細與件數統計中，完整蒐集並歸納有哪些案由是經常被民眾反映而且很難處理者（除了定期檢討的市長信箱不滿意案由之外）。

二、政策建議彙整
最後，本研究在此歸納前文中曾經提到或另外列舉與「市府接受人民施政意見反應機制」的政策建議，同樣分為下列三個方面加以陳述。

（1） 有關民意反應機制的管道與媒體

(a) 建議於未來的人民陳情案件數統計中，細分各類的陳情管道與媒體（如表四），一方面可以了解陳情管道與媒體的變化情形（例如可以預期的是市長信箱案件平均而言將穩定增加，而），另一方面也可以掌握具有不同業務性質的各局處，辨別其主要依賴的陳情管道與媒體為何。這對未來訂定適合個別局處或業務性質的考核標準（此可由附錄四表三各單位的意見中看出），是一項基本的前置工作。

(b) 市府可重新思考在實踐其反應及參與功能時的集中與分散機制的配置，如前文的分析歸納，目前約有三分之一的人民陳情案由各局處（各局處書信、傳真、電話、報章投書、局處長與民有約、及局處長電子信箱）進入市府體系，其餘三分之二的案件則由各種單一窗口（市長電子信箱、秘機案、聯合服務中心、市長與民有約）進入，而單一窗口的設計固然有利於民眾方便反映其意見，但是卻對市府的轉分件與處理程序有較大的業務負擔。此兩者之間在成本效益上的考量與平衡實為市府在設計民眾意見處理機制時的中心議題。

（2） 有關市長電子信箱

(a) 作為單一窗口型態的民意反映管道的表率，市長信箱的轉件與分件顯然已經成為重要的課題，目前秘四科投入的兩位專職人員已有過度的業務量，本研究除了建議市府考慮增加現有人力之外，也建議構思更靈活的轉分件程序。例如光就市長電子信箱即可設計一種類似虛擬的「市長信箱聯合服務中心」的機制，由各局處派專人參與分件的工作，例如這些專人（賦予特定的帳號密碼）可以在每日上下午各一個固定時段（如早上10:00 - 11:00，下午3:00 - 4:00）上網自行辨識明顯屬於各局處的市長信箱陳情案，對於多重單位或有疑義的案件再循目前的秘四科專人決定。

(b) 要求民眾在鍵入反映意見主題的同時，同時選擇一個最適合的預定主題。此項建議一方面可以導引民眾進入常見問題集錦（FAQ），另一方面也可蒐集由民眾的觀點提出的問題類型，以作為未來修正常見問題集錦的參考。例如在目前市長信箱「寫信給市長」的選項下，去除使民眾可以直接用電子郵件寄出的功能（此舉同時可以降低民眾在同一投書中雜亂地敘述多項事由的機率），並且在民眾填入電子信箱地址、問題主旨、與問題詳述之前插入另一個畫面，要求民眾先選定目前已經建置的FAQ項目（未來甚至可以用多種方式查詢FAQ，如透過局處名稱、業務關鍵字等），如果民眾無法在FAQ中找到欲投書的問題，再進入目前的表格方式填寫事由。

(c) 另外在推動上一項建議的同時，加強宣導民眾使用FAQ的習慣必須同步進行，例如明確告訴民眾有四件中有一件以上的問題已經可以在FAQ中找到解答。而未來更可以授權市府承辦人在處理FAQ中已經明列解決方法的案件時，在親切的回覆語氣下，可以請民眾直接到該項FAQ的網址觀看其回覆內容。

(d) 積極推動常見問題集錦的建置與應用，因此本研究非常贊成目前正在推動的由各局處列舉FAQ查詢關鍵詞的工作。除了上述的建議之外，FAQ的終極目標在進一步轉換民意為施政知識（蕭乃沂，民90），目前在資訊技術上的資料採礦（data mining）已經在許多大型企業的客戶關係管理系統中成熟運用，相信在妥善的規劃下，市府可以把這些每月平均上萬件的民眾意見（或至少是平均3,000件以上的市長信箱意見）作進一步的粹取及應用。

(e) 定期規劃並執行滿意度評估。本研究所設計與執行的市長信箱滿意度調查本身，其實即可作為未來市府研考會定期評估市長信箱的參考。本研究的設計與目前為止市府自行評估的不同在於抽樣與問題設計兩方面；前者在於市府的評估是請民眾在收到回覆的同時可以自行填答問卷，而本研究則建議於固定期間（如每年一次）集體抽樣調查，如此可降低民眾在收到極不滿意的回覆時宣洩情緒的可能性。另外在問題設計方面，本研究除了各項滿意度指標之外，特別強調對於陳情事由性質的辨別，因為改善市長信箱（所有對人民陳情案的處理亦然）絕非追求百分之百的民眾滿意度（不但不符成本效益而且不可能達成）；而是在有限的資源運用下（人力、時間），依序應為：「改善有能力在短期內改善的案由」及「改善有能力透過市府內部協調而改善的案由」，至於須要「協調其他政府機構」或「由法令規章等制度面修改」才能讓民眾滿意的陳情案，市府可立即做到的大約就是以同理心及不打推諉官腔的親切說明，請求民眾的諒解了。

（3） 有關整體反應機制的追蹤與列管

(a) 建議調整目前研考會逐月要求各單位，繳交列管陳情案件統計數字與案件內容明細的做法。經過前述對六月份案件的嘗試建檔，已發現數字與明細之間有相當的差距。可以考慮的改善措施之一是停止目前的列管方式，但是請各單位透過網路資料庫系統（Web-based database systems，本研究的資料庫格式可作為參考範例）鍵入列管陳情案明細，只要個別承辦人詳實記載（如同對市長信箱的逐案辦理情形），自然就可產生更為精確的列管成果。此措施可考慮目前電子化程度最高且件數日益增加的市長電子信箱優先規劃試辦。

(b) 依據各單位性質，重新擬定追蹤與逾期的檢討標準。此建議可在許多局處的問卷回覆中看到（附錄四表三），而本研究也認為確實有考慮的需要。最明顯的一項區別是，透過案件數統計、佔總公文件數比例、及回覆時間（例如某些局處的案件數雖不多，但是每一案皆須實地勘查）已經可以看出對於若干局處而言，處理人民陳情案其實已經構成其主要的日常業務，因此其所謂的逾期標準就很難一概而論。

(c) 建議市府應該對由各種不同陳情管道與媒體進入的民眾意見一視同仁，目前市長信箱與秘機案相較於其他的陳情管道與媒體，不論在追蹤列管與處理時效上都有較嚴格的標準，這對無法使用此兩者反映施政意見的民眾而言已造成實質的不平等，例如年齡與教育程度會使若干民眾缺乏能力使用電子郵件（此即為數位落差的議題）。誠如前一項政策建議，不同的追蹤列管與處理時效的標準應該依據不同的陳情案性質，而非不同的陳情管道與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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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訪談整理
「臺北市政府接受人民施政意見反應機制之研究」訪談紀錄

訪談單位：聯合服務中心

時間：90年5月31日  星期四

出席：陳敦源老師  蕭乃沂老師

訪談對象：藍孝芬主任  謝志坤組長  莊丁進先生

紀錄：郭政瑋  蔡姍珮

訪談內容：

藍：關於我們聯合服務中心的成員，一部份就是我們本身的人員，那第二批的人員就是各局處的派駐人員。

蕭：就是有點像輪調的是吧？

藍：對，我們這邊有派駐人員調度的規定，由各局處派人員來為民眾服務，那這個部分你們看的到大概就是有30多位。接下來我們還有一些志、義工的團體，就是您看到的穿背心制服的一些義工團體。然後我們還有就是法律諮詢、土地代書、專業代理、律師，那些是跟工會結合的。

蕭：那也是免費的？也算志工嗎？

藍：對，也是。很多人都不知道我們有這樣的一個制度。這就是我們大體上的一個組成。

陳：我們稍微跟大家報告一下我們到底要做什麼。我們接受研考會的委託，做的這個研究是台北市政府接受人民市政意見反應機制的研究。我想從我們學者的概念上來看，公家機關它像一個組織，人民對這個組織，有時候會有些input，所以我們對這個輸入的部分，就是政府的這個單位，比如說台北市政府這個單位，它到底是怎麼接受這些東西的？所以我們報告的第一步，是想知道現在台北市政府對於民意或是要求，有哪些面向來接這些東西？那我們這邊有一個很簡單的表，我們大概這樣分，就是第一步要先把整個台北市政府它從各個媒介、各個分工等等，所知道它有怎樣的一個機制在接受人民的很多資訊進來，我們先把整個完整的圖像畫出來，畫出來之後，再來看裡面是不是有些地方可以整合？或是當這些資料進來的時候，是怎麼被蒐集？可能以後對接下來一步，或未來一步的決策會有幫助的資訊是留在裡面。這就是我們談到所謂知識管理的概念。所以我們要先把整個架構搞清楚，它是用什麼方式進來？然後它是怎麼被收藏的？大概就是這樣。

藍：大概兩、三個禮拜前，張組長已經有跟我談過，我看到題目的時候，是真的覺得這個題目蠻好的，那以這個題目來看的話，我想一些背景資料張組長應該都有給你們了。那我們這邊事實上就是一個受理的單位。

陳：是。所以我們大概初步弄出這樣一個表，就是可能進入市政府的媒介，有比如說：書信、傳真、電話、面晤、電子郵件或是報章投書，然後管道，我們有一些比方說各局處的承辦業務，局處長與民有約、局處長的網頁；市長有市長的與民有約，市府網頁有市長信箱；還有市長室交辦的一些跨層級的，比如說有信進來直接給市長；還有一個我覺得今天與各位比較有關的就是民眾親自到府。這邊我第一個比較有興趣的是，當民眾過來，你們接受到的內涵到底是什麼？他們是就來罵罵人就走了，還是真的有事情要來問的。

蕭：像我們剛兩個人進來，因為不曉得辦公室在哪？我們就去問志工。所以我們想一般民眾的程序大概也是這樣，那志工是怎樣把人民引進來，這個程序是怎樣？

陳：我們這個圖有沒有畫的完全，還是有什麼缺漏？

謝：基本上差不多就是這些管道。

蕭：如果民眾親自到府，就像我們最後一列這邊講的，到府原因有一些可能是電話、書信就可以了，可是有一些可能他講很多次都沒有用，他人就直接衝進來了。從他進來開始，志工媽媽接待他，那之後又發生什麼事？是我們很想知道的。

陳：因為我們把政府看成一個組織，那他一定有一個最外面的一個介面，民眾的聲音要進來的時候，它很有可能被一些程序吸收掉，就根本沒辦法進到核心來。所以我們關心的是你們怎麼去解讀當一個人來，它是應該當成一個事情來處理呢？還是當成一個人來安撫？
謝：其實，他來都會很明確的知道他要做什麼事，除非是第一次來到市政府的人，才會不知道要走到哪裡去？如果是這樣，那他可能就會去找穿制服的志工，或者志工會主動前來詢問是否需要幫助。其他人的話就會直接就到櫃臺來，碰到不知道該怎麼辦的人，應該是比較少數。通常到市府來洽公的，大多都是可能在區公所、戶政中心沒辦法處理的事情時，他才會來。事實上，我們服務中心也是轉接案子的，民眾到這裡來敘述，當然罵人、抱怨的也有，但會針對某一件事項去抱怨，不過要是真的要罵市長怎麼樣的他會直接跑到11樓去，那裡的警衛會把他轉到機要科處理。那就是「市長室交辦業務」，其中有含書面的、親自來此反應的，一般親自來的情緒都會比較激動，如果明確是哪一局處的事情，他就會打電話至某局處詢問，或是直接叫他去那局處去辦理，要是不太明確，或是純粹來罵人的，警衛就會把他們帶到我們這裡來。這是市長室交辦事務口頭的部分。至於信件，因為市長常常不在，機要科專員會集中所有陳情的信件，然後研判屬於哪一個局處的業務，以市長室的名義，分下去給各局處辦理，七天之內一定要答覆民眾。這都算陳情案件的一種。

陳：你們這邊櫃臺有沒有在收陳情案件？

謝：事實上，我們全部都認定為陳情案件。

蕭：假設我們家前面公園怎麼樣，然後我走到這個櫃臺來，跟你們說，那你們接下來會怎麼樣？

謝：我們當然會先禮貌性的問說有什麼事？他要敘述的時間地點都很明確，那我們才有辦法紀錄，如果我們櫃臺裡的人員能夠馬上口頭答覆的，民眾也覺得滿意的，他就離開了。如果說，我們答覆他還是不滿意，就會建議他把事情講清楚，我們把他寫下來，然後轉成公文的形式呈交相關局處辦理。

陳：所以就是一定要變成公文的形式，它才進的去，不是公文就進不去？

謝：有些當場答覆就滿意的人就走了，再不然就是我們的櫃臺人員怕答覆的不完整，知道是哪個科室的業務，就會打電話去問該承辦人員，或是直接請承辦人員與當事人講清楚，也許民眾就會滿意就走了。

蕭：那像這樣當場滿意的人，聯合服務中心會有正式的紀錄嗎？即使沒有公文？

謝：會，因為我們有工作登記簿，口頭的、電話的，我們都會記下來。

蕭：即使是馬上滿意的，你們也是會有紀錄的就是了。那如果只是很簡單的問題，可能就不會記了。

謝：事實上，只要是明確的，我們都要求希望能全部都記，不管是口頭答覆或是轉成書面。

陳：因此，這邊可能就會有一些小落差，就是一些在櫃臺就被處理掉的業務，可能就不會記錄了。

謝：這是有可能的，但我們還是要求應該全部都要記錄。

陳：可是你們怎麼要求這些各局處派駐的人呢？他們過來這邊這個位子時就接受這邊的管理？那他們的績效什麼的，也是看這邊的管理？

謝：是的。

蕭：所以如果這邊沒辦法當場解決，就用公文的方式移交相關局處去處理。

謝：有的是民眾堅持，他希望看到白紙寫黑字他才放心。那有些可能是檢舉，民眾不希望留下姓名的，我們也是這樣處理。

蕭：我看到很多要點，其實匿名的文件是不處理的。

謝：匿名的我們還是會處理，因為我們都會請對口局處行文告訴我們處理的情形，如果民眾回頭問我們，我們才知道如何回答。

陳：那這個公文送出去給各單位的時候，是由誰來管控？一定要七天之內，或幾天之內答覆。

謝：是各單位本身有研考人員會管控，那我們這邊本身也有一個機制，它幾天沒有答覆，我們也查的出來。

蕭：這都是在電腦上，還是書面在做？

謝：我們是希望全部在電腦上作業，也有在用這套系統，可是目前系統還不太穩定。

蕭：這就是他們說的「公文系統」對不對？

謝：公文系統目前市政府裡面是有兩套，一套是已經用了很久，另一套則是我們市政府自己開發的視窗版的公文系統，已有兩、三個局處在試用，如果成效好的話，以後就會用我們自己發展的這一套。

陳：所以「管控」有點像只是告知、催繳而已，而你們這邊的定位就是一個收件的單位，將業務分給各單位，讓各單位去管控這些東西怎麼被回答，怎麼被處理。

藍：基本上，各機關根據研考會的規定，是要在七天之內答覆，那我們這裡可以算是一個代理陳情的角色，因此，各單位要給我們一個答覆的副本，我們拿到副本之後，就可以去存檔，如果沒收到副本，我們就會去催他。

蕭：不過這有一個特殊的地方，因為你們這邊是人親自到這邊來的，所以很有可能民眾會第二次再來，所以是不是就會有一種催促的壓力？

陳：不過這好像沒有什麼強制力，還是你們有固定向上級報告說哪個單位都不答覆的？

謝：基本上我們是不會碰到說我們查催他不答覆的，因為每個機關的研考人員都會列管公文的處理時效，如果他不答覆，公文就一直掛在那邊沒有結案啦！所以，如果四、五天我們都還沒收到答覆的話，可能就會想說是不是單位在處理案件時不小心存查掉了，或是副本沒有給我們，我們就會再查催、確認一次。那他就會把他答覆的文件再影印一份給我們。所以我們現在是很少有查催卻不答覆的，公家機關是很少有這種情形的。

蕭：那一般來說，民眾人已經來到這邊陳情了，會再第二次來這邊確認嗎？

謝：會有，但不是全部，因為如果比如他是檢舉路霸，那路霸除掉在家門口就看的見了，就不會再來問了。

藍：不過這裡有一點困擾，就是有些機關的改善是看的到，民眾就覺得問題解決，滿意了，可是有些東西的改善是看不到的，而且他不留姓名或電話，即使我們是真得有在做處理，他也不知道。所以這就牽涉到民眾不肯留下資訊，我們怎麼把處理的訊息給他送到。而且，其實有些事情可以處理，有些不能處理，可能民眾自己認定有問題的事，可是以依法行政的角度來看，可能他檢舉的事項根本是不成立的。

陳：那就很有趣了，市政府裡面有沒有所謂的「黑名單」，就是這些人常常來煩你，講的事情也都沒辦法解決的？

藍：嗯…其實是有。有一個住在北投的民眾，經常會透過傳真信函來，還有一個對交通號誌很有興趣的民眾也經常透過媒體講出來。我們除了有民眾會親自到府之外，還有聯合報、中國時報，扮演一個在前線的角色，他們會把民眾的意見傳真過來給我們。

陳：這是報紙上的民眾投書嗎？

藍：對，目前這兩家報社是我們的一個對口的窗口。

蕭：那像一些你們有處理但卻看不到的事情，如果民眾有留下聯絡方式，是不是會主動聯絡他問題已經解決了嗎？

藍：我們會主動聯絡，可是是各局處漏掉聯絡的時候，因為通常是承辦人員會自己去通知當事人。

陳：其他單位會不會認為聯合服務中心是專業，所以把陳情案件丟給你們處理？

藍：如果分不清楚是哪個單位的會交給我們處理。

謝：有些人會跑到局處去堅持說要見市長，給他答覆也不滿意，只是吵著要見市長，那他們可能就會到我們這邊來，讓我們先安撫一下，會有這種過程。

陳：我對你們這個中心的歷史蠻有興趣的，關於這方面是不是可以拿到什麼文件？它是什麼時候開始的？

藍：我們是20幾年前成立的，其實我對這裡的歷史也是蠻好奇的，可是好像沒有這樣的文件，很可惜，我想一定有，只是散在幾個主管的手中，我一直希望能有個單位能協助我們把這些資料蒐集起來，因為事實上在全省來講，我們算是最早成立的，是在行政院某一個計畫下成立的，可是歷經波折，加上我們的定位不是很明確，所以要想找到資料是可以有一些啦，可是完整的可能就沒有了。

陳：我們一般看一個組織的發展史，可能就它一些相關的法令、作業要點、隸屬關係等。我想第一步要做的可能是這個。

藍：我們有中心的發展史在我們的網頁上，可是很初步的。

蕭：如果有一個民眾進來陳情一個案子，結果內容可能會扯到很多個單位，那你們分件會怎麼分？這類跨局處的案件，是民眾最不滿意的，因為要橫向協調，所以我們想知道這邊的角色是分件，還是負責開會協調？

藍：關於這點，因為我們的櫃臺有個局處的派駐人員，所以只要櫃臺憑其專業素養、服務熱忱，民眾理應於聯合服務中心就能獲致初步的結果，那當然如果要真正瞭解的話，還是要找各局處的後線人員。

陳：各個局處對這個單位是排斥的多呢？還是認為它是一個很好的窗口？

藍：都有。

陳：他們為什麼會排斥？又為什麼會接受？是主管的問題還是其他？

蕭：像你們這樣要下來多久？

莊：不一定，我們原則上是希望要一年，不過有些機關他們人員派不出來，而且這是主管管理權責的問題，是一個組織協調的問題。

藍：有時候，機關派駐的人員的職等可能會跟我們需要的職位有很大的差距，雖然我們在要點上有要求，可是執行面上似乎有困難。

陳：我感覺你們在各單位的服務量上可以做評比。

蕭：根據研考會給我的數據，工務局陳情案一年2000件，如果工務局有派人到你們中心來的話，是不是有1000件可能在這邊就會被處理掉了。

藍：沒錯。就工務局底下有幾個二級機關，建管處是個典型，前面的服務人員跟後面的服務人員的服務量差距就非常大，民眾滿意度也差很多。

陳：是因為他們工作量太多嗎？

謝：跟他個人的專業素養有關係。

陳：你們這邊有沒有一些訓練課程，當這些人被派下來時，因為不再只是關在房間裡面，可能還要面對民眾。

莊：我們只是辦公文而已。

藍：這個地方也是另一個困難處，其實我們也希望派來的人是優秀的人，他也經過各方面的訓練，但實質上差距非常的大。我們是有一個基本的訓練，但還是希望能有事後的一個充實。

蕭：我從主任的角度來看，我有一個很有說服力的數據，如果你真的要排序，排說哪些單位一定要有人來，那工務局一年2000件，顯然是個很有力的證據啊？

藍：事實上這跟我們之前內部有做的一個報表是有match的。

陳：你們有很持續的作民眾滿意度的調查嗎？是怎麼做？

藍：我們是屬於比較被動的，我們是有準備在做，希望能有提昇一點，但要到很好的一個水準實在不敢說，因為事實上人力有限。而原則上派駐人員是針對民眾陳情的部分，但中心人力不足時會請他們做一些協助，另外，有將人員作些組織，一方面彌補中心的人力不足，另一方面也能使他們有參與感、發揮專長。

蕭：你們說民眾滿意度的調查是被動式，我猜被動式是民眾來把問題講的差不多了，然後請他填個問卷？還是口頭詢問？

謝：事實上我們是希望來這邊的每個民眾都能填一個問卷調查，我們是希望主動請你填問卷，然後送個小禮物或怎樣，現在是朝這方向在規劃，但目前我們是把問卷放在櫃臺前面，讓民眾自己拿去填。像這樣被動的情況，回收的數量就不多，內容大多是抱持滿意的態度，抱怨的則是建議性質。

藍：過去我們是有櫃臺人員主動在答覆完後請民眾填寫，可是民眾既然得到滿意的回答了，那問卷的內容也就是滿意了，這樣就比較沒有意義。所以原來把問卷放在架子上，現在就把它放在比較看的到的地方，讓他們自己填寫，這樣一個月大概可以回收十張左右。

陳、蕭：之前有向研考會提出，只要蒐集一母體名冊，過了一、二年後，再從中抽出些樣本進行調查，這樣會比較科學，久久做一次就可以了。

藍：這我們也希望在努力，可是還是有現實的考量。

陳：以研考會給我們的數據，環保局、工務局的陳情案件是最多的。可不可以給我們幾個例子，讓我們知道有哪些機關在處理人民陳情案件方面是做得很好的，又有誰是做的很不好的，讓我們可以繼續去看他們到底在做什麼？

藍：我們這邊的資料，警政的問題是最多，再來是交通。因為研考會可能統計的是書面的資料，所以跟我們可能有些差距。

謝：因為環保局有24小時申訴專線，是不是打一通就算入案，如果是，那它的陳情案件自然會相對增加。像我們有1999專線，當初設計是針對各局處的申訴專線，現在是已經擴大使用，那警察局是不是也把專線轉給我們來接，所以警政的案件就比較多，當然來這邊的警政也很多。

藍：警政我覺得要看它的定義內容是什麼？像110的內容是全部都歸屬到這邊，還是都不歸屬。

謝：110、119應該是報案的，那我們的1999是申訴的。

陳：1999是你們的業務嗎？

謝：是公管中心的。這方面的量應該也是蠻大的，它好像蠻有效果的，因為電話好記，而且裡面有設計幾線幾線就可以打到哪裡。

藍：1999接到就是申訴，然後就轉到各局處的專線裡頭。

謝：陳情的管道實在太多，我們只是其中之一。

蕭：像1999接到申訴就轉到各局處，所以如果有接下來的事情，應該就是這個在做的事。

謝：他們的情況可能會跟我們一樣，也許是入案辦理，也許是及時答覆就沒有了。

藍：他們分不出來的時候，就是轉到我們這邊，所以我們這邊的電話，應該大部分是從總機那轉過來的，少數是直接自己撥。

陳：所以1999專線出現後，已經沒有民眾打總機了？

藍：還是有啦！

陳：總機誰在管？

藍：也是公管中心。不過對市民來講，現在1999有點像是變成市府的總機。

陳：不知道各位對這邊的未來有些什麼期望？你希望這邊變成總理民眾意見輸入的中心呢，還是只希望能扮演某一個你認為重要的角色？我想一個組織的存在，一定有它的功能和其他單位的衝突跟協調。

藍：我來到這邊也一段時間，這段時間我也一直在探尋上級期待我們這邊在做什麼？因為這中心主任已經換了大概十幾任了，過去有主任是想把這邊的層級作一個整合，希望能把陳情的東西做一個統整，不過一直沒有做，我想是有它現實面的考量，我個人是認為到了這個階段，要整合應該是不太可能，畢竟管道這麼多，而且量太大，各局處消受不了。目前我們是希望對親自上來的每一個人都服務得很好，然後一個月內陳情的書面案件大概有200至300件，直接電話聯絡的兩天差不多有100件左右，這樣子在慢慢累積。另外還有我剛剛講的法律諮詢的部分。還有一些工作站是跟民眾直接接觸有互動的地方，各局處都有設，我是希望這些工作站也能做的好。

陳：工作站？是不是有些小小的，然後在超市的樓上？

藍：我們工作站有很多，大多都是處理一些申請案件。

謝：區政、戶政都有設工作站。

陳：這種工作站是一種什麼樣的組織？是各區公所派過去的嗎？是通通有人在那邊嗎？

謝：戶所也有。那人是看那邊的實際需求，比如有戶所會派一個或兩個人，有電腦就直接在那邊發一些簡單的申請。像我們這邊也有，像民眾去各局處辦理業務的時候，需要有民政局或地政處提供分區使用證明，馬上開證明給他，他就可以在這個地方把所有事情辦好，就不用在跑去戶所後再跑回來這邊辦。所以這個需求在我們服務中心，應該是有蠻好的評價，而且確實有那個需要。

陳：你說的工作站是資料中心這邊，我還以為是外面的。

謝：我們這邊目前有設工作站，那外面是區、戶政都有在外面設工作站，像以前區公所會在里辦公處設工作站，效果怎樣我不清楚，有些是已經裁撤掉了。那戶政應該是比較一般普遍的。

蕭：有關電子郵件，我剛才聽張組長說是挪到秘書處那邊去了嗎？

謝：是，第四科。本來市長信箱是研考會在主導，那設計、修改程式都在資訊中心，我們這邊就是又接電話，又接收市長信箱。可是去年大概8月，經過協調後，決定把他移到第四科機要科去。

蕭：那承辦人員現在還在這邊嗎？

謝：沒有，整個都到第四科去，而且承辦人員也有換過，之前是兩位約聘僱的人員，目前則是編制內的員工。各局處都有一個相對的窗口能夠接他的信，然後再轉送給自己的各室去辦。目前業務是在第四科機要科。

蕭：因為我們根據張組長的資料，以為是在你們這邊，所以我想知道你們的分件過程，處理程序。沒關係，這部分我們再去問他們。

陳：你們為什麼會讓這個業務離開？

謝：這是經過協調，認為他們比較適合，因為很多市民的陳情抱怨信件大多是從他們那邊來的，這樣市長室有市政專線、市長信箱，在作業上確實有他的便利性，就可以整合在機要科那邊。

藍：因為秘四科的業務跟市長室那邊比較接近，所以把這個給他們來做效果應該是可以更強。

陳：你們過去作這個的經驗，覺得最困難的地方？

藍：因為我來到這邊的時候，這個業務已經移過去，一方面可能是上面的重視，那當然也有一些人的因素，移到那邊去後，量是真的愈來愈多，甚至有接近飽和的階段，不過現在是有比較平緩了。過去使用的工具不是那麼的方便，所以弄得是蠻辛苦的。那現在的工具是有比較好，可是不確定的時候還是必須靠人去做判斷，所以之前的區分就很重要，因為一個東西進來，要怎麼分到哪一個局處去，有時候並不是很容易區分的出來，因此，關於這方面，我們也是有跟資訊中心那邊在討論是不是有什麼工具可以很清楚的去區分，可能是我們的瞭解還不夠深，所以也只能用一些keyword，可是keyword是區隔的很清楚的時候才有用，既然區隔不清楚，keyword也沒用。

陳：所以還是人的問題。

藍：是。市長信箱是大宗，所以需要工具幫忙判斷，那我們這邊是信件，看的到的東西，所以判斷是靠人，因此，我們有一個資深的人員在做這樣的工作，他是在做第一層的辨別，看是屬於哪一個局處？那如果看到是比如說建設局，就再看是屬於他底下的哪一個附屬機關，做第二層的判斷。甚至有時候會因為判斷的差距，還要到第三段的判斷。

蕭：所以說民眾的抱怨可能是因為分件就已經花了兩三天的時間。

藍：那倒不會，我們是要求一天就一定要送出去。

蕭：如果你出去，萬一又被退回來，那在出去，就兩天了。

謝：我們這邊轉接出去的案子，局處之間會自己去做移轉，然後副本告訴我們說這不是他們的業務，他已經轉給該辦的單位。

陳：你們過去在處理市長信箱的時候，有什麼感受？因為我之前看到書上有講：「你說要民眾參與嗎？可是民眾都來參與，你就倒掉了。」那是很可怕的事情，是不是東西太多了？

謝：市長信箱進來的案子太亂了，有時候甚至是亂講，或寫一堆不知要講什麼的東西。反而到我們這邊來的會比較明確知道要怎麼處理。

陳：所以你會覺得要花非常多時間去做沒有意義的事。

藍：對，像這種情形應該有。

蕭：因為對民眾而言，電子郵件的成本太低了，可以一次送好幾個單位，太方便了。

謝：我們受理的小姐應該壓力會很大，又要接電話，有要處理這些信件，尤其到選舉的時間，量是非常非常的多。

陳：您剛有講到這邊有非常資深的人在工作。

藍、謝：對，就是類似分文的工作。

陳：你們這邊有收信跟fax嗎？

藍：有，不過民眾會用fax過來的並不是真的太多。

蕭：大部分還是書信比較多喔？

藍：書信，大部分還是從中國時報、聯合報那邊轉來的比較多。那民眾信件是有，但不多。那我們是比較特殊，因為民眾不知道信要寫給誰，所以如果收件人寫聯合服務中心送到這，如果寫市長，就送到樓上去。

蕭：如果寫台北市政府呢？

藍：那也是送到樓上去。

陳：您剛講說有一個月300件、100件的那個統計資料，有沒有一些年報？

藍：有，我們有做年報，每個月也有月報，每個月也有開審查會議，那個記錄就比較算內部的，如果像年報就列入公務統計裡面。

陳：還有就是像中時、聯合這種對口單位的人，是不是也可以告訴我們，如果我們想找他們聊聊的話？

謝：有，我們有聯絡方式。

陳：他們報社是不是有人專門在處理這種事？

謝：有專人。

陳：你們這年報是不是有更細的，比如說民國90年1月有多少信件這些都找的到嗎？

藍：有，這都有。

蕭：報社那邊是有民眾投書登到報紙上才跟你們聯絡？還是有人寄信就給你們？

藍：這可能就要問他們了，這兩家處理的方式好像不太一樣。

蕭：我一直以為報紙的民眾投書是各局處自己在處理。

藍：處理當然是他們在處理，可是剛開始是我們先接收，然後再轉出去。

蕭：所以說，聯合服務中心同時具有「集各局處來處理案件」和「分件」的角色，甚至也有一部份研考的角色。   

蕭、陳：非常高興可以看到這麼多人兢兢業業的在為台北市民做事情。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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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內容：

陳：我比較有興趣的是貴單位各局處對人民input的來源管道是不是有傳真、書信、電話，還有局長與民有約嗎？
周：是，大部分就是這些。「局長與民有約」我們是排在禮拜一下午，當初聯合服務中心在設計就是只要府內有跟民眾有接觸的都有排這個首長與民有約，至於排列的情形，大概聯合服務中心那邊可以拿的到。一開始是聯合服務中心那邊在承辦，那現在是不是有回歸給誰辦就不清楚了。因為我們跟建管處算是民眾陳情案件最多的，所以每個禮拜一下午是我們跟建管處一起，在樓下接見室那邊，就在休息室對面。不過近來，這個接見的數量好像有在下降。
陳：你們內部對這樣的業務有沒有一些統計？
周：我們有專員在承辦這個業務，但據我所知，現在是很少了，而且講實在話，我們是感覺這種業務大部分是高難度的案子。因為我們有一定的管道，通常要到首長，可能已經是前面都沒辦法辦的才來。
陳：能不能說一下如果只以工務局作一個介面的話，民眾輸入意見的管道有哪些？
周：幾乎都有，因為我們現在也有局長信箱，就是電子郵件，電話也有。
劉：就是專員那邊也會接到市民的電話錄音。
周：有時候也會打到局長室這邊來。
蕭：我們想先確定一下這個表的內容，這些管道我想書信傳真電話是一定會有的，那會面晤嗎？
周：我想應該就是首長與民有約吧！
蕭：那電子郵件就是由局處長信箱來做了嘛！
周：可是像這些市長交辦的東西，最後也是由承辦人員在做的。
蕭：我是想確定承辦人員會不會直接跟人民面晤？
劉：面晤是不會直接。
蕭：不會面晤是吧！因為我們第一次來訪研考會的時候，感覺市政府門禁不是很嚴，好像除了市長室進不去外，其他好像都可以？
周：我不敢說沒有人是直接去找承辦人的，但是承辦人員一定會要求你提出一些舉證，比如你對行政處分不服，承辦人員還是要求你提出書面的證明，那書面就必定會回到原來正常的管道。
蕭：另外就是報章投書，因為我常看到報紙有民眾投書說工務局怎樣怎樣，然後第二天，建管處就會在報上回答。我想知道這是怎麼被處理的？
周：一般報社會直接寫信過來。
蕭：喔…是報社過來的，不是你們自己看到的？
周：當然我們看到也會剪。但是你看到大部分就是已經有答案了，比如說建管處回答怎麼樣，那就是報社之前接到這樣的投書，就直接寫信給各單位，讓各單位答覆給他，他再登上去。
劉：我們每天早晨也會固定剪報，針對各個跟工務局相關的資訊，有問題就會去答覆。
蕭：所以劉小姐說的管道就比較像我剛才說的那種情形，並不是及時就有答案在旁邊的。
周：是。不過報社有一個默契，要是接到這種都會先傳真或寫信過來給相關局處。
蕭：目前什麼報社比較常跟你們聯絡？三大報嗎？
周：三大報幾乎都會有，不過這通常是透過我們的新聞聯絡人比較多。
黃：新聞處的嗎？
周：不是，是各局處都有一個新聞聯絡人，有點像對外發言人。
陳：除了這些管道還有沒有什麼其他的？您剛好像有說是上面交辦的。
周：是，像市長交辦或是市長信箱這些東西，到最後也是往下分到我們這邊來。
劉：有些議員來一樣也是要經過這一道道的程序。因為他也是有書面的東西。
蕭：直接投到你們這邊還是市長那邊？
周：到市長那，就變成市長交辦。一般基於互相尊重，議員都會投到市長那邊去。
陳：你們是業務承攬人嗎？
周：不是，我們等於算是列管、統計這方面的。
蕭：像我們跟研考會接觸拿到的資料。
周：對，就是從我們這邊上去的。
劉：各個處會把資料送來給我們，我們在彙整後往研考會報。
周：建管處的業務量最多，它如果以人民陳情案件來講，大概佔工務局的數量至少有一半，可能還會超過，裡面大概差不多有八成是違建的問題。
蕭：所以我們可能以後還要跟您聯絡，可能要訪問一下建管處的承辦人。
周：建管處有關違建的作業流程，大概區分為兩個部分，一個負責查報，一個負責去拆的。一般在查報上的認定問題，爭議就很大，而且量又太大，所以有民眾質疑為什麼不去執行？這涉及到很多因素，可能去問承辦人答覆會比較完整。
黃：除了建管處，有沒有其他單位佔了比方說30％或40％的？
周：有，大概是養工處。養工處大致就是講道路坑洞的問題。比例大概可以佔兩成到三成左右。所以兩個加起來就約八成了，其他的就比較少了。
陳：聯合服務中心那邊收到的東西，是怎麼被分到你們這邊來的？
周：那邊好像有類似一個三聯單的東西，上面大概就是民眾到那邊去講的紀錄。然後將三聯單透過像公文交換的管道丟過來的。
陳：所以說你們會先收到，然後在分給比如說建管處去？
周：不一定，因為我們總收文那地方會看是給誰的就會直接分到建管處那邊去。
蕭：所以除非分不出來才會先給工務局，再由你們去分。
周：對，因為如果全部都給工務局來分的話，那工作量有點大喔！收文那邊就是看明顯是誰的案子就給誰，那我們這邊是要建管處這個月收到多少陳情案件，多少市長交辦案件，跟列管登記簿一起影印上來。當然在列管過程中如果沒有漏掉最好，但難免會有缺失，所以數量多少會有點出入。
蕭：工務局有派人到聯合服務中心去服務嗎？
周：那是他們建管處、養工處裡的人自己派的。
陳：那局裡面的e-mail是誰在處裡的？怎麼做？
周：我們一樣是一個信箱。
蕭：是誰把e-mail傳給你們的？
周：沒有，我們直接有工務局信箱，人民直接上到這邊來。
蕭：所以收件人是秘書室的，不是各處吧？
周：是秘書處的一個唐專員在負責，然後他也是照看是誰的業務這樣在分。
陳：這佔所有的比例高不高？有沒有在統計裡面？
周、劉：這統計如果有包含今年的話，應該就有。
劉：件數可能要問專員，不過據我曉得，一個月大約有30件左右，不會很高。因為我們認為，只是一個看法啦，聽專員在說，他認為理想應該只有一個對外窗口，各單位都有，那民眾上來到底要上哪一個？尤其像這種電子信箱，市政府只要一個總收文就好，然後市政府再去分，不過就是時間會有拖啦！當然現在各單位都有設一個對外窗口，是很方便，但是，有時候連我們都分不清楚，市民又怎麼知道這是屬於誰的案子？
蕭：我想這就是為什麼後來會再設一個市長信箱的原因。
周：不，市長信箱是先設的，後來才是大家都設。我們是覺得這個方式可能可以考量一下，因為來源太多，可是那麼多最後還不是到同一個地方去，那每個管道又要有專員在處理，所以如果固定來源，可能處理就方便一點。
陳：就像1999的專線一樣，我有什麼要罵人的，電話就給我轉去我想罵的人那邊。
蕭：所以工務局的媒介還是透過書信的最多？
周、劉：對。
陳：電話呢？
周、劉：電話佔的比較沒有那麼多。
蕭：傳統書信，還是包括傳真？
周、劉：傳真比較少。不過現在電子信箱的比例愈來愈高。可能老一輩的傳統書信會比較高。
陳：其實我們做研究的其中一個目的，就是市長信箱那邊已經受不了了。
周：聽說好像別的縣市政府的電子信箱不是免費的，如果這樣是不是可以減少一點，因為有時候我們收到的東西常常不知道在寫些什麼。
蕭：您說不是免費的，是說我要投書到縣政府的信箱去申訴是要付費的嗎？
陳：不是啦！是說用的e-mail帳號不是免費的。
黃：台北市政府是有提供一個免費的帳號給市民使用，可能其他縣市並沒有。
陳：e-mail以後可能會愈來愈多，只是裡面可能都是些言不及義的東西。
周：我們這邊算第二層了，搞不好第一層已經刪掉很多了。
陳：您所謂的第一層是專員那邊？
周：是秘書處，就是市長信箱，第四科那邊。
蕭：所以秘四科那邊轉下來的是轉到專員那邊？
周：不是，直接就到各處了。專員負責的是局長信箱，市長信箱是丟到我們工務局的地方，然後各局處再自己進去看有沒有信？
蕭：所以分件是直接在秘四科那邊分，沒有在你們這邊分。
周、劉：嗯…它是分給我們，然後我們再分給各個處室。
陳：這通通是用e-mail的方式在做？
周：是，事實上，市長信箱它是一個完整的系統。
陳：台灣民主化之後，即使民眾再不合理，他還是會有很多問題是要讓你們花精神去處理，所以現在問題不是阻止民眾跟你講話，而是內部應該要想些辦法讓它更有效率。你們認為這項業務應該怎麼改進比較好？就是說有沒有一些方法可以做的更快的？
周：追根究底，可能就要從法制面開始著手，因為陳情的人第一個應該就是覺得法規當初的規定有問題，第二就是他們認為執行有不公平的。所以如果要減少案子，可能最基本要回歸到法規面來檢討。但是，我覺得即使再怎麼改，人還是會想盡辦法去佔便宜，一定會去碰觸那種灰色地帶，所以麻煩就在這裡，因為不管放怎麼寬，他還是會想辦法往邊緣去摸。比如像建管處的問題，我覺得可能是跟當初都市更新及建築法上的一些規定有關。
陳：那你們有沒有遇到一些「黑名單」？
周：有。
陳：比例大不大？
周：是有特定幾個。
陳：是不是等於在現在的法令規章之下，我根本沒辦法幫你處理這樣的事情。
劉：但我們還是要答覆他，就算來100次，也是要回答100次。
周：而且有些人已經是習慣性的，不過在人民陳情處理辦法上有些規定是說，如果屢次用同樣的理由，可以簽請上面同意不再答覆，但他還是很聰明，有時講講就換一個題目，甚至不甘他的事也寫信來的都有。
陳：我想法令規章不是承辦單位說改就能改的，我剛講的是你們有沒有想過把這些處裡的程序改一改？就像剛說的把整各台北市政府改成只有一個窗口。
蕭：是不是從一個局的角度來看的話，可以處理一個事情讓它更有效率？
陳：我再繼續點下去好了。就是你們會不會有處跟處之間互相踢來踢去的情形？如果有，多不多？怎麼處理？
周：有些問題是會請一個單位去辦現場會勘，因為有些問題要去現場看才能瞭解實際狀況，因為民眾有時候比如講一個施工的事情就講不清楚，甚至有時候牽扯到好幾個單位。
陳：像這種七天怎麼辦的完？
蕭：對啊！光分件就三天了。
周：不會啦，不可能用到三天。大部分第一天就能分到，以養工處來講，如果他們跟下面的施工分隊有做好連線的話，應該一天就都能分件完成。只是現在首長要看的公文實在太多，變成每一件都是急件，所以現在處裡面有一個變通的方式，如果要到現場會勘的話，就先答覆說要去現場會勘，那會勘之後，會再給你正式答覆，那這樣案子就還沒有結。
蕭：可是這樣從民眾角度來看感覺就不太一樣。譬如說我最近也很想陳情，我們木柵路前面在挖路，新鋪柏油，後來三天了，柏油都乾了，中間的分界線都還沒畫。
周：其實這是兩個單位，養工處負責鋪路，交工處有關道路畫線，問題是畫線的排工的問題，還有當天是不是真正能夠完工，萬一量很大，可能也會委託外面去畫線，問題是在這邊。
蕭：不過我覺得剛講的有一個很重要，就是先答覆，這樣感覺就會比較不一樣，不會覺得說我投書了卻石沈大海。，因為我總覺得我先拿到一個結果，這滿意度就會差很多。
劉：這我們上面研考會也有規定要先行答覆。
周：是有這規定，只是有些承辦人員可能會不願意，他認為我要看完了再做清楚的答覆，可能每個人心境不同，甚至長官的心態也不一定一樣。當然我們是要求盡快，只是有些像要到現場去看的案件可能會日積月累，因為案子很多，有時候都排好了又有東西要擠進來，所以這就是有些基層員工會反應，他們已經在監工忙不過來，還要作答覆的文書，而且基層的文一直上來看的量太大，有時候根本負荷不了，不是他不願意看。後來又有規定一定要首長看過，那首長要看多少啊？所以說有時候會耽誤實在是難免。
陳：你們工務局有很多人在外面工作，他回來時會不會帶一些外面的資訊，比如說現場接陳情的案件。
周：這就不太曉得了。
陳：有沒有感覺這些人民進來的資訊，都是從上面來的，而不是從基層上來的。
周：基層的話，有些是直接寫信到處裡來。像監工的話，我想可能就是馬上處理掉，不會有什麼書面的方式的呈現。
陳：上面是政治的考量，一定要對人民回應，而第一線在服務的人員，卻不負責探測的工作。
蕭：或者是他們根本沒有時間，以工作量而言，那會造成負擔。
陳：所以以你們的定義來看，是要成為公文的東西才叫陳情案件，當議員打電話就不算。
周：不不不，電話來也有電話紀錄，只是成另一型式的書面。
蕭：所以也有文號紀錄？
周：對，有。
黃：電話記錄是承辦人員在記還是？
周：就接到的人要記錄，不管是誰。如果是我們局裡面，我們會先呈給上面長官看一下，那一樣是以公文的方式交給下面去辦。我們會問民眾需不需要正式的書面答覆，如果要，一定會要求留地址電話，如果不要，就可能會請施工人員再打電話跟他聯絡。
陳：所以他們有母體資料。
蕭：有。我們要問滿意度的問題，你們平常有定期在做民調嗎？
周：沒有，特別對陳情案處理的沒有。
陳：我們是建議各單位準備一個母體名冊，就是所有來這邊陳情的人的電話資料，再從裡面抽，打電話去問，最好是晚上吃晚飯的時候做個民調，這資料會比較準。
周：不過就我們看來，寫書面來的，留地址的比較多，電話比較少。
陳：沒關係，可以從地址裡抽樣，用郵寄的方式。
黃：你們像建管處那案件很多的，可以請工讀生來。
周：那不行，可能分件可以，可是答覆可能要引用法條，那就不行。
陳：你會不會覺得如果以後東西愈來愈多，你們就垮了？
蕭：其實不會啦！頂多就是一直拖啦！
周：對，等於就是一直往後推，時間愈拉愈長。
劉：而且案件會愈來愈多，各種管道都有。
周：可能從不同管道來，時間先後不一樣，同樣問一個東西，已經答覆出去了，又來，就又要做一次。
黃：因為你們經常接收這些資訊，所以應該很瞭解最常會有什麼情形，所以應該可以訓練一個人專門負責答覆。
周：不曉得建管處他們敢不敢這麼做，因為問題是他們很多都要到現場去看，光是不是違建，就要去調原始的照片出來看，或到現場去拍照，你說工讀生敢這樣嗎？因為這有涉及到……

黃：公權力的執行。
陳：我覺得工務局處理的業務是永遠不會停的，因為你一天到晚在修路。
劉：台北市你看過去幾乎有一半都屬工務局管的。
陳：你們可不可以讓我們看一下電話記錄？
蕭：或者是讓我們看看那個局長信箱的系統。
周：沒有問題，只要有人在那邊，不過不知道有沒有信？
陳：我們是想看一看這個e-mail是怎麼做的？一些統計的資料？還有電話紀錄是怎麼回事？因為我們上次要了一份秘書處那邊是怎麼分馬英九的信，這個東西比我外面看整個政府的結構更有效率。
周：當然這個分信的工作也要有點熟的人在做，生手是沒辦法的。因為之前有檢討過，有單位反應，或是從記錄上看到，發現市長信箱這部分有分錯信的情形。所以這是嘗試錯誤，分久了就會知道該怎麼分了。當然我們也是會有嘗試錯誤的情形，因為有時候有一些新的業務出來。
周：那我們現在就去看那個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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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我們目前在做的是把市政府看成一個有介面的組織，它與外界有哪些接觸的媒介與管道？今天想請教您有關環保局，是不是也有局長信箱等？

林：有，我們網頁信箱包括市府網頁都是歸類在電子郵件，局裡有專人在處理。

蕭：是在什麼單位下處裡的？

林：電子信箱是由局長室的黃正工程司處理，包括市長交辦案件也是由他分件給我們，他先按責任歸屬、權責劃分做初步的分類，再透過秘書室列管、建檔，然後再分給各科室。

蕭：我們先瞭解一下組織，環保局下的一級單位就是科，沒有處嗎？

林：環保局就是一級單位，我們有一到六科。

蕭：那跟工務局不一樣，工務局下面是處。

林：他們的處是二級單位，我們也有所屬單位像是稽查大隊、三個焚化廠，北投、木柵和內湖，還有南港的垃圾掩埋場，這些是二級單位。我們的組織編制比較特殊，外圍單位還包括各區隊，像清潔隊、資源回收隊。所以沒有處的編制。

蕭：以你們經驗，電子郵件哪個單位的會最多？

林：衛生稽查大隊比較多，因為就我承辦業務的經驗來看，可能衛生稽查大隊是最直接與民眾接觸的，包括空氣污染或其他任何污染的稽查，這都包含於衛生稽查大隊的權責內，自然老百姓的陳情、訴願、或繳交什麼的，所以案件上就衛生稽查大隊的較多。

蕭：等一下可能要麻煩你可不可以給我們一些數據，譬如衛生稽查大隊有沒有過50%以上？

林：不過這些數據可能還是要麻煩各位教授跟衛生稽查大隊直接touch，因為我這邊所做的列管只有局本部跟其他所屬的列管，而衛生稽查大隊因為可能案件比較多，所以他們本身有做公文的列管。

蕭：他們報上研考會時，沒有經過這邊嗎？

林：有，是彙整的。

黃：我們剛要的是彙整各個不同單位的基本資料。

林：這個有，不過因為我剛過來一個月，所以我手邊只有上一個月的資料，以前的資料不在我手邊。

黃：那個人離職就把資料帶走嗎？

林：當然不是這樣，他有把資料存在電腦檔案裡，是以他自己存檔的方式，我所謂有上一個月的資料，是延續他下來的，我的意思是在我的任內只有這一個月份的數據。之前的是可以查得到，不過得再花一點時間。

蕭：衛生稽查大隊不管是哪一種媒介進來都是最多的嗎？

林：目前就我知道，包括電子郵件、傳真、報章投書倒是比較少，還有直接老百姓陳情到他手邊的，是它們比較多。

蕭：書信跟電子郵件比起來會差很多嗎？還是書信和傳真最多？

林：書信的界定是？

陳：就是寫一封信進來。

林：書信和電子郵件的數量上差不多。目前來講，電子郵件不是我這邊列管的，是由另一位同仁做的，所以這我可能沒辦法提供。

陳：剛剛講到，局長室收的電子郵件是包括市長信箱、還有自己局處的…
林：有，但是這都不在我這邊。

陳：就是由黃正工程司來統籌分給大家，那您這裡列管的就是書信？

林：對，就是書信、電話，一般來講，電話是打到市長信箱檢舉，市長信箱那邊做紀錄後，再把那張記錄轉到我們的局處，不是直接打來這邊。

蕭：電話數量會很多嗎？

林：電話比書信及電子郵件的數量多，因為一來我剛說過我手邊沒有電子郵件的數據，所以以我個人判斷是比較多，有時候我會到樓下做列管的工作，那我概略會把所有的案子看過，我會把我該繼續做的案子抽下來做，像電子郵件不是我應該做的，就放在原地讓專人處理。以我判斷，數量是差不多。

陳：所以這三個管道都有進來。那局處長與民有約呢？

林：與民有約就不是我的管轄範圍。

蕭：環保局局長有這個與民有約的業務嗎？

林：目前，我還沒聽到有與民有約。至於報章投書就比較少接觸到。

陳：你們每一個月會蒐集這些數據？

林：會，每個月都會把這些數據，包括處理情況都會登記建檔，報給研考會。

黃：這有包括電子郵件的數據嗎？

林：電子郵件的數字不在我這邊，我會報出去的數據也沒有電子郵件這一項。可能我們這邊的分工比較細。

蕭：那第二多的單位是？

林：大概是五科。

蕭：五科的業務是？

林：像衛生稽查大隊也是五科督導的，還有流浪犬、流動廁所的設置等。

陳：五科就像是個研考單位嗎？

林：不是，五科是一個業務科室，研考應該就是我們秘書處。抱歉，我再補充一點，第二多的應該是三科，再來才是五科。

蕭：三科的業務是？

林：三科的業務就比較雜，如活動海報、標語、布條的張貼、清除等，要督導、追蹤、管制。

陳：您手邊有沒有詳細的組織職掌？

林：我想是可以拿得到，但現在我手邊沒有。

「臺北市政府接受人民施政意見反應機制之研究」訪談紀錄

訪談單位：秘書處機要科
時間：90年7月5日  星期四

出席：陳敦源老師  蕭乃沂老師  黃東益老師

訪談對象：陳慶安科長  林靜淵視察  劉懿慧小姐  黃淑娟科員

紀錄：蔡姍珮

訪談內容：

◎陳老師：台北市政府接受陳情的管道主要有二，一是市長信箱，過去是由聯合服務中心來分件，現在是由秘四科來負責；另一則是人民直接寫信或陳情給市長，這處理的過程為何？此外，我們也發現承辦單位由於業務量大小的不同，所以其面對或處理的方式會不一樣，不論是人、結構、交接方式、檔案處理等都不盡相同。因此，我們會先確定這部分再深談此類業務該如何處理？

◎林視察：你們是否有先訪問過資訊中心？因為其是一重要單位。

◎蕭老師：為什麼您會認為資訊中心是一重要單位？

◎林視察：因為資訊中心是負責市長電子信箱機制之設計，而現在懂得使用電腦的民眾越來越多，因此e-mail數量較以前阿扁時代多，使得市府各單位的業務量愈來愈大，資訊中心因而開始考慮管制的問題，再加上目前有類似仲介的組織一天寄了幾十封信件進來，所以資訊中心正計劃直接從e-mail上管制源頭，並著手在修正一些機制，現已接近完成階段。

◎蕭老師：秘四科在「市長信箱」工作上的主要工作是什麼？據我們所知，分件是由貴單位負責的，此一機制的內容為何？另外，局處長信箱也是藉由資訊中心處理的嗎？

◎林視察：秘四科只負責市長的電子信箱，局處長信箱是各局處建構的網頁，因此不經過秘四科。秘四科有兩名熟悉市政的科員─黃淑娟科員與劉玉珍科員負責市長信箱的業務，他們會依信件內容分件給相關的一級單位，過去曾有分件給二級單位的情形，但是二級單位有些業務的權責不易釐清，所以現在都只分件給一級單位。一般來說，每個單位都有承辦人，會把信件交給業務單位，業務單位如果認定該信件非其管轄範圍，則能退件，但是有些單位都僅由承辦人自行判斷，這當中可能會有些問題在，所以要退件需有主任秘書以上的層級簽退。

◎蕭老師：其實我們對分件的程序很有興趣，秘四科於此方面是不是就類似總發文處？

◎林視察：是類似的。信件進來之後，馬上就會分件出去。這套機制是由第二科負責市府總收發的工作，都是電腦作業且有文號，但也會有分錯的問題。另外，市府有分層負責明細表，詳細規定各單位的業務範圍。

◎蕭老師：電子郵件與一般傳統的公文往來有一明顯的差異處，即民眾在陳情時並不會寫受文者是誰，所以，秘四科可能會遇到一很大的困擾，就是會有跨單位問題的存在，而必須同時分給三、四個單位。

◎林視察：有時候，這並不是我們的問題，而是民眾搞不清楚，因為民眾只會覺得這是政府的問題，例如電信局挖馬路雖然需向市政府申請，但這是屬於電信挖路。所以，假如民眾投書的內容經過查詢發現並不屬於市政府的管轄範圍，會轉交出去相關單位或輔導民眾至有關管道反應，而不往下分件。信件也是會分類別，有的是發牢騷，有的是司法案件。

◎黃老師：貴單位有多少人在處理電子郵件？

◎林視察：行政院院長信箱有八位，我們僅有二位，所以他們的工作量蠻重的，市長信箱平均一天約200~300件，一個月約7000~8000件。

◎陳科長：但若遇重大事件就會大量增加。例如垃圾費隨袋徵收、象神颱風未放假等。

◎林視察：研考會有相關的統計，規定每三個月要報市政府。目前電子郵件的數量在緩慢增加中，一方面是市長在推動網路信箱，另一方面是民眾使用的情形也愈來愈普遍。現在民眾都相當敢講，有問題就進來網頁。另外，現又有類似仲介公司的存在，我們相當煩惱將來選舉一到，任何地區性的民意代書都會寄一堆信件進來。

◎陳科長：我們希望能和民眾直接接觸，因此不希望有這些「民意代書」等仲介存在，我們也不清楚透過這些仲介民眾的感受如何，且這些仲介是否有從中謀利等問題。

◎陳老師：不過這個市場是存在的。

◎林視察：市長信箱當初設計的宗旨主要是直接與民眾接觸，民眾也會希望他的信能讓市長看到，但現在一天二、三百件是不可能做到的。

◎陳科長：而且有些案件需要先和當事人確認，或是邀請當事人前往現場勘查，所以，這些經由仲介來的信，我們也不了解市民實際的情形是如何。

◎陳老師：市長是如何知道這些信件的內容？或是市長會看的哪些信件？

◎陳科長：民眾來信多為解決問題，若是真的無法解決或是邀宴、活動、私人性質等信件市長才會親自看。

◎陳老師：如果有人同時寄信給市長，也e-mail的話，會不會彙整在一起？

◎林視察：會的。但是較年輕的族群多半會使用電子信箱，年紀較長的則用寫的為多，或者是透過電話陳情，感受較直接。我每天都會看這些信件，一年大約八千件，該由相關單位處理的，我們還是會編文號交辦出去，且事後也會看各單位的副本答覆，看其處理是否恰當。

◎陳老師：所以秘四科也有負責研考會的部分業務。

◎林視察：研考會比較注重公文處理的流程，也有部分是實際查證，但它是負責整個市政府通案性的案件，且研考會要求各單位要將民眾給市長的信件列入民眾陳情案件中，以利管制、統計，而秘四科僅針對給市長的個案。

◎蕭老師：跨局處的案件，在各單位處理完之後，是由各單位回覆的？還是秘四科彙整後回覆？若是由各單位回覆，那秘四科是否有追蹤的動作？

◎林視察：是由個承辦單位回覆，其在電腦上回覆時，透過系統會回到我們主記憶體來銷案，因每個案子都有流水號，所以秘四科也便於查詢案件的處理情形。

◎陳老師：在回覆民眾的陳情信件，也是藉由e-mail的方式？還是會有信或公文？

◎林視察：民眾用e-mail來信時，我們立即會有一制式的e-mail回函，說明「已收到您的來信…」。所以，用電子郵件陳情的，我們就以電子郵件的方式回覆；用書面的，就用書面回覆。

◎陳科長：或者是民眾寫信來，但未留地址，僅留電話或電子信箱的，我們會以能聯絡到對方的方式回覆民眾；但是假如都沒有任何的聯絡方式，而只是在反應事情的話，我們也會請相關單位處理，調查是否有這樣的事情發生、存在，若有的話，也會解決。

◎陳老師：匿名信也會處理嗎？

◎林視察：假如陳情內容具體的話，我們也會查。

◎蕭老師：我們曾看過行政院研考會的陳情案件處理要點，說明匿名信件是不處理的。

◎林視察：根據新的行政程序法，匿名信件但有具體事蹟者仍要處理。

◎陳科長：若是謾罵等信件，我們就不會處理。

◎蕭老師：跨局處信件的處理方式為何？

◎林視察：如果是用寫信來的話，我們會有一交辦單，要求主政單位將相關單位的答覆加以彙整，民眾一封信寄來，我們就一封信回覆民眾，但是目前e-mail好像還沒有。

◎陳科長：市長信箱現在是由各機關依照權責來處理，但改版以後會有。

◎蕭老師：在民眾不滿意的意見中，包含一項各局處回覆各局處的，甚至局處間還有相互衝突或互踢皮球的情形發生。

◎林視察：這是因為權責釐不清，有些基層單位的處理比較不細膩。

◎黃科員：若一個問題涉及跨局處，例如跨越三個單位，則民眾會收到三封各單位的回覆信件，但這三個單位間都不清楚彼此的回覆情形，在改版後，單位間就可看到彼此的回覆。

◎蕭老師：電子信箱是不是可以做到像公文一樣，由一個單位來主政，統整各單位的意見後再回覆？

◎陳科長：這目前有技術上問題。

◎蕭老師：資訊中心應是要符合業務單位的需求，如果已取得共識的話，資訊中心在技術上是不是就必須得做得到。

◎陳老師：單位與單位之間透過e-mail通信，是否具有公文的效力？

◎陳科長：現在是有的。

◎陳老師：有的話，應該就沒有問題才是。

◎蕭老師：這技術上應該不是問題。

◎黃科員：這應該是資訊系統能夠解決的，但問題是要找哪個單位主政，且一封信中所問的問題常常是完全不相關的，而必須由各機關各自答覆。

◎蕭老師：這當然是沒有辦法。

◎林視察：若是一個問題涉及到二、三個單位，例如山坡地上蓋違建，這就牽涉到建設局、建管處、發展局，照理說，指定一個單位主政是可行的，但還是要和資訊中心作溝通，所以，還是建議你們要儘早去資訊中心了解，因為資訊中心會直接面對到許多問題。

◎黃老師：資訊中心的功能應是配合業務單位的要求。

◎林視察：是的。

◎陳老師：不過資訊中心也是個官僚體系，他們也會有他們的立場。

◎黃老師：剛提到一封信同時問了幾個不同的問題，就一個市民而言，也會希望我寄一封信出去，答覆的信件也只要一封就好，這樣感受會比較整體、比較好。

◎林視察：但很多單位業務量很大，這些基層單位就必須增加人力來專責處理此類業務。

◎蕭老師：概略翻了一下不滿意意見中，官樣回覆是最多，再來是跨局處回覆的問題。

◎林視察：這問題多是出在基層不夠主動積極上，不會主動知會相關單位。

◎陳科長：我們現在有的是獎懲制度。若有民眾反應，但權責單位該查報而未查報，會有相關的行政追究。

◎蕭老師：我們先把電子信箱這部分做個結束。有什麼方式可以讓你的分件更有效率，無論是機關的配合或是人力的支援？

◎黃科員：目前分件的最大問題在人力與答覆時間的掌控。在自動分件系統中，是由資訊中心最先收到信件，並作初步的過濾及刪減，第二層為秘四科，再來是各局處分件，以及第四層的各局處承辦人。

◎陳老師：你們這個工作很重要的是經驗的累積，現在網站上多有FAQ的設置，你們有沒有考慮到這個方面。

◎黃科員：但我想即便有FAQ的設置，市民也不會想用，因為民眾要的是一對一，何必自找麻煩。但新的版本中有設計這樣的東西。

◎陳老師：當你們在分件時，知識的support從哪裡來？在遇到困難的案件時，你如何判定？

◎黃科員：我多半會問視察，因為林視察的經驗也相當豐富，不然就再問科長。

◎陳老師：所以你們就像是一個team在處理知識的問題。

◎黃科員：我們也會針對以前遇過的疑難雜症，做成參考資料或寶典。

◎陳老師：這就是知識管理的概念。

◎蕭老師：因為這是可以電腦化，雖然現在還沒辦法用電腦取代分件的動作，但是已經有人做到好壞的地步，例如有100件進來，大概有50件電腦可以精確的幫你分，剩下50件則只好像以前一樣用人工的方式。

◎陳老師：像是關鍵字的match。

◎林視察：這也是我們一直在追求的目標。

◎蕭老師：其實這是做得到的。

◎黃科員：事實上，我們這邊算是第二層，第一層在資訊中心。市民透過e-mail來信，是先由資訊中心收到信件，第二層再到秘四科人工分件，送到各機關是第三層，然後再送到執行的承辦人身上。

◎蕭老師：第一層會做什麼處理嗎？

◎陳科長：他們會先過濾。

◎黃科員：資訊中心也有人在處理。譬如有一次星期一收到六、七百封信，有些人不太會寄信，同一封信寄了好幾次，資訊中心就會將重複的信先刪減掉。

◎陳老師：像這種double信件的情形，電腦就可以做得到。

◎陳老師：你們有沒有想到把所有的信都可以讓大家去search。

◎林視察：有些信是檢舉，這絕對要保密的。

◎陳老師：我們有一個想法，假設阿扁任內，來信的大多為本省籍的，馬英九任內則外省籍的較多，有沒有可能在你們業務的處理過程中，我們有機會去蒐集這些母體的樣本，以後可以定期一年對這些人用電子郵件發問卷。

◎陳科長：信箱有滿意度調查，裡面不曉得有沒有這東西？

◎黃科員：有。市民寫信來，會填滿意度，但針對背景資料做調查的是第二套。

◎陳科長：e-mail本身，除了回覆信件以外，還附有一滿意度調查表。

◎蕭老師：我想起來那在網路上有。

◎林視察：只是沒有那麼詳細的母體背景，但這是一個很好的參考資料。

◎陳老師：但所有信件的e-mail都在，可以把去年一年寄信來的人發問卷。

◎林視察：我不相信民眾都會回，一般網站上設置的滿意度調查表，其回收率很低。

◎黃老師：剛黃科員提到妳在做寶典，或許可以考慮用key word去做，這是很好的參考資料。

◎黃科員：都有在做。

◎林視察：至於資料庫，研考會印有市民便民手冊，民眾可以容易的從手冊中解決一些自己的問題。

◎黃老師：我是說在設計一個program的時候，可以根據資料知道例如建管處哪方面的問題比較多。

◎黃科員：我們在判斷處理機關時會根據幾個原則建立一些參考資料，以減少判斷錯誤的情形發生，問題這是經驗的累積。另外，針對知識管理，能否請老師多給我們一些意見？

◎陳老師：我們這份報告就是在做知識管理，我們甚至希望所得到的資訊本身是沒有被處理的data，有機會好好分析，或每一封信進來的時候可能有一些機會看完這封信就問個簡單的問卷，就是這封信不只是信，它還包括口氣等，一年下來即能得到一些統計，大概知道民眾的觀念、或一些關鍵問題，這信的本身不只是判斷業務過後就處理掉，它會留下些data，這就是將來會support市長或各局處在做事時的依據，這就叫知識管理，任何放在電腦上的資訊我們都將之視為data，只是要透過系統把它轉換成information，甚或是做為決策時的資訊。

◎林視察：整個電子信件和各種管道的人民陳情，其本身就是市府決策最好的資訊，我也曾向長官報告過，哪一類型的案子最多、哪一單位的案子最多，例如警察局，警察服務態度的問題反應最多，我們就會要求警察局在治安會報上每月做提報，這就可以當成一改進方向。聯合服務中心最近有設計一套新系統，當初還不是市長信箱，是由人民寫信來的時候，是由一位專員自己設計一套程式在內部運用，但現已不符合需求，無法做一些統計、分析，所以，這次我們也希望聯合服務中心能再幫我們做一套系統，但由於與資訊中心界定整合的問題，現在還不能完成。因為民眾會寫信給市長，就表示這問題是和他相當密切的。

◎陳老師：那我們現在就把電子信箱這部分結束，繼續市長室交辦案件，這是不是信件較多？

◎林視察：信件和電話都有。我們盡量希望當民眾有質疑，我們就直接溝通、說明清楚，因為有很多問題只是民眾不清楚，而不要增加基層單位的負擔。

◎陳老師：我們先來確定這張表，市長室交辦的媒體、管道是不是通通都有。

◎林視察：書信、傳真、電話、面晤，電子信件就是剛剛討論的部分，報章投書現在就僅有中國時報的時報廣場，但他們是直接給相關單位。

◎陳老師：聯合服務中心有在做，是不是沒有到秘四科這邊來？

◎林視察：以前有給過，他們是蒐集了一大疊後給我們參考，但最近一、二年都沒有。

◎陳老師：還有沒有其他管道？例如議員。

◎林視察：議員這部分通常都是科長帶回來的。議員不論是以書面、口頭或面晤陳情，科長也會記錄編號並交辦下來。

◎陳老師：所以，科長是一府會聯絡人。

◎陳科長：是，我們有總聯絡人、副總聯絡人。

◎陳老師：我們有看過一個單子，程序就像剛剛的差不多。

◎陳科長：市長交辦事項由林視察負責，市長信箱則由黃科員與劉科員處理。

◎陳老師：這二者在性質、分件上有何異同？

◎林視察：「市長交辦」與「市長信箱」工作內容的相同處在都要藉人工的方式去看、去判斷來分件，不同處在前者仍需由人工交辦，後者則透過電腦交辦下去。但兩者陳情的性質都差不多。

◎陳老師：你們怎麼分辨陳情、檢舉和建議？

◎林視察：民眾寫信來就會自己寫，這很容易區隔。

◎陳老師：這處理起來沒什麼差別，只不過案子的型態不一樣。

◎陳科長：檢舉信要用密件處理，其它都一樣。

◎蕭老師：這是不是還比電子信箱還有個好處，若有跨局處問題就可以做。

◎林視察：比如涉及到好幾個單位，我們就會請某某單位舉證、哪些單位協辦，我們認為還需要再簽報到府裡面，假如屬性不是那麼重要，比較事務性的就該當面解決，案情比較特殊再簽報給市長，若副市長或秘書長能解決的就會解決，這個功能就比較細膩一點。

◎蕭老師：如果不要再簽到府裡面來的話，譬如現在分給建設局和環保局，建設局主政的話，會把環保局的回覆拿過來，彙整相關單位的意見。

◎林視察：對，但是基層單位的承辦人會換，市府曾發規範公文給各單位，說明主政單位應該怎麼做，新的承辦人又不知道，不調舊案來看，就常會打電話來問。所以，有的民眾就會收到好幾個單位的答覆。但應該要給民眾感覺市政一體。

◎蕭老師：像這樣的回覆不管有無簽到府裡面來，最後回覆的是主政單位嗎？

◎林視察：從府裡面來的就用府的稿，從單位來的就用單位的公文，因為市長比較重視給民眾的感覺，就會特別要求。民眾反應的案子除非是與他權益有關、甚至是法律上解釋的問題，會用正式的公文；若僅是反應市政上的問題，則用私人的信函，有的是用「馬英九」，有的是用局處首長。

◎陳老師：私函在公文上的法律效應，和正式的公文有什麼不一樣？

◎林視察：這我們有思考過，所以我們要求，若是與民眾的權益有關，可以行訴願的管道，例如土地徵收，就要用正式的公文。

◎陳老師：如果民眾要訴願，拿的是私函就不行了。

◎林視察：是的。

◎陳老師：假如民眾寫信來沒有附任何地址，會怎麼處理？

◎林視察：匿名的來信但內容具體，還是會處理，相關單位處理後就簽報讓我們知道。

◎陳老師：你們有沒有電子檔在監控？除了有文號之外，還是只是依附在市府的發文系統中。

◎林視察：不是，那個系統是在我們的科裡面，專門在處理、查詢。

◎陳老師：它也是一個database，裡面有文的編號。

◎林視察：對。像剛提到聯合服務中心在設計一套系統，希望能改版、設計更周延，其實差不多快好了，它資料庫本身，我們要利用市長信箱的管道把案子交辦出去，將來回來後就到資料庫裡，都用相同的管道，但是在建立整合上還有些問題，因為前後的軟體程式不一樣。現在市長要求得比較多，以前阿扁的時候比較簡單，只需要稍微管制而已，沒有統計的機制。

◎黃老師：像這份公文是88年的，後來有沒有更新的？

◎林視察：有比較新的，像是檢舉信要用密件處理，除非有新的問題，不然都是用這份。不過這都是當初自己思考的，還有些不夠周延的地方。只是在給各單位個方向，但基層單位的承辦常常換。

◎陳老師：電子信件因為都有文號，一切都在電腦上做，感覺上要查比較快。市長交辦會不會比較困難？

◎林視察：只要有文號就可以查，但是它的量和檔很大，一年約8000件，一個月要好幾百件，因為只有我一人在處理，我盡量會把各單的處理情形摘要起來，但常會做不完，例如有些是解釋法令就無法去摘要，但至少查得到已處理過，而處理的品質如何，就是我在看的時候去判斷。

◎陳老師：所以你就像有一些研考會的樣子在管制。

◎林視察：這些案子研考會也要求各單位列入人民陳情案件統計，所以研考會統計的是整個市政府，我們也沒有那個權責，例如我們要求單位七天內回覆，有些單位就說要會勘，七天內沒辦法處理。其實只要是市長室交辦，各單位也會特別重視，有時沒有辦法完成就只好展期，品質上我們也會很要求。

◎黃老師：信件那麼多，有沒有考慮用scanner掃描存檔？

◎林視察：民眾來的附件太多，技術上不可行，掃描其實比人工慢。

◎黃老師：掃描有它的好處，可以保存得很久，流通較方便。

◎林視察：但這是否有保存的價值。

◎陳老師：像你做的那些摘要，本身就有累積的價值，以後可協助你們做決策。

◎林視察：可是我覺得重要的是那些民眾的背景資料、反映問題的類型、哪個單位的問題多，可以做為決策的參考，那是最有價值的。

◎陳老師：你現在已經有在做一些統計。

◎林視察：可是沒有辦法統計得很細，因為它需要電腦的機制來統計。

◎陳老師：你本身就是一個知識管理的機制，我們很想知道你是怎麼統計。

◎林視察：我們可以知道一級單位每個月有幾件，至於性質太細了，要用電腦才能做，那個東西是記在我的腦子裡。

◎陳老師：一般來講，我們要把人的一些經驗轉換成可傳遞的知識。你若可以知道回文的單位是哪一個承辦人在處理，在組織結構上就大概可以分類。

◎林視察：這沒有辦法，每個單位的承辦人是固定的。

◎陳老師：分案的過程若有個記錄的話，它本身就是知識。

◎林視察：單位的承辦人會換，只有那個名字沒有用。案子給這個單位，單位到科裡面，一個科的承辦人有二十來個。所以像我剛提的，哪個單位的案子最多，這單位哪一種案子最多，這些在單位裡面有統計，研考會每個月都要各單位報統計表，所以研考會應該有辦法去蒐集這些資料，而這些可以做為決策參考的才是最重要的。

◎陳老師：在這業務方面，還有什麼其他的看法或建議方向？

◎蕭老師：若是在企業裡面，科長和視察的職務名稱叫知識長，CKO。

◎林視察：我們有考慮過把民眾陳情的管道，都用單一窗口，要做到單一窗口就要運用電腦機制，市長信箱將來最終的目標，都是用這個機制，所以聯合服務中心才說要利用這個管道，但有技術面的困難存在，假如電腦無法全面做到單一窗口，則最好設置一單位，而目前的聯合服務中心雖然類似，但層級不夠高。我們有考慮過要廢掉，因為電腦那麼發達，但若真得廢除，又會有很多民眾跑來。

◎蕭老師：因為有的民眾會搞不清楚他的問題是哪個單位，所以就直接過來或打電話過來。

◎林視察：所以，單一窗口的建立有它的困難，且人員的素養、訓練也是一個問題，再加上資訊與媒體是那麼發達。

◎陳老師：依你個人的判斷，將來會不會百分之八、九十都用e-mail，其他信件會變少？

◎林視察：我認為會，現在所有的年輕人大多都會用電腦。

◎陳老師：你有無想過，設置台北市政府的BBS讓大家到上面來發表言論？

◎蕭老師：有一大堆論壇什麼的。

◎林視察：應該將來是會這樣，市長信箱有在穩定成長的趨勢。

◎陳老師：所以用資訊化來做單一窗口是不是可行。

◎林視察：我想也是這樣。

「臺北市政府接受人民施政意見反應機制之研究」訪談紀錄

訪談單位：建管處
時間：90年7月6日  星期五

出席：陳敦源老師  蕭乃沂老師  黃東益老師  

訪談對象：郭惠珍小姐

紀錄：郭政瑋  廖豐億

訪談內容：

陳：各單位他們在處理這相關的業務的機制到底是什麼，從這個當中有什麼辦法或是想法，比如說在電子郵件的回應等等上面有沒有辦法可以做得更好，因為就我們所知道的，理論上比如說就選舉上來說，就是希望人民來參與，可是如果參與太多，官僚體系就受不了，比如說一天來一萬件陳情案件，那就受不了了。

郭：我們的案件滿多的，像我們每個月的公文報表的收件數是一萬件左右。

陳：每個月就有一萬件。

郭：不是，不只陳情的，指全部的案件。

陳：人民有意見怎樣進來的？

郭：陳情案、申請案與一般公文，不過事實上我們建管處的性質大部分不是陳情案就是申請案。

陳：來公文的信它本身也是陳情案？

郭：對。

黃：妳剛剛提到說陳情案、申請案總共就有一萬件？

郭：就是我們的月報表，包括一般公文，就是所有收發的公文。

黃：公文不見得是陳情案？

郭：對，不全然是。

陳：我們的目的就是這麼簡單，因為妳們的量很多，所以我們想知道妳們的機制是什麼，像秘書處他們的量上也不少，所以他們有自己的一套方法來處理，所以我們想知道就是現在大概是怎麼回事，以後整合的可能性如何，有人贊成有人反對，我想這就是我們這一個研究案的目的，因為要處理人民的一些回應跟反應，有些時候還是需要一些方法，那我們叫這些東西叫知識管理，像人民的這些input它進來，它事實上它本身都是一些資料、一些data那我們有沒有辦法更善用這些資料、這些data，變成台北市政府做決策的一些有用的資訊，這個轉換的過程就包括如何讓台北市政府接收人民的意見有所整合，資料有所分享等等這一些細節，包括組織人力等等，這些可能都是這個環節，那這只是一個很初步的，事實上這是一個滿大的業務，如果你自稱為是民主政府的話，妳一定要對人民有所回應，可是另外一方面如果妳設計不良，或者是它的結構上有一些什麼缺失的話，你事實上會受不了官僚體系這一個「教室」。所以我想看有沒有一個什麼地方平衡，當然第一步就是要先了解台北市政府到底是怎麼處理這個東西，比如說妳們單位就跟其他單位不太一樣，像機制、結構或人力、處理的一些方式，我們想知道這個差異，可能我還會在接下來的幾個月會做一個全面的調查，看看大家是怎麼在做這個，我們現在只是一個初步的深度的一些訪談，我們知道有一些什麼項目可以比較廣的去訪談、去調查，做一個全台北市政府的一個調查，我們今天可能需要妳幫忙的就是我們有一些問題。

蕭：我們先確定一件事情就是，因為前二個禮拜我們來訪問過工務局，我們知道工務局下面建管處的陳情案件是排名第一名的，那我們會來建管處的一個原因也是這個，因為妳們的量很大，我們先確定幾個事情，各局處是在這邊，那這個方格有沒有表達妳們目前的狀況，比如說妳們的局處網頁，妳們現在收的是電子郵件，這邊是管道，這邊是媒體，媒體就是書信、傳真、電話，面唔就是市民自己跑進來，那電子郵件跟報章投書，那這個是電子郵件的，這是局處長的網頁，沒有約就是面唔，工務局好像還有在辦處長有約的這個業務，建管處這邊如果以書信傳真或是電話，你們是如何處理這樣的業務？市民會直接打電話進來，或是投書進來？

郭：會。

蕭：那這邊你們的處理方式是怎麼樣？比如說一開始是那一位承辦人接到電話，那他後面作了什麼事情？

郭：通常書信會直接寄到建管處。

蕭：他有可能title直接就寫建管處？

郭：是。那如果是直接寄到建管處，在我們的總收文那就會把它掛號，那也有可能是寫給處長，處長室會簽說這個業務是屬於那一科，他會列管，會有一個處長室交辦的文號列管，然後也是掛我們這邊登記的文號，我們現在是用電腦作業很多，我們也作列管，然後交辦給科室。對這個案子有時候同一個案件他可能寫給室長、寫給處長、寫給局長，然後承辦人其實手上有同一個案子，他會到時候併起來辦這個案子，因為我們這邊都有列管，上面都有列管文號，他會在回覆的時候，給列管的局或是處長室一份副本。

黃：妳剛剛說的登記文號，是這邊的文號還是台北市的整個文號？文號是否有統一。

郭：這個就是我們的列管案電腦列印的整個資料，像這個是我室們處長室轉過來的，我們會在列管編號裡面註明這個。這個是我們處裡面的收文號。

黃：是處的。

郭：是。因為太多文號的話我們不好管理，所以在我們這邊交下去的列管編號，我們是用我們處的總收文號作列管，這樣子也可以直接使用我們的公文系統來擷取資料比較簡單。

蕭：那這個就是整個市政府的嗎？

郭：其實這文號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蕭：那這個一模一樣啊！

郭：對，因為這是我們處的文號，那如果是903的，他是局稿發文的文號，那如果是900的，他是用無稿發文，所以其實他這個號碼好像有一定的規格。

蕭：好像郵遞區號。

郭：像這一件就是用局稿發文，不過這是我們建管處發的。

蕭：比如說第一件，他就是有人投書，陳情說有違建，，事由就是違建，那你們就作成這樣子。

蕭：是。

蕭：那接下來呢？接下來就是處理這個事情。

郭：對。

陳：先分給誰。

郭：承辦人。

蕭：先分給比如說這個是文建科。

郭：對，然後他們回覆之後，我們交辦的時候是6月15號送下去給他們了，這7月2 號是他6月27號發文，他會有一張副本給我們，那我是在7月2號因為他可能有說明一些法條，所以我就註明這個是附說明，像這個回覆的內容，因為他可能是屬於暫免查報的違建，所以大概把內容摘要，後來再補作登記。

蕭：這個系統是你們處裡面的，還是你們用access去作的。

郭：因為我們處裡本來就有公文管理系統，我那時候開始接這個業務的時候，是跟資訊室合作，因為有些事情之前我們是用簿子登錄，那等我們收到副本的時候就已經是比較晚了。用這個系統可以直把結案日期和文號直接從系統裡抓下來，而且在催辦的時候不會發生因為副本還沒收到那他已經結案了我們還去催。

蕭：這個系統是資訊中心幫市政府各單位發展的系統？

郭：我們當初是自己研發的，未來大概府裡面會統一，這個部分是自己研發的，就是外包的。

陳：今天早上的聯合報市政新聞的頭版，就是昨天他們開的會，全市府當中有35套公文系統要整合，要花15億在未來不知道幾年要整合。

郭：那時候好像聽說是4年還是幾年，因為剛開始作的時候他們說要我們用電腦。

蕭：把它電腦化就是了，他們有想說要統一？

郭：對，現在府裡面主要的是有三套，不過我們沒有用。

蕭：所以這個是工務局自己外包作的。

郭：建管處。工務局他是用府裡面三套系統之中的一個，我們本來是想要換三套之中的一個，只是說未來府裡面會統一，那我們就喪失……所以我們就想說等府裡統一之後再使用。

陳：我們先確定這個的medium這方面的東西，就是說在書信、傳真、面唔、電話、電子郵件、報章投書，是不是通通有，那他進來的管道跟層級，大概是怎麼回事，以你們這邊的單位，先確定這個事情。

蕭：比如說第一個事情就是有沒有透過其他其他媒介，除了這幾個之外。

陳：人民如果有一些意見要反應給你們這個單位，除了這些媒體，或是說根本沒有面唔，或是我們多列的，在你們單位其實事實上沒有，或者有一些其他的我們沒有看到，面唔昨天我們在談的時候，也有包括議員。

郭：他就拿著資料這樣直接找首長，他們交辦下來，這個也有啊！

陳：所以我們這個把它看成是面唔，像有些人市長跟市議員吃個飯，就拿回一些。

蕭：有沒有密寄？

郭：什麼情形都有，局長室或是他們直接來找處長。

陳：由處長交辦下來。

郭：對。

陳：這種事實上算面唔，那電話呢？他會打到各單位或是打到處長室。

郭：打到各單位，也有處長室的，那每個處室他也有可能市民直接接洽他個承辦的各室。那我們的處長室交辦的案件就包括書信、議員帶資料來找處長以後，交辦下來的，其次就是電話，我們處長室有一個080免費電話。

蕭：報章投書怎麼處理，有沒有報章投書的這一種。

郭：報章投書，我不大清楚這個意思，但是有兩種情形。這是聯合服務中心轉過來的，這個是總收文那邊收到以後，他把他抽起來送給我們列管，然後由我們交給各室。還有一種報章投書是剪報的，大概是首長看了報紙之後覺得他在報紙上對我們有一些建議，然後有長官在上面批示說要請那一個局處辦理。

蕭：像這種報章投書除了聯合服務中心轉過來的這種，你剛剛說有處長那邊的剪報，那個是各科室自己作的，是處長看到這個東西，他覺得好像很重要應該把他剪下來，然後簽下來辦。

郭：對，那個不多，但是有。那個就是比如說像市民對…有些什麼建議，通常一般如果說有我們的新聞，好像在工務局上面會另外交給各室參考，但是他那一種已經有首長在上面批示說要請比如說建管處辦理，那種案子就要簽報承辦人做參考。

蕭：一般承辦人不會自己去找這種事情做，比如說現在如果看到有人在報紙上面投書說那一條路上有什麼違建之類的，這個違建科的承辦人大概不會做這種事情，他會自己去處理這種事情嗎？由承辦人自發性地來處理這種事情。

郭：我不曉得說他們，因為查報隊他們的業務大不大，我知道是像公路課他們查報這些廣告物他們除了就是人民檢舉，他們有自己排定路段，比如說今天我們要出去查那一些路段，他們會自己去巡，那我不曉得如果說剛好到他們區，他們會不會自己去巡查，但是如果說根據這個剪報來辦理，那他們的公文量就沒辦法，他可能就是說他今天有注意到說這邊有一個違建，他在巡查這一個路段的時候他會去順便去巡查一下。

陳：報紙上這種投書啊這種東西，他會不會都會附一個政府單位的回應，比如像這一份公文，你拿到之後，你先辦好了之後才會跟中國時報的人講，還是說你跟聯合服務中心的人回，就是說你跟誰回。

郭：他們副本上面會至少會給列管單位，比如說他們好像有註明說你要回給中國時報。

蕭：不是回給市民，而是回給報紙。

郭：因為他通常沒有市民的資料，有些時候姓名有，有些連名字都把他遮掉給我們，報社他們要自己處理。

蕭：所以如果你們有回的話，就回給報社。

陳：報社就直接把他登出來。

蕭：因為我們看到報紙，就是一個問題，那回函已經在那邊了。

郭：對，但那可能我們之後回覆給他的時候，他才有登的。

蕭：有兩種，一種是比如說我前一天看到有人罵什麼，那第二天就有單位回了，可能是政府單位回的，就是隔一天或是隔二天，那還有一種就是來的時候問題跟回覆已經在一起了。

郭：因為我不知道他們作業是怎麼樣，那我也是猜說是不是我們回覆完後，

蕭：他再一起登，有一種應該是這樣子。

陳：沒關係，我們可以問。

蕭：對，這個我們可以問問看。

蕭：那所以報章投書？

陳：也有就是量少。

郭：如果說這個不算的話，就只是報紙簽辦的話，那量比較少。

陳：電子郵件呢，現在你們有本身的局處長網頁跟信箱。

郭：有。

蕭：也有處長信箱。

郭：從室長、局長，那處裡面大概就是建管從網站上面投書的那種。

蕭：就是建管處的網頁上面直接投？

陳：那個不是處長信箱，就是你們的網頁上面有一個投訴的管道？

郭：對。

蕭：因為網頁有很多種，比如說公務局有自己的網頁，那可以用局長信箱來投書，他就交辦下來這邊，是建管處的他就給建管處，然後你再分下去，那有一種就是建管處也有自己的網頁，上面也有投書的，好幾層。

陳：所以你們平常處理的是建管處上面的投書，那個量多不多？

郭：建管處和局長，就是整個區公所市容查報，這部分不是我的業務，那局長信箱和建管信箱，這個量跟市長信箱這個量差不多，市長信箱是一個承辦人辦的，然後剛剛講的這個信箱是一個人辦的，量差不多大概一個月兩百多件，我們這邊包括市長室交辦、局長室和處長室交辦的列管也差不多在兩百件左右，不過他有些往往他會重複投，有時候即使說列管，局長處長說今天登錄一件市長室的，過二天處長室又有。

陳：所以一個月有四百件這方面的。

蕭：你說所有電子郵件兩百件還是？

郭：市長信箱就兩百多件。

蕭：那你們自己的局處又要兩百件。

郭：差不多。

陳：你說的兩百多件是市長信箱交辦下來的。

郭：到我們建管處。

蕭：就是秘書處交給你們的。

郭：不是，是市長信箱。

黃：電子郵件。

郭：就是從以前的阿扁信箱開始。

陳：現在是秘書處在作。

郭：他的是秘機信的，就是指寫信，書面的信箱。

陳：他們現在的聯合服務中心的市長信箱？

郭：也給他們了。

陳：也就是說他們那邊分給你們的就一個。

郭：用電子郵件轉來的就兩百多件。

陳：所以大概三分之一是他們的。

黃：那還不包括用書信的。

郭：不包括，書信的大概就是只有市長秘機信轉來的話大概少的時候70幾件，多的時候也接近100件。就是秘機信的部分。

黃：三百多件！

蕭：他們是大宗，工務局是大宗，工務局下面的建管處又是大宗，所以你們是大宗中的大宗，根據我們的資料是這樣。

郭：對，因為我們的業務跟民眾的，

蕭：生活。

郭：對啊！

陳：息息相關。

郭：然後我們的業務又比較有爭議性，不管怎麼處理，兩邊都是民眾的。

陳：我覺得好奇的有兩件事情，第一件是作業流程的過程當中，你怎麼去知道說這個人他投了好幾次，然後你們怎麼把他併在一起；另外一個就是同一件案子有兩方的人都提出來，你們有沒有併案，還是你們怎麼把他篩選出來，事實上像這些案子都是一個案子，只不過他丟過來的公文號有好幾個，剛進來的編過文號你總沒有看過，你們怎麼去把這些東西整合在一起，同一個案子兩方面的苦主，跟同一個案子他丟了市長什麼都丟了，你們是只憑經驗還是他反正到時候都丟在一起。

郭：我知道他有重覆是因為他來的時間其實都差不多，他在寄出給局長市長的時候是同一天寄，但是過程可能會慢個一天或二天，那我在登記的時候，這昨天就寫過，還是這早上就寫過了，才剛交出去，就是這樣子的案子有印象說這個就一直有來，但是如果到各室的時候，因為同一個案件就是一個承辦人在辦，除非就是我們的流動率很大，可能換走了才會，不然就是說同一個時間，他比如說是違建的，他一定是到查報隊，那比如說他是大安區的違建，他就是大安區的承辦人，所以他其實來了，從不同的管道，甚至有些不經過我們這邊列管，從別的局處轉過來的，那一樣是到那個承辦人的手上，他的案子一樣就是併在一起簽辦。

 陳：所以是他，到他那個時候併在一起，跟你們都沒關係，反正就分給他們就對了。

郭：對，通常我們如果說像處長室他那邊收到，然後剛好局長室那邊也送過來，兩件一樣，他會把他訂在一起，然後掛一個總收文號。

陳：你有些時候也看得出來，可是不一定常常都是你這邊去把他訂在一起。

郭：他時間上面會有一點變成沒注意到的話就變成二個號碼，那如果說剛好就在手上兩份一起的話，我們就是訂在一塊，一起交下去給各室，就一個文號去列管。

陳：我剛剛想到一個例子就是，同一個案子他一直來，每一個月他就來一次，那個問題一直沒解決，有沒有這種，那你們會怎麼來處理這種問題。

郭：問題一直沒解決，你是指那個問題已經沒辦法解決？

陳：就是說同一個案子他一直來。

蕭：或者是說他覺得他們處理得不滿意就一直投。

陳：有沒有這種case。

郭：一定有。

陳：那你們平常怎麼處理。

郭：當然如果說是我們這邊有哪邊沒有跟他查到的，我們就是再簽個…我們查的他如果說是違建暫免查報的，那他有附件說這個東西就是那時候才蓋的，那可以再重查，大部分一再來查的就是他已經是確定比如他可能是一些私權爭議，沒有辦法幫他處理的，或者說他已經是訴願然後又被駁回，他好幾年就是一直咬著這個，一直陳情，好像是行政院研考會有規定如果說已經經過確定答覆然後一再陳情，通常我們承辦人也不是說一下就簽，可能再一次回函跟他講說你這個案子我們在什麼時候已經跟你回覆了，那依照什麼規定不再答覆，那下次我們就不再答覆，回文給他，那下次他再來，我們就是存掉了，就把他存掉了。

陳：連編文號都不編了。

郭：有有有，因為我們現在辦理的，一種是發文，一種是存查，都會編文號。只是說那個案子就不再發文跟他講說我們答覆怎麼樣了，已經跟你答覆說如果再陳情我們就不答覆了，就把他存掉了。

陳：他會不會可能跑到行政院陳情，然後行政院這邊再轉過來。

郭：監察院啊、總統府都有。

陳：所以那個case他就有一個公文夾，裡面統統都是他的東西，然後你們都不管他，就是也沒有辦法幫他再處理。

郭：沒有，他其實他來我們也一樣編文號，只是說他辦理的時候就是這個案子前案已經答覆了，然後簽給長官說這件案子存查，我們是歸檔案室，那這個文號應該要併，就是以前他那個文號，所以他那個一調案起來就是厚厚一疊，然後就是比如說90年的公文他可能併在87年，或甚至於70幾年他的公文，因為他都樣這一個比如這個地方的違建。

陳：這種東西多不多，就你的經驗。

郭：跟我們每天受理的案子比起來當然是不多，但是也不是只有一兩件，要看他這種重覆陳情，因為有一些東西，有些人可能沒有得到他要的答覆，他就一直不罷休。

陳：還有電話，如果人家打電話來，他給各個層級，因為事實上層級登記交辦可能比較形式，那在下面層級的有沒有可能電話打來講一些事情，他沒有登記，那你怎麼知道他有登記或沒有登記，因為電話我們比較關心的是他不一定要留記錄，那你怎麼去監督說他接到任何的，就是吃案的問題，跟警察一樣。

郭：我知道說我們最多電話的是我們的查報隊，查報隊好像有一個承辦人是專門接電話寫單子，因為承辦的和登記的是不同人，今天如果說承辦人他接了電話他也不提出來，那我們處長因為我們處長室他接了電話也是處長室登記，他處長室他不辦理公文，所以他公文也是轉下去給承辦人，現在你講的是可能說電話是直接給承辦人接到，那也有市民後來打電話到處長室或是寫信來說那一天打了電話，結果過幾天再查，因為我們現在有查報的話有上網，那電腦可以查，結果他說他去查沒有查到，他就會寫信或是打電話來再追這個案子，你們那一天沒有查，接電話的是誰沒跟我登記，那我們這個案子就是在列管上來找到這個案子。

蕭：所以一般來說登記的人跟承辦的人是不同的人，接電話登記這個案子跟資料謄本是不同的人。

郭：如果他是用檢舉專線的話，那如果他是直接去找承辦人，那可能就沒辦法去追到這個案子。

蕭：那如果是一般正常程序，就是檢舉專線那種，讓登記的人接電話的人接到這個電話的話，那他就是依照一般的處理，就是你們大概會有一個是說是誰、然後案由什麼之類的，他登記完以後就是直接交辦下來。

郭：我知道查報隊好像有那種登記的那個表。

陳：是用電腦化的還是只是用手寫，像警察廣播電台他是一個電腦程式，我們常常聽說路況報導，人家打電話進來，他事實上是一個電腦程式。

郭：他們受理的案子好像是有查報才有上網，是不是每一通電話接了就上網，這我倒不是很了解。

陳：我的意思是說他是只是用手把他記下來案由、人名，還是這寫下來的東西最後會變成電腦的資訊。

郭：這我不清楚，我知道他有登記是因為他有時候副本送錯了，就是不是我們這邊列管的案子，他登記的案子然後送到我們這邊，奇怪怎麼會有這一件，打電話問承辦人，承辦人講說是他們那個電話記錄表上面的案子。

陳：就是看看他們這些是不是上網馬上就上網，不然我們怎上網去查，你有沒有查報，還是說他中間有一個程序，是他登記完之後再交給另外一個人去弄一個文號，然後key in。

郭：他查報是指說承辦人去現場勘查說是不是違建，然後確定查報的情形，跟你們講的是公文受理好像是不一樣的。

陳：對啊，我的意思就是你剛剛講的是已經去查了，那事實上他為什麼會去查，應該是前面已經有一個文號，那他必須要去作，我的意思是說人家打電話進來之後，他只是用手寫寫，還是他這個程序是怎麼作，還是直接就把他輸到電腦裡。

郭：他們應該是那種記錄表，記錄表上面有記錄表的編號，就是編記錄表的號碼，有沒有上電腦那可能要打電話問一下。

陳：那有上電腦有可能是不是那個時候上電腦，而是業務負責人他開始接到電話的表之後，他要去作查報的工作的時候才會上電腦，我想知道這個過程的流程。

蕭：我覺得電話是最奇怪的，因為電話登記的人是受理的人，是市府裡面的人，而不是民眾，可是其他不管是電子郵件還是書信，寫信的人是民眾，寫下白紙黑字的是民眾，他會把東西寫清楚然後丟出去，另外一個是寫字的人是府裡面的人，所以這個程序是最奇怪的，可能是最方便的。

陳：對民眾是最方便的，也說不定是講得最不清楚的。

郭：對，有些民眾直接報地址，可是我們去查，這個地址根本沒有違建。

陳：根本沒有那個地址。

郭：也有那個沒有地址的，就是也有那種這個路是別的區，但是他可能說信義區，但是是大安區的路。

蕭：惡意讓他們跑來跑去。

郭：沒有，有很多沒有，查無地址，那可能他會去跟戶政事務所請他們協查說這個地址在那裡，那他可能講錯。

蕭：或者是登記錯。

陳：有些時候他自己可能想錯。

郭：都有那種情形。

陳：電話這個部分，因為我覺得可能在建管處可能很多都是打電話，可能是就這樣就查報，像我就幹過這個事，用打電話的。

郭：我們還有一種電話是處長室那邊的行政革新專線，他有那種表格，他是電話受理的時候，不過他是打那種類似像這樣的表格，然後市民如果要留資料的話，那不留的話那上面就沒寫，他是用電腦打出來，不過他不是用電腦列印，他也是用編那個號碼。

陳：行政革新專線？

郭：以前我們有行政革新專線，不過後來大部分打行政革新專線的人還是都是用來作檢舉，都是用來作陳情，因為其實通常打來以後，反正檢舉案也就是陳情案，所以當初我們把他反正這種案也都編在陳情案，事實上他以前的性質也都是偏向陳情，那他可能打電話來檢舉違建，並不是說作市政的建議，他們是有那種電腦格式打起來的，可是一樣就是那個是電腦格式交辦的，然後也是編號也是用手寫的。

陳：程序可不可以麻煩妳幫我問一下。

郭：我現在知道的是查報隊，但是每一個科室我就不大確定。

陳：有一個查報隊就知道說他們怎麼處理電話。

郭：從今年三月以後，因為他們打字速度沒那麼快，所以就是先用手登記下來以後，有空的時候才會把案件登錄，當天會把案件登錄，然後也會如果電腦作業的話，他們會催辦，不過他那個跟我們違建查報的系統上網不一樣，因為現在查報可能是用任何管道，他是根據說這個住址已經有查報，或是沒有查報違建，查報的系統是在寫說這個地址有沒有查報違建，但是你講的電話登記的案件是在管制電話受理的案件的部分，他們是從今年三月開始有用電腦去管制。

陳：從今年三月開始，他有一個系統在run。

郭：是。

陳：然後他們會有一個自已的文號。

郭：是，他們會有一個自己的文號列管。

陳：又多了一個系統。

郭：其實我們也會覺得說像一個同一個案子，現在所有的管道，有時候從上級下來所有的可能同一件他來了好幾件，所有的管道都來。

蕭：所以你們也希望單一窗口嗎？

郭：其實我覺得這樣會比較簡單，因為同一個案件他可能來了二、三天，二、三天這樣，他可能第一件收到如果說他簽了，已經歸檔以後，案子同一件又來，當然我們的文書處理只是要補發複本就好，但是他還是要再簽辦一次，那我們的公文案件滿多的，承辦人等於說再簽辦給各室多一項作業。

陳：手續都一樣，都是同一個案子。

郭：對，而且甚至於就是他只是影本，那你要影印十份，發到比如說監察院，等到承辦人第一件簽呈了而且案子已經歸檔了才來。

陳：事實上從策略的角度來看，人民為什麼會這樣作，他們就知道說政府本來就是這個樣子，他付得愈多，政府幫他辦理的機就愈多。

蕭：可是他沒有想到說最後是流到同一個地方，承辦人只有一個地方而已？

郭：都同一個承辦人。

蕭：對啊。

陳：局處長與民有約？

蕭：現在有處長與民有約？

郭：有啊，好像禮拜一下午。

蕭：有固定的時間，在這邊嗎，還是循迴？

郭：在聯合服務中心。

黃：對面。

蕭：就是在聯合服務中心。

郭：循迴的我倒是不知道這個業務跟市長信箱是同一個承辦人，但是我知道他每個禮拜一下午固定會在樓下的那個小房間。

陳：市民休息室。所以這個不是妳的業務，那妳知道說他的量嗎？

郭：他的量是可能就沒像說市長信箱，因為他要排時間，那一個下午。

蕭：要篩選嘛，有篩選嗎？可能會擋掉一些，因為有一些沒有具體案例的。

郭：他那個是現場登記嘛，就是時間到在那邊等，然後跟長官面談，把記錄下來然去辦理，我大概了解的是這樣子，那實際我沒有作過。

陳：還有就是人力方面，就妳所知道建管處在處理這個業務的人大概有多少人。

郭：這個業務是指？

蕭：信箱。

郭：我問的是列管的人還是說承辦的人，承辦人他檢舉違建，和他主動去巡查違建都是同一個承辦人。

陳：業務沒有辦法分，因為他本來就是他的業務？

郭：就是今天這個區的違規使用，或是這個區的違建，這個區的施工案，都是同一個承辦人。

陳：我們應該比較注意的是你接受然後編排，就是民眾意見進來之後接觸的這些人。

郭：就是列管的？

陳：對。

郭：列管的。

黃：你說你剛剛提到說市長那邊就有兩百多件，他用下來是直接給承辦人還是說你們有一個人專門接受然後去分。

郭：我們這邊有人專門接受然後去分，市長信箱他的規定裡面有一個市長信箱的承辦人，和一個市長信箱研考人，承辦是專門負責每天分案，然後他回覆的時候，我們會稍微看一下他裡面有沒有不應該打的問題，那確定沒有把他寄出去；那市長信箱研考人就是每個月月報表或是催辦，這兩部分我們建管處是一個比較大的一個的，徐先生他是主要辦與民有約的部分。

陳：都是他一個人在作？

郭：列管案我這邊大概兩百多件，徐先生和一個李先生他那邊是局長信箱，市容查報或建管信箱的部分，大概我們手上都大概有兩百多件的列管案。

陳：妳這邊的列管案大概是什麼？

郭：是書信跟市長、局長和處長還聯合服務中心的檢舉案。

陳：所以有三個人在辦，妳，另外一個是市長信箱，秘書處那邊的交辦案件是在這邊。

郭：是。

陳：他是專門管市長信箱和局處長網頁。

郭：與民有約，局處長的網頁是一位李先生。

陳：所以一共有三位，徐先生、李先生、還有妳。

郭：是。

陳：你們這個是怎麼分工，還是以前接這個工作的時候他就這樣子分，還是有新增的業務的時候你們再談。

黃：有沒有一個工作的守則。

陳：就是職能分工表。

郭：其實我們原先，今天如果是假設我們今天到了一個科室，就是一個人走了，那來補一個，他原先的工作就是接他原先的工作，那今天如果說新一個工作出來，那長官會說這工作由誰來接管。

陳：就是incrementalism堆積起來大概就是這個樣子，所以有三個人在這邊作監管的工作，然後所有下面，處裡面的人都可能是這些case的承辦人。

郭：只要他是管區業務承辦人都可能。

陳：所以真正我覺得他們那個機制就是三個人在作，承接上面的東西，處長的東西，e-mail來的東西，各式各樣的管道進來你們這邊作匯整，分成這三個人去處理這邊。

郭：我們其實是把他交下去，上級交下來的東西他並不是很細分說那一個case交給各室，還有催辦，就是案件有時候他可能被退稿或是說他可能要查，已經超過他預定的時間了，然後我們可能要去催辦。

陳：你有沒有發生過二種情況，第一個就是有什麼東西來，你們不知道你們三個人該由誰去辦，產生一些橫向的工作衝突，另外一個是接到妳手裡妳不知道分給那一個處室，或是分下去之後別人反對。

郭：第一種是沒有，因為市長信箱就是在市長信箱的那個網頁上作業，他的來源是確定的，那今天只要是秘四科的書面下來，他是用秘機信來編號，他是局長室下來的列管案，他是處長室列管案，他是確定的，那市長信箱就是市長信箱的系統，市容查報的是局長信箱他是局長信箱那一個系統進來。

陳：所以那個很清楚。

郭：對，他其實他來的地方就是不一樣的，所以那個部分是沒有，那科室之間的權限爭議有，而且不少。

陳：你們有花非常多的時間在處理？

郭：因為他可能同一個案件他是違建又違規使用然後他可能還有一些其他的問題，所以光一個案件裡面他就有很多問題。

黃：妳任職在這個業務作多久？

郭：我是88年的12月開始作這個工作。

黃：妳剛接任這個工作的時候有沒有一個人帶妳作這樣的工作，比如說這個要怎麼樣分。

郭：因為我接工作的人離開這個科室，在交接的時候他有教我，那遇到問題的時候因為我們這邊有一個先生他滿資深的，他以前當過這個業務，那我可能會請教他，如果說同科室他有人辦過，然後你又是進來，會比較，那有些人他可能就走掉了，就自己摸索。

蕭：比如說妳現在分出去交給違建科的某一個承辦人，辦完以後他回覆之前要先給妳看過嗎？還是說他直接出去了，他出去以後再給妳存查就可以了嗎。

郭：我這邊是這樣，那你會就是稍微檢查一下他的內容，就是市長信箱的部分，因為市長信箱他在作業確定回信給民眾的時候，他的內容不會直接寄給民眾，會到市長信箱承辦人的畫面上顯示今天有幾封回信，他在點選的時候他可能要寄一個標題，我猜他可能那個信件變成主旨，然後他的內容，因為我們的市長信箱有作一些規定，可能標題要用市民你好啦，後面要一些什麼感謝的話語，如果說承辦人發現那裡可能沒寫，有些東西可能發現他沒寫到的部分，那我們又沒辦法幫他改，如果說他沒寫到的部分我們可以幫他改，就我們幫他補上去，那沒辦法幫他改的可能就是提醒他說你這個可能下一次要怎麼樣改進，通常是沒有問題啦。再發文出去，書面的公文發文出去他會有一個校對，電子郵件的話，承辦人寄出去，因為他可能承辦的時候長官確定說這個內容沒問題，但是他可能在電腦上面改的時候會有一些問題，然後我們就是校對一下看有沒有錯誤，如果沒有錯誤就寄出去，而且我們掌有寄出去的權限。

陳：一般來講他打e –mail來妳就回e –mail，他如果用網站查報，你們是回網站嗎？

郭：他也會留e –mail啊。

陳：我的意思是說e來你就e去，他如果是信來你就信去，基本上是這樣，還是查報的來，你會給他回一個正式的公文，可是他如果沒有地址。

郭：沒有地址。

陳：所以你還是e來你就e去。

郭：對。

陳：像這些在查報他在網站上用e-mail跟你講的東西，你查報完了以後，還是辦完了你會回一個什麼東西。

郭：也會，一定要回信，不回信就沒辦法銷案，他就掛在那邊，就算逾期。

陳：你們也接受除了市長信箱好像是六天還是七天。

郭：六天。

陳：那其他的呢？

郭：市容查報局長信箱是沒有掛總收文號的，辦理期限是五天，所以都是我們這個承辦人把它列印下來，用登記簿請各科室簽收，像我們局長信箱的承辦催得很緊，今天要超過了就打電話來催，說要超過了。

陳：所以是一個內部管控的一個機制。

郭：不過他沒有回信這個會作提報，因為信件都還會有一個期限。

黃：兩位承辦人他們接這個工作接多久。

郭：都比我晚，因為我們市長信箱的部分是原先的承辦人他接之前是我，那時候我大概接一、二個月，剛好有人調走，然後補人進來才接手，局長信箱那個更晚，因為剛好有人離職，然後才再進來。我們這邊流動率比較大一點，科室承辦人流動率更大。

蕭：科室承辦人流動率更大？

郭：因為我們分發滿多人的，大概有地方走的話他就走了。

蕭：因為你們是有執照，可以去考一些執照什麼的。

郭：因為他們有時候可能同時考上高考又有建築師執照，其他機關挖人，像他們這種條件到其他機關人家也很願意，這邊公文案件也這麼多，短時間內經驗倒滿豐富的。

陳：作查報的人，就是承辦人他事實上處理的公文數目有沒有來源，都是從這些管道還是其他的管道。

郭：直接送公文，就送到建管處的收文那邊，或是直接寫信，只要是寫信給我們建管處的話，我們收文那邊就會處理。

蕭：可是建管處很奇怪的就是他的業務有很多是陳情案，跟別的單位不太一樣。

陳：比例很高。

郭：別的單位來可能就是投到別的單位，別的單位再發文轉過來，但是我們如果說那些案子都算陳情案的話，我想我們的件數可能會超過現在的相當多。

陳：我的意思是說民眾他也有選擇你自己發文給台北市政府建管處。

蕭：還是用書信？

郭：都有。

蕭：他怎麼發文。

郭：他就是寫一封信，某某地方違建這樣子。

蕭：就是內容。

郭：對。

黃：他書信來你們再給他編號。

陳：這個還是算書信，因為人沒辦法發文，機關可能比如說世新大學，我們比較想知道說除了民眾除情案件，建管處查報的部分，感覺上好像通通從這個來。

郭：還有其他管道？

陳：好像沒有。

郭：表達意見的方式好像也只有這些方式。

陳：那種已經發文出來好像是組織，個人來的話。

黃：發文他本身發出的單位會有一些文號，個人不可能。

蕭：個人那有可能，可以自己編？

郭：比如說類似管理委員會那種，那個可能是管理委員會自己發文，那其他民眾可能自己寫一個文號，或是律師事務所直接請律師來幫他處理一些問題，不過我不知道那算不算文號，如果我們把文號定義成機關跟機關之間的那種的話，好像這都不算。

陳：其他單位發給你們的他文號是怎麼標示。

蕭：進來還是要自己編。

郭：對。

陳：建管處好像應該改名叫人民陳情案處理處。

郭：我們也有申請啊，比如像建照施工的申請。

陳：比例呢？不過承辦人他在處理查報他就不會去搞申請的東西。

郭：申請案、陳情案分的那種界限，今天如果說我們從內容上去分，我想陳情案占大多數，可能都是好幾千件，因為他會寫信來政府機關一定都是有所請求，即使說他的法令現在也不都算陳情案，所以如果說他有法令依據提出申請，那就是申請案，如果不是法令依據的申請，他可能是發表意見或者檢舉，這都是陳情案。

陳：你們這邊的統計數字基本上就是除掉申請案之外的公文，剩下來的從這些管道來的，拿你們自己文號的東西都把他算進去。

郭：沒有，如果連那種都算的話，事實上真的有五到十倍，因為我們這個數字上面就是指我們這邊有列管的部分，市長信箱好像今年開始都有算進去了，這是去年的，市長信箱算進去的話大概有多一倍，這個部分是指我們這邊列管案的局長、處長、聯合服務中心的案子。

陳：不包括市長信箱。

郭：不包括，市長信箱大概會多一個，因為今年開始統計的時候，就會加入市長信箱。

蕭：妳剛剛說的局長、處長是指電子郵件還是一般的書信。

郭：一般的書信。

蕭：電子郵件你們都還沒有統計進去。

黃：就你的職權裡面的件數。

陳：還是說你們三個人。

郭：就我一個人，因為這一份的時間點是這樣，那90年以後的統計數字，局裡面要求我們將市長信箱，市長信箱的部分不包括局長信箱的部分，所以差不多一倍的件數。

黃：其他的局處也是這樣算的嗎？

郭：這我不清楚。如果說這樣子算的話，我們幾乎一個月就，如果說每一件都列管的話，有列管跟沒列不都一樣。

陳：現在的問題就是說目前列管的案子，業務量還吃得消，那些我們剛才問出來的，沒有被列管的部分要不要加進來，事實上這是一個priority資源的問題，就是說你己經列管你經列管的部分應不應該列管，那些沒有列管的應不應該列管進來，看起來列管是其中一部分，還有很多其他的比如說電話的管道，這些東西我們要搞清楚他的總額，在裡面的資源大概那些東西要列管，那些不要列管，就妳的工作能量，不可能所有東西都要列管。

郭：列管的話幾乎累死是也還好啦，就是說列管其實就跟登記作業一樣，登記說每個案子都收進來，每個案子只要逾期就催辦，現在就是不管說來源是那裡反正就是趕快辦理完，好像特別列管的意義並不存在，因為本來公文他就有一定的管制。

陳：就是說根本沒有所謂的列管，而是只是用公文流程來列管。

郭：對，那本來就存在了。

蕭：只是可能期限比那個期限長是不是？

郭：我們的期限很亂，像好幾種期限，事實上最長的就是人民陳情案規定是15天，現在5天、6天、7天到15天都有，聯合服務中心10天，秘寄性7天、市長信箱6天、局長信箱5天。

黃：所以從局長信箱是最有效的？

郭：但是事實上違建的話要到現場去查，那個期限短就是造成承辦人逾期，今天當然也可以定一天啊，但是承辦人手上一堆案子，怎麼可能一天就辦得出來，如果說承辦人手上只有兩三件案子，時間短當然沒有問題。

陳：我還是有點不太了解列管的概念，因為看起來好像妳不是用其他的判準是用某一部分的業務，比方說妳所承辦的業務才被列管。

郭：其實我們也有想過，真的照說陳情案應該要列管，也想過說所有的陳情案該列管，但是他是數字就很可怕，就變成說收文的拿到就全部都是列管的。

陳：我這樣問好了，妳光用收發文的時限來列管跟妳現在把這些有其中一部分把他搬出來列管，到底差在那裡，是只是多一個人在那邊盯而已，

郭：對。

陳：還是多一個人在那邊收集資料往上報而已。

蕭：還有期限吧，通常有列管的期限都比較短。

郭：但是問題是今天我如果沒特別列管，他來我們就是規定這個樣子的公文是幾天，他就是幾天，不會因為說有誰列管他就會變更期限，像我這邊列管的秘機信他是7天，也是7天，聯合服務中心10天，他也是10天，不會因為說有誰列管。

蕭：所以妳的意思就是說，今天就算秘機信今天市政府規定秘機信的不用列管，他還是一樣7天。

郭：他如果沒規定說秘機信的案件，市長室交辦的案件，他如果就是刪除市長室交辦的案件是7天要辦理，那當然他沒刪除就是7天。

陳：我剛剛就問，除了時限上的所謂公文系統他本身就有個空隙在，那妳說把其中一部分拿出來列管，到底多了些什麼，多作了些什麼。妳說這些案子有列管，其他那些沒有列管，他只是經過公文時效程序的列管，妳現在在列管的時候妳多作了些什麼，當然我們知道說妳要報數字上去，多作了去盯他了嗎？還是？

郭：我想說當初研考會他們的用意是認為說市民的陳情他需要特別的注意，不會像一般的公文一樣丟了就等於查不到。用意可能說今天市民既然已經發生問題了，他來陳情，就是要去管制，不會說這公文就丟在一堆公文裡面就不見了。

陳：其他有很多公文即使經過了公文系統他就被丟在那邊。

郭：他可能就是，這樣講好了，我打電話給市長室，那市長室也沒有特別編號，就直接交下來，那我再過一個禮拜我可能會問市長室說這個案子在那裡，我已經幫你把他交給建管處了，建管處要找誰我不知道，可能就是這樣子。

陳：所以列管的意思就是說。

黃：追蹤。

陳：追蹤比較追得到。

郭：因為今天只要掛著文號，一定要辦的，公文即使你把他丟到垃圾桶，文號也沒消掉，你一定得辦，只是說今天什麼人辦掉了，是什麼文號，歸到那裡，可能說我手上只有10件，翻一翻就找出來了，但是承辦人這麼多，每個人手上不只10件，那怎麼去找出幾月幾號陳情了那一件公文，也有民眾打電話到總收文，查那一天寄了什麼郵件給我們，案子在那裡，總收文就拿著大簿子一件一件查什麼主旨是什麼人，他就不好查，如果說他現場掛號我們會把文號給他，他以後就追著這個文號查，他郵寄來的可能就是我們拆了信封掛了文號就交給各室，他回頭再來查這個文號，因為他也沒有文號，所以在追蹤上面比較不好追蹤。

陳：這個就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人民的陳情案件他如果又打電話來追蹤的話，是不是也造成你們很大的一個業務負擔。

郭：因為現在市長室有人打電話進來說我那一天跟你檢舉，那市長室有一個秘機信編號，市民就問秘機信編號，打電話來我們這邊查，那我就可以從電腦上查秘機信是這個編號，那他這個號碼是總收文號，那總收文號他說他是工務科，我們電腦上可以找到承辦人現在是誰，或是我現在查，他就已經在6月27號發文了，如果是短期內我可以再把這一個部分找出來，大概跟他報告一下說我們當初是怎麼回覆，如果他還有問題可能就是問問看承辦人。

陳：這種東西就是有管控的，有列管的。

郭：不過如果今天市長有這樣子交下來，那我們可能就要從市長室6月15號以後，真正的問題是就是事由每個人在登錄的時候可能不一樣，那電腦上面就去跟你查完全一樣的內容，或是這個可能是這一件，我們的案子可能是那一件，就追這個文號。

陳：用名字查事實上是最好的。

郭：但是名字可能有些涉及到檢舉別人的違建，我們恐怕不方便把他的名字帶出來，像這個是有姓氏及地址，他可能是某某先生，地址是幾號，我只有這樣登他的資料出來可能就不太妥當，大家都知道什麼人檢舉了什麼。

黃：沒有列管的有多少？一般來不是都有登記？所以幾乎每一件都列管。

郭：那個我到沒有仔細算，不過大概有就是沒有列管的5到10倍以上。

陳：對民眾來講，他如果要讓他的case 比較受到重視的話，一定要找這些有被列管的管道是不是？

郭：但是結果都是一樣的，他的追查你是知道的，民眾其實關心的是我今天檢舉一個違建，這個違建其實有的時候他不具名，如果他說我不要你回覆，我就是要看到他被拆掉，有些東西他是未必會拆掉的。

陳：那我覺得列管就很有趣了，如果說列管出來的效果有更好的話，就是拆得多拆得快，那當然列管就有意義，對民眾來講如果沒什麼差的話，那政府裡面作列管是要作什麼？

郭：如果說違建處理的內容是不會改變，因為他來拆的時候就是要拆，只是說有可能列管案目前我們作的勤務是1、3、5我們都會送催辦表給各室，那每個禮拜的業務會報我們會提報，就是說這個案件還沒解決是不是那個地方交辦的，如果說他是比較慢的，可能就是一直催他，然後我們除了業務會報是長官開會，如果太多案子一直被提報的話，如果沒有特殊原因恐怕比較難交待。

陳：所以我沒聽錯的話，政府內部會多花一些資源在這些列管案上，比方說你要多一個程序去催辦。

郭：就多一個人催辦。

陳：像妳一天工作如果12個小時，妳可能要因為這些東西是被列管的，所以妳每天工作當中要切割一些東西出來去作列管的事情，跟那些沒有被列管的就不會有這樣專門的人花兩個小時出來處理那些。所以列管的意思就是說相同的案子，如果我從不同的管道進來，這邊如果被列管的話，政府就會多投注一些資源在列管的案子上，讓他比較快，是不是這個意思？所以現在反過來就要問妳有沒有覺得有一些什麼案子不應該被列管可是被列管，而有些案子應該被列管而沒被列管，因為看得出來政府有花不同的資源在列管跟沒有列管，妳現在的業務當中，有一些妳認為應該丟到列管裡面，政府應該多花一點資源來列管，還有一些在列管裡面妳覺得很無聊的，應該把他丟到一般正常的公文程序，就不用列管。

郭：如果從不同的角度來看，今天如果我從市民的角度來看，其實我只是路邊看到不順眼的違規招牌我來檢舉，我也覺得很重要，就把他當成不重要的事情來處理好像也那個。如果今天從我們的角度來看，今天我又不住在那裡，我只是忽然間看到那個招牌，可能對你的影響跟那個招牌就擋在窗戶前面，情況好像也有不同，但是我們來看市民檢舉，好像也不會說這個公文不重要就丟在一邊，我們也是看這個公文有期限的限制，都得快一點辦結，也不會說這個市民看起來不重要，就先辦理覺得這個比較重要的。

陳：這個也是一個公式，什麼東西該列，什麼不該列，就妳這個部分來講，是都有列管，像另外一位先生他的市長信箱也有列管。

郭：市長信箱他好像有分，有第三類案件，就是民眾純粹來抱怨，那個就是不處理。

陳：我的意思就是說這個東西還是有在列管。

郭：對，就是可以查到說這一件是那一個案件，他其實也可以查得到，但是只有範例。

陳：政府處理人民的請願案件，基本上要列管的意思是把他的層級提高一點，有更多的資源挹注下去來推動他的公文的流程，是不是這個意思，就是說為什麼上面的人要把人民陳情案件列管，最重要的目的是為了多一點的資源投注下去去push他的過程。

郭：我一直覺得說他當初要列管陳情案是因為他跟市民的權利，可能他的感覺或者是權利有相關，需要比較慎重的處理，我們這邊在作的就是跟建管處處理的部分沒有把他列管，我們真的沒辦法作到那邊去，一天的量事實上是超過滿多的。

蕭：對這個整個流程有沒有什麼改善的建議？因為妳是承辦人，而且是大宗，如果有任何改進的建議的話，妳這邊的效果看到的是最大的，因為妳這邊的量是最大的。

郭：改進？

蕭：就是妳覺得妳在這邊量這麼大的單位裡面，妳可能最有感覺說怎麼樣來作會最有效率。

陳：或者應該這樣問，問題的前一步就是說妳對這個工作有沒有什麼重大的困難一直在困擾著妳，妳當然因為有困難才會去想一些改進的方法，先有沒有一些重大的困難，就是業務上啦、市府合作、部門跟部門之間的合作，或是什麼方面有什麼困難，然後妳有沒有想過什麼改進的方法能夠讓這一個部分的業務可以作得更好。

郭：我們想的是我們能解決的問題，有時候提的一些建議，府裡面是府裡面的各個對外單位，所以他不可能為我們建管處特別作一些改進，就像一些陳情案，別的局處可能不需要去查，就是你要什麼我給你，他就比較好解決，但是我們現在每作一樣決定的話，可能就是這方面滿意那方面不滿意，我覺得就是說我們的違規使用、違規招牌、工地施工他的違建，我們的承辦人都要到現場去查，所以公文的天數。

陳：對你們來講比較不合理。

郭：對，後來會裡面就放寬為15天，不超過30天的話你自己去研究流程，在合理的流程簽報給…，然後決定天數，但是我們就這些訓練就差不多6、7百件案件，5~7天要辦理，對我們來講，陳情案15天來講，對我們的幫助就是一般的列管，那沒列管的部分，我們如果把他算成陳情案15天的話，那不就是要列管，所以有些case還是算一般的公文，就6天，所以天數上面我們還是。

陳：沒有列管的就6天，有列管的就7天，

郭：對，那列管的時候你如果是又牽扯到他原則上市長的就要7天，因為即使說今天我承辦人三天就出手，現場看三天內就簽出去，那一路上也沒有被退稿，5天要發文出去，7天一退稿就不行了，有些承辦人需要到現場去看，那需要進去看內部，人家門關起來你也看不到，那公文就7天要辦出去，所以我們秘機信就是會來不及。

蕭：不用每個都跑。

郭：不用每一個，重複的大概就不用，就像我們市長室交辦的來講，就算70件的話，每一件都是7天要辦齊，那這7天是從掛文號到發文中間的作業全都是。

陳：所以常常違規嗎，還是都把他辦成？

郭：市長室是跟我們講如果真的沒辦法辦結，就先回覆給民眾，什麼案子在辦理中，什麼時候可以回覆。

蕭：要辦展期？

郭：不是辦展期，就是他就是先回覆給承辦人，那就是承辦人一件案子辦兩件。

蕭：所以又生了一件新的文號。

郭：對，

蕭：辦展期對你們來說就是不好的。

郭：辦展期就是公文逾期，但辦不完就是要辦展期。

蕭：所以他寧願犧牲一個文號。

陳：換的方式就是變兩個文號。

郭：沒有，那是市長室給我們的，大概有人反應說時間不夠，因為我們的流程分析，公文處理的簽辦續稿，或是發文的幾小時幾小時，人民陳情案三天要簽出去，簽辦續稿三天的時間是全程十天來計算，如果說全程7天來計算，承辦人手上根本就不到三天，就這個公文量來講，承辦人怎麼可能每一個案件都三天看完，然後簽出去，當然有些案件不需要現場看。

陳：那他們在辦什麼，可是還是辦到了。

郭：我們逾期的情形滿嚴重的，所以常常被檢討，承辦人每個人時間調出來，有些人是比較有問題啦，有些人是他每天都加班，加班都加很晚，公文還是逾期，那要怎麼處分，一處分下去三天啦，三天的時間，那六天就一倍了。像我們建照科，都是高考土木建築的，幾乎都是像專技放榜，就很多技師，都是新進來的同仁，然後同年高考放榜8月考11月又考專技，今年分發很多人就上榜了，優秀人才他在建照科，建照科不多，但是每個案子調起來都是厚厚一疊。

陳：這種業務有沒有可能外包去查證，交給建築師。

郭：他們現在已經委託簽證的那一種，但是他們還是，你今天下去一個公司，一下子電話就接不完了，每天問說他那個案子進度到那裡，一下櫃台有人找他，跟他講說這樣子有沒有關係，討論一下他們的案子，每天亂哄哄地，當然因為我也不了解，我也沒作過他們的業務，我只知道他們都很忙。

陳：還有沒有除了時效上對妳們單位不公平以外？

郭：我個人的想法是陳情是不是整合成一個管道會比較好。

蕭：妳是說進來的管道？

郭：對，不過這是我個人的想法，因為可能我這邊有列管到，市長信箱他也有投書，局長信箱他也有投書，那我們三個都在作同樣一件事情，花三個人來作同一件事情，那其實在承辦人手上都一樣，只是說他可能5天到了，收到第一張催辦是5天的來催，6天到了是6天的來催，7天到了是7天的來催，對他來講是一件公文，簽辦的時候也是一樣，我明明看到他把副本給好幾個單位，我要等副本到了一起簽，還是我先簽出去，先簽出去我以為都簽完了，結果跑一件出來，我已經簽出去我已經有結果了，我再簽這一件，那如果說今天整合起來應該會比較好處理。我在想說他可以從不同的管道裡面，比如說他都用電子信箱來檢舉，但是這些電子信箱都到一個固定的地方。不過這樣子也是一樣多件，只是全部變成一個項目下來。

陳：或者是一種管道就一個，比如說電話只有一線，電子郵件只有一個。

郭：你打到晚上也打不進來。

蕭：有三線，他可以自動轉線。

郭：就像聯合服務中心這樣，把他集起來。

蕭：可是就算每一種媒體只有一種途徑，你還是沒有辦法阻止民眾電子郵件也投、電話也打、傳真也傳。

郭：他大概以為說不同的人辦，結果最後是同一個人辦。

陳：他就認為這樣子機率比較高。

黃：事實上也是這樣子。

郭：他們都以為跟市長信箱投書，市長會親自辦。

蕭：他名字是這樣取的啊，而且署名是這樣子。

郭：現在是處長，現在是處長的名字，然後還會留承辦人，如果你還有問題，就問承辦人。

蕭：我記得我看過他最後都寫馬英九，最後的署名是寫馬英九。

郭：他改了，現在已經是局處首長的署名，後來還再改，承辦人的名字也要上去。

陳：還有沒有。

郭：其他我們其實比較大的問題那種東西是沒有辦法解決的，業務性的，不容易解決，然後可能就是議員吧！

陳：那個我們先不管，因為那個變量實在太大。

郭：那是我們比較困擾的，那時間的話就是我們交辦的儘量辦，可是我們時間上和處理的內容比較受責難，那處理的內容有些時候不是我們承辦人可以克服的。

陳：法令的問題？

郭：法令或者是說上面的桎梏，另外就是時限，就是重量，然後要發揮品質，或者是說時效實在有點困難。

陳：妳覺得民眾有沒有需要再教育？

郭：我們可以教育民眾嗎？

陳：還是不用，他們愛怎麼樣就怎麼樣？我覺得有些時候這些陳情的管道事實上是對他們的行為作一些限制。

黃：妳說妳覺得他們的陳情案子沒有make sense就是說他們來了有些事實上沒有給他一點教育的話，根本就不須要再陳情。還是說都很make sense大部分都是你們的問題？

郭：有一些我就我個人啦，我對說今天有違建檢舉，我們沒辦法把他拆掉，這是我們需要改進的地方，但是有些他可能是自己的違建被拆掉，他可能會抗議，為什麼別人的違建沒有被拆掉，就拆我家的，又拆成這樣子，東西又沒有給我清乾淨，還要叫我繳錢，拆除費還要叫我繳，我就會認為說其實是你違規，但是像這種案子大概有來了三次吧，就是說那我還投票給你，你拆我們家違建。

陳：或是跟他講說你如果有怨氣的話，以後你就作我們的查報大隊的義工。

郭：那個東西也有很多，有些民眾他很講理，那有一些就是他只要聽他想聽的話。

「臺北市政府接受人民施政意見反應機制之研究」訪談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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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陳敦源老師  蕭乃沂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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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郭政瑋

訪談內容：

陳：人民對政府做的一些事情會有一些反應，當反應要進來的時候會經過組織的介面，而這介面就是我們想了解的，然後研考會也希望我們從台北市政府的各單位各角度去了解此機制的目前運作狀況如何，那我們事實上也有一些初步的東西，因為現在大概才做兩個月，我們這個事實上是有些後續的東西會依據我們深度訪談的結果，然後做一全市府的調查，就是大概知道量、管道、處理的方式、組織的架構，也就是一全面性的了解，所以今天就是對於你們部門作一了解，其實我們也去過其他的一些部門，我們非常想知道就你部門的業務其大概的狀況是如何，且處理的細節又是如何，我們也希望這些資料收齊之後，我們這結案報告在十一月時能提出一些建議，不論是用新的方式、方法或新的整合方式能夠讓台北市政府在民主化之後，一定要回應人民，不管他是說好聽的或不好聽的，你都需對他有一些回應，那是否有更好的機制來處理這類的事務，所以我們的目標大致在做這些東西，但我們野心並不大，只想先清楚台北市政府個單位如何在處理這類業務，那我們自己也有一些想法設法如何做，也從實務界聽到一些建議，譬如一些整合的機制等，這些我們也在觀察，不過這背後最大的理論基礎是我們通常說民主化要接受人民的參與，但從理論上來說如果每個人民都來參與，那官僚體系就要垮了，就如同你一天收到一千封請願的信，那你其他的事情都不用做了，所以如何取得一平衡，就是有何機制提供篩選、分類，讓這工作的能量越大，也讓官僚與民主間有一平衡。

陳：所以你目前就是專門在建設局負責這類的業務？

宋：建設局有三個所屬機關分別是市場處、商業處和動物衛生檢驗所(負責流浪犬，台北市動物之家就是由他們負責督導)，有五個業務科、五個幕僚室(人事、政風、會計、秘書、資訊)，而研考小組應該算是任務編組，我個人進來這邊到今年八月剛好滿兩年，我一來時是接防災的，那防災的業務量就大約占我工作時間的90%，所以就會忽略一些我應做的公文處理業務；而此研考小組有五個人，每個人負責的業務都不同，當初人民陳情案有一些特殊的定義，那時人民陳情案的定義是基於個人利害關係所提出的才屬於人民陳情案，如果所提出的是不屬於個人或關於大眾利害關係則屬於行政革新案。

蕭：你能否舉一些例子，譬如說個人以外的是什麼意思？

宋：譬如說人民認為市政府的措施對其個人權益有直接的影響，我不滿可以提出陳請，但如果我認為市政府這個施政不僅影響到我，也影響到其他人，也就是範圍比較廣大的，都當作行政革新案，那時我們的人民陳請案是我之前的一位小姐在處理，我是今年元月一號才剛開始接，但也因配合法令的變更，所以現今的人民陳情案也包含剛才所說的行政革新案，所以其定義非常的廣。目前建設局接受人民陳情的機制有很多種，包括建設局網站中的服務信箱，目前此服務信箱也是我在負責，而市府其他機關在網頁上的做法是，譬如今天我想要對交通局有所陳訴時，我就進入此信箱且按規定填寫後，一按輸出，他馬上像一面鏡子反射回來，告訴人民已收到此信件，且已分派相關單位處理，那這件信件的編號是多少，而在這方面建設局還需加強，因為市民寄到服務信箱的電子信件需等到我們收到信件以後才能回覆，不像有些機關是一接收到人民的信件後，系統就馬上回覆一封信，表示已以收到此信件；而我們的資訊處有其他的業務，所以一直來都未設想如何改進，所以這方面的機制來看建設局是比較差的。資訊處他前年答應我88、89年初，他會將此委外做得和市長信箱一樣，但是目前並沒有，所以現在市民寄到建設局信箱的電子郵件，需等到我去開信，等發現有市民的信件時，我須用手打字回覆給他，不像其他機關能馬上回一封信給市民，無法讓市民感覺出此機關是在運作的，所以這是建設局需改進的地方。

蕭：透過局處長信箱所寄來的信件一個月大約有多少件？

宋：這類的案件數不多，一個月大約5~10件。

蕭：這是否就是你們所謂的局處長電子信箱或局處網頁的信箱？

宋：對，這個算是局處的信箱，但這也是人民陳情案的一種。

蕭：這個不多吧？

宋：沒錯，這個不多，這個非常少，坦白說這一個月約5~10件，甚至更少，因為有些我可以答覆的，我會建議他用電話洽詢會比較快，因為我們這種處理機制就是收到信後下載，然後轉到科室的登記桌的信箱去，且我下載後轉為實體文再交到他們的科室，他們科室又按照正式的分文程序，轉將給某位承辦員，因為既然已經進入公文程序，他也無法馬上處理，所以等一切處理完再回信可能都是三、四天以後，所以基本上我會依案子來文性質，也就是其急需知道的，不需擬書面答覆的，我都會回信告訴他聯絡電話，如果還是沒辦法再回信給我，我一定會用書面幫她處理，這是一個機制。另一種人民陳情機制就是市長與民有約或局長與民有約，市長與民有約是研考會在負責，而局長與民有約的部分，建設局的案件非常的少，從90年元月到現在好像只有一件，所以非常少，這是一種途徑；還有一種途徑就是祕機信，從祕四科來的，就是人民將信件寫給市長，而秘四科是機要科負責將這些信件分派下去處理。而秘四科在分這些信件和市長信箱的方式不同，因為有時會越過建設局直接分到各市場處、商業處，但有時不屬於建設局卻屬於市場處、商業處，而市政業務非常龐雜，有時業務是屬於哪各部門都不太清楚，所以也不清楚秘四科分發事件的方式。

蕭：像此類不屬建設局的你就退還給他嗎？

宋：不是退，我們要轉。

蕭：你們要自己轉，不是直接退給祕四科嗎？

宋：沒有，如果說不是屬於市場處或商業處，我就會用一個交辦單再交辦下去。

蕭：如果說完全不屬於建設局的呢？

宋：應該不至於如此，但也不是不可能，因為市政業務非常龐雜，有時業務是屬於哪各部門都不太清楚，所以也不清楚秘四科分發事件的方式。這是屬於祕機信，另外還有寫給局長的，我現在說得都是書信方面，書信寫給市長或局長都由建設局交辦給業務科處理，不管寫給市長或局長其副本都要交由研考小組登記列管且也負責催辦工作，像秘機信的作業期限是七天，而局長信函也是比照市長信函一樣七天處理期限，雖然人民陳情案規定是十五天，但秘四科要求七天，所以期限的前兩天研考小組就會進行催辦，除了一些複雜的案情之外，如簽給市長接見代表，因為考量到市長的行程安排，所以無法再七天內完成，而目前催辦的情況都不錯，今年六個月內，逾期的案件只有兩件。那我們這種祕機信，包括建設局所屬機關的祕機信，一個月都不會超過一百件，如果是局裡面的案件量更少，大概20件左右，都不會超過20件，而局長的函件更少，一個月大概收到1~2件左右。那這是人民陳請案的一個正式管道，當然人民陳情案的管道很多，除了寄給市長、局長，也可以寄給業務科科長，但寄給科長的部分就不會經由研考小組列管，是由科室自行列管。接下來就是講到市長信箱，市長信箱的作業期限只有六天，我們市長信箱的機制也是秘四科在負責，分派方式是直接分給各一級機關，再由各一級機關分派，市長信箱的作業期限只有六天。

蕭：那市長信箱中建設局的數量會很多嗎？

宋：建設局從今年1~6月市長信箱的總數量是1079件。

蕭：只有市長信箱？那幾乎就是建設局的主要來源。

宋：市長信箱得數量就整個市政府來說，他的量坦白說是蠻多的，一天都可接到兩、三百封，一個月下來就相當可觀。半年來建設局的總數量大約一千多件，這一千多件是因為有特殊因素。就平常而言，建設局和所屬機關的量一個月大約200件左右，但是在特殊情況下會出現200~300件以上，例如市議員質詢流浪狗要定期處死的事件，這就會造成信件暴增的現象發生。另外市長信相還有一個機制，就是秘四科認為信件不具重要性或只具參考性質，那就會將其編為第三類，而第三類信件我們就不需處理答覆，那第一類再我們建設局每個月大約20~30件左右。另外「網咖」也會造成信件暴增，而「網咖」是屬於商業處的，所以五月份就收了三百多件。另外我們也可以從市長信箱看到，市長信箱較密機信回應快，因為密機信需要過濾且時間較久，另外，我們也能從市長信箱看到許多民眾的無奈，例如有些清晨登山的民眾會在山上吶喊，造成許多民眾的困擾，因此就有民眾反應希望我們去取締，但這種案件我們也無法控制市民的道德心，但我們不能因無法可管就告知市民市府無能為力，這樣不但無法解決民眾的困擾，反而造成更多民怨，所以我們會告知民眾建設局無法控制市民的道德心，但我們會在登山入口處設立告示牌讓登山民眾知道。且我們也可以看到市長信箱也是民眾發牢騷的途徑，但對建設局商業處而言是非常痛苦的，因為市長信箱許多都是民眾檢舉的信件，檢舉某一條路那裡商業如何如何。

蕭：譬如檢舉非法營業也算嗎？

宋：對，只是非法營業如何請他停止營業，我們現在是民主國家，所有的處理都需依程序，不可能像獨裁國家那樣拿著槍叫你不准做，但依法定程序建設局無法馬上命令其停止營業，所以民眾也不滿意。且有許多事情還是需要民眾守法配合，建設局已經很盡責在處理，但還是無法達到民眾的要求，所以民眾還是認為市府無能，這也是市長信箱最大的問題所在。

蕭：是否會有民眾親至到市政府陳情？

宋：民眾到市政府來，但市府部門那麼多，所以他一定要問，而民眾到市府陳情，一般都是聯合服務中心在負責處理，服務中心的人可能會問說你要找誰，如果是要找市長，那就是市長室的人去安排，如果要找建設局局長就是由我們這邊安排這樣。

陳：所以聯合服務中心那邊，只要講他想見誰都會安排嗎？例如見市長。

宋：我不曉得。坦白說我層級還沒到負責那部分，但我的意思是說你想要見市長可能嗎？只是市政府裡面是迷宮，民眾一來也不知找誰詢問，而也不會有人主動問你須何種服務，所以民眾都無方向的隨便詢問，且聯合服務中心的方位指示不明確，所以最苦的就是我們商業處的櫃檯，因為建設局商業處位於市府的中庭，當民眾不知詢問何單位或找不到聯合服務中心，就會直接到建設局商業處詢問。所以市政府內部設計不佳，且指示也不清楚，造成許多民眾的不便。

蕭：所以你的意思是說民眾到市政府不是聯合服務中心處理，就是建設局商業處處理。

宋：對。坦白說我在這裡誰會來詢問我呢？

蕭：你認為這些陳請的途徑，除了書信傳真、電話、面晤、電子郵件、報章投書有哪些漏掉的？

宋：你是說陳請的管道，我認為幾乎都涵蓋了。

陳：電話只有打到局長室才會登記嗎？如果直接打到業務單位呢？

宋：有，很多

陳：那你如何分辨民眾只是要資訊還是陳請？

宋：因為現在市民打電話，他如果打到總機的話，現在有市政府服務民眾的總機，只要直撥1999就有總機語音服務，所以市民只要認為其案件與建設局相關，就可以直接轉到建設局各局處，然後就有人員詢問要了解建設局哪方面的事，因此這部分已經分工的很清楚了，所以我們每個桌上都有可能接到民眾打來的電話。

蕭：如果我打1999進來，不管是總機幫他轉的或是他選建設局，那我一進建設局接電話的是誰？建設局有一個總機嗎？

宋：我還沒有試過

蕭：選建設局以後是誰接的電話？

宋：好像是局長室

蕭：是局長嗎？

宋：是局長室的秘書

蕭：是這樣子的

宋：好像是，我沒有試過，我試試看好了。

宋：我試的結果是有人詢問，然後我說要找建設局，就有人員詢問要了解建設局哪一方面的事，因此這部分已經區分的很清楚了，然後再轉到各單位，各單位都會有人在接電話。

蕭：所以意思就是說，當這電話進來如果分的很清楚就直接到商管處。

宋：對，直接到業務單位。

蕭：那也可能到局長室秘書處再分下來。

宋：那也有人打電話到局長室，打電話到局長室的民眾，一定是要求見局長不然就是認為其陳情案沒有局長無法解決，或者對業務處理非常不滿，一定要讓長官知道，才會打電話到局長室。

陳：1999市府服務專線這個業務是哪個單位在推動？

宋：1999市府服務專線應該是市政府在推動的吧！

蕭：是秘書處嗎？

陳：在推動1999市府服務專線時，府內的單位有沒有一些推動的文件，像是你們需如何配合1999市府服務專線，是否有一專責單位？

宋：這個就超出我的所知範圍，你或許可以去問研考會。而且我認為1999市府服務專線不但好記，也可以與市府駐外關位聯絡，像警察局，他可以直接打到各市府駐外關位，所以我覺得這非常成功。

蕭：所以書信也有可能直接到各局處去？

宋：有，書信其實就是看陳請人的認知

陳：你剛說的法人或單位也會有公文來，你會將它當成陳請案來處理嗎？

宋：我是覺得現今人民陳情案已經很簡單了，且其定義已經很廣泛，像市長信箱一定是人民陳情案，因為它是透過電子郵件；然後第二個就是寫給市長、寫給局長的信件，或者是面見、透過各媒體等，都視為人民陳情案的一種，我的感覺是現在已經不在限定你是政府機關或人民，不過政府機關應該不會透過這類的機制吧。

蕭：他只要行文就可以了

宋：對，應該是不會，所以除了行政機關以外的來函，不管是個人或法人都屬於人民陳情案，不像以往還要分出行政革新案或人民陳情案。

蕭：譬如說我現在開一個餐廳，我是用餐廳的名義來陳請？

宋：餐廳有兩種，一個是你按照公司法那你就是法人，另一種如果你是獨資或合夥的商號就視為個人，不過你寫過來的都是人民陳請案的一種，所以除了申請案以外，應都屬於人民陳請案的一種。我覺得人民陳請案的範圍定義已經是很好了，像以前還須去分辨這是行政革新，這是人民陳請案，我覺得很痛苦，所以今年這樣改變後真的很好處理。

陳：就是把這些合在一起做

宋：對，就是把它分的清楚，所以我對人民陳請的定義就是除了行政機關以外的來函，都是人民陳請案，因為它包含舉發、檢舉、建議等都算是人民陳請案的一種，那行政救濟另當別論。

陳：行政救濟就是屬於訴願的部分

宋：對，行政救濟是有特殊的條件，就是政府一定有一行政處分影響到你的權益以後，你才能提出訴願。

陳：那是否有可能人民陳請的部分，到最後變成訴願

宋：不會

陳：為什麼

宋：人民陳請案的定義很清楚，雖然你問的問題也不是沒有可能，但不會成陳請案變成救濟案，人民陳情案處理的結果不會變成行政救濟案，因為所謂的陳情案是你今天舉出來，而我回答給你的是一種事實的描述，或是法律的解說，或是未來的計畫，這種不像訴願法有直接影響到個人權益。有可能的是他把行政訴訟案當成陳請案給我們，不會是陳請案處理的結果變成救濟案，陳情案沒有任何處分書，而訴願是因有處分才須進行救濟，且陳情案只是答覆民眾，所以不會造成這類的問題。另外，有可能的是說我今天檢舉你違建，當政府機關去拆除時，那有可能變成人民之間的訴願。

蕭：那這邊如何處理報章投書？

宋：報章投書有很多種，但報章投書並沒有到我這邊，好像有人專門處理，像聯合報很厲害

蕭：聯合報會直接拿來建設局嗎？

宋：不是，我的意思是說，聯合報的市民熱線信箱，只要市民投書就能馬上分辨其問題是屬於何單位負責，馬上轉到相關機關去，然後轉到所屬機關處理後，再將結果登於報章上；另一種我不知算不算人民陳請，那就是局處首長上call-in節目回答民眾問題。

陳：就是電視節目上的

宋：對，那也是一種管道，像電話、電視、廣播或區政會議上，但民眾的問題都是很細節的，首長不見得都能清楚回答，常常都是回應民眾說會交辦下級機關處理。

陳：平常局處首長是否會從報章中發現民眾的問題，然後交辦所屬機關處理，或有一些專門負責整理報紙的？
宋：具我所知，局長當然有看報的習慣，但那是他私人事情，那當他人看到或有人(如議員)向他反應都會去處理，但我們這邊局長室有一位秘書，其會整理每天的報紙，然後會將與建設局有關的剪下，交由局長參閱，如果局長認為這問題需要處理，則局長會交辦所屬機關處理，那個也沒有經過我這邊。目前經過我這邊的就是網路上的電子服務信箱、市長信箱還有市長、局長的函件，目前只有這四種。

陳：那這四種也是目前這邊有列管的

宋：對，我這邊有列管的

陳：其他的是否有其他列管的方式？

宋：坦白說市政府的規定，一般而言只要是人民陳情案都需要列管，但如果像剛所說，除了行政機關以外的來函，不管是個人或法人都屬於人民陳情案，那我直接到總收文去列管算了，所以因為人力與時間的限制，所以我們並沒有將所有的陳情案列管，但是多數公務人員都很盡責，不管陳情案是否有列管，都不會影響處理的時間與速度。

陳：所以你就用業務項目來列管

宋：就是針對上頭需要來處理，我們不可能全都列管，那是做不到的

蕭：列管與不列管對於處理事務上有何實質的差別嗎？

宋：我的個性是我自己會鞭策自己，我不喜歡別人來催促，所以到我手上的案子，我自己會在期限內將他完成，而且我希望這事情答覆給你後，在我的範圍內符合你的要求，能真正幫你解決問題所在，然後就這樣結束了。

蕭：就是你不催促他就不辦

宋：不是不辦，只是時間會延長，拖到他想辦的那天才處理，那都已經逾期了，因為處理人民陳請案是有時間限制的，像市長信箱的期限就是六天，如果很複雜無法在期限內完成，就須在文件上寫B，就是正計畫執行選B，然後先在網路上告訴陳請人說，因為你的案子很複雜所以我需如何如何處理，我預估何時可以答覆給你，研考會就是這樣要求，那市長或局長函件我就比照市長信箱來處理，要求我的同仁如此處理，但坦白說承辦同仁也很忙碌。

蕭：你們這邊逾期的情況會很嚴重嗎？

宋：坦白說這邊市長與局長函件的逾期情況我是不了解，那我今年接了以後，大概只有兩件逾期，那市長信箱都沒有逾期，市長信箱為何沒有逾期，我覺得跟列管的人有關係，因為我們去年在我接這市長信箱前，是由我們的總收文去下載，下載後再交給科室，那個時候我只負責每個月去下載市長信箱的統計表，看到有逾期的我就調件分析，我那時候沒有很明顯的意思去列管，因為那時市長信箱是否逾期有一機制，這件信件已經到期了他會馬上會從系統上顯示，告訴你有幾件逾期，然後你市長信箱的承辦人就要馬上去催辦，因為那時我沒有負責此工作，整個機制都在總收文那邊，所以我們的逾期情況一個月大約都有五、六件左右，二、三十件就有五、六件情況算是蠻嚴重的，那今年我接了以後，因為我不想寫那個逾期分析原因，我覺得寫那個非常無聊，我接了以後只要一看到系統顯示，我馬上就會催促，所以崔促的結果，今年市長信箱都沒有逾期，我們建設局的部分，且所屬機關也非常少，到現在半年不會超過十件。

蕭：建設局的業務是否需要實地勘察的？這個比重會很重嗎？                              

宋：建設局的實地勘察業務比例蠻重的，如建設局的一科是工業科，只要民眾檢舉工廠違章，工業科就需要實地勘察。

蕭：是否需知會違建科，就是建管處那邊？

宋：詳細情形還需去問他們，就是說他們是工業科，那他們有工廠校正，而效正就是要實地去勘查，加上中小企業、內湖工業區都屬於他們管，所以他們要出去的比例非常高，而二科就要視情況而定，只有管加油站的人員外勤會較多；另外，三科是農林漁木科，他們就只有辦活動的時候比較忙碌。 

陳：台北還有農林漁木？

宋：有，如觀光農場、貓空的茶園等。

陳：我有一個滿有趣的問題，就是說如果市長信箱有一issue，這信到你們這邊是你處理的如果業務的內容是跨局處的，那延誤所造成的責任問題是哪單位負責？， 

宋：現在市長信箱是由秘四科統一分文，秘四科分文的方式因市長信箱中民眾的問題可能會寫很多點，秘四科會將各項問題分配給各負責的機關，所以有時一封信可能會涉及三、四個機關。

陳：然後三、四個機關再分別回覆給陳請人？

宋：各機關只針對該責任的部分回答民眾的問題，所以一個市民e-mail給馬市長，可能會接到十個或兩、三個以上的單位回信，而且是針對其內容回信，這是一種很無奈的機制，但是這是最快速的，因為你如果叫一個人來彙整其他的單位，那六天根本處理不完，時效沒那麼快；另外，如果不是跨局處的問題，而只是單一局處所負責的業務，則由該業務比重最重的單位負責統整後回應民眾，目前處理的狀況都還不錯，因為我一下載後，如果你是主要的我就交由你去處理，我會告訴你說這個涉及到他的，我已經叫他幾日內要交給你，你也要負責催促，然後我給你影本時，我也會告訴你幾天內要給他，讓他去彙整，目前做的還算可以。

蕭：你剛說市長信箱的回覆，一、二級單位都有權限回信？

宋：不是，一定需用局長或處長的名義回信，不能用科長的名義回，其規定是要求機關首長署名。

陳：他現在也要求你要將承辦人的姓名與電話填上？

宋：有，而且我們也會答說如果往後你再碰到此問題，你可以打電話給誰，我就來處理回答你，那我剛剛講的是說涉及到建設局跟商業處時，我就會分別派信的原因是因商業處就是一獨立的機關，你雖然是我所屬機關，但你已經可以回答的就不由我建設局來彙整，其實我跟你說，因為市長信箱的處理期限很短，大家才會比較重視以外，如果今天涉及到建設局與商業處的案子，你叫建設局去統籌，我告訴你這案子辦起來的時間真的是很長，有一句話叫做「全世界最慢的車，就是送政府機關公文的車。」

蕭：因為公文在那邊送來送去

宋：對，所以各自答覆是最好的方式。

陳：你們本身有沒有做滿意度調查？

宋：滿意度調查像祕機信的，寫給市長或局長的，我們一定要按照他的規定，像這種，這種都有滿意度或意見調查表，他是寄到研考會的，由研考會來負責，跟市長信箱一樣。

蕭：市長信箱也是這樣嗎？

宋：市長信箱他回答你以後，下面就有一個直接連結到滿意度調查表，然後你就可以填滿意或不滿意，其有一統計但我都不看，市長信箱的滿意度一定是偏低，因為會透過市長信箱來陳情的民眾，一定是問題不易解決的，所以調查的結果必定是滿意度低。

陳：你認為有什麼應該改一改會更好，或是一些什麼機制你有何想法？

宋：其實我覺得不管是市長信箱，還是寫給市長，就是祕機信的案件，我是覺得承辦的單位科室非常重要，單位如何將事情處理好非常重要，但是有時事務又是非常複雜的，所以也有其困難性。

陳：所以說很難分辨到底是辦的到還是不辦呢？

宋：其實我是覺得基層公務員，他在第一線他是否認真做事，這真的很重要，我覺得我們列管人員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如何處理；另外，我覺得防微杜漸也很重要，但是我們社會長期存在一些問題，如法令本身的演變等。但就整個人民陳請的部分我個人認為還算不錯，其機制也算不錯，處理上當然不可能讓所有市民滿意，對此機制的未來建議，我是希望它不要再變動了，因為聽說馬市長希望研考會調幾件人民不滿意的案子來看看，我是知道有一些人的回答是很官僚；另外，馬市長希望不滿意的案件由局長來答信，局長他會回答嗎，到時候還不是交辦下去，所以只要規定交給局長看就好了，為何還需局長答信。

陳：我是覺得他們好像提到回信的語氣須調整

宋：以前業務科回答的這個框框都不能改，但現在可以，所以業務科如有疏失之處，我們會幫他填上，我覺得這樣就可以了。不過我們還是會儘量依研考會的要求處理。坦白說我是覺得維持現狀不錯。

蕭：你對單一窗口有何看法，因為我們問了幾個單位，他們都希望反應進來的管道是單一的。

宋：我不知其他單位對單一窗口的看法是如何，單一窗口只是將許多民眾申訴的管道集中處理，而市長信箱應該就是單一窗口的代表。

「臺北市政府接受人民施政意見反應機制之研究」訪談紀錄

訪談單位：資訊中心
時間：90年7月16日  星期一

出席：陳敦源老師  蕭乃沂老師  黃東益老師

訪談對象：譚耀宗組長  陳俊男工程師  劉愛娜工程師

紀錄：郭政瑋  蔡姍珮

訪談內容：

問：市長信箱是從陳水扁開始的嗎？

答：是，最早是在BBS上設置一個信箱，只是說那時候不是以一個網頁存在。就是民眾寫信來，然後再回信回去。

問：是資訊中心回的嗎？

答：我們還是分給各單位。剛開始分辦時沒有像現在那麼好用，因為那時候BBS不是用網頁的方式架構，所以在分信時建了很多，再傳送到各處室，而沒有辦法去做一些稽催，因為沒有辦法做一些線上的資料庫統計，所以都是用人在做稽催。然後給民眾一個副本，當初是到聯合服務中心，聯服中心會去看有沒有回，沒有回再去催。

問：所以說那時候一開始就是資訊中心從BBS開始發展這個系統，可是那個時候負責稽催的是聯合服務中心。

答：對，剛開始還是聯合服務中心。

問：所以當時的程序就跟現在差不多了。

答：其實差不多。系統設計早期會遷就環境限制，後來運作一段時間之後，又把滿意度問卷加上去。

問：所以說BBS之後就有滿意度的問卷了。

答：是回信的時候會再加一份滿意度的問卷，用信寄給民眾。後來是慢慢改成民眾收到回信之後，會有一個hyped link，用hyped link回來填。因為答好之後我們還要統計，民眾用e-mail回給我們的統計調查表，還要用人工統計，以後就不用了，可以直接用系統寫，我們只要一個月做一次統計就好了，慢慢做一些改善。後來在網頁上我們做一些信件的查詢，可以查詢這封信的流程，現在送到那裡，如果民眾收到信或是掉了，就可以到網站上調閱他當初發的原始信件或回信內容，也可做信件流程查詢或內容查詢，還有填滿意度問卷，這是發展到現在所做到的幾個項目。

問：我記得阿扁市長的時候，就已經做到網頁上了。

答：到中期的時候就換到網頁上了，那時候換到網頁上時，我們本來還有一個啟用儀式，那報紙也有登過，好像是84年的時候，八十幾年我忘記了。

問：所以那個時候才正式叫『阿扁信箱』，之前就不是。

答：之前就是，BBS的時候就叫阿扁信箱，只是系統更換。阿扁第三年任期的下半年才改成網頁版，大概一年就換市長了。後來市長上任後，就乾脆改成『市長信箱』。當時馬市長當選還沒上任前，我們就透過管道去問他要什麼名稱，後來馬市長說用「市長信箱」就可以了。現在阿扁到總統府去，他那裡的信箱也叫阿扁信箱。

問：在量的方面，阿扁時代和現在，有沒有一些統計資料，還是觀察到些什麼？

答：有統計表，量是慢慢增加中。應該是看市民會使用程度，因為之前會用e-mail的人不多，因此信件沒那麼多，現在會使用e-mail的人變多了，所以相對的信件的量就變多。

問：你們有沒有對這些投書來的人口做過什麼分析？我剛聽到現在的作法是，比如說現在民眾收到一個回覆，下面附有一個網址，可以到該網址去填滿意度調查表，這個調查表是否有蒐集對方的基本資料，還是只問民眾對回覆的滿意程度？

答：沒有蒐集，純粹是對回覆信件的滿意度調查。

問：他們的回覆率是多少？很低嗎？

答：大概一個月的信件三千件的話，平均一個月的滿意度大約有六百件到七百件左右。

問：回信部分，你們有沒有問他們的基本資料？

答：沒有，因為我們那時候的用意不是在這裡。

問：這裡有兩個很重要的問題，一個是我們跟很多單位提到市長信箱的滿意度這回事，有某個單位說根本不用問，那一定是不滿意，因為滿意的不會來寫；而我們會問這問題的另一個原因是，我們在做研究上有個很重要是，在抽樣時，我們要對母體的基本性質了解。

答：不滿意的確傾向會填，不滿意填的比率較滿意的高。

問：所以你們現在從接到的e-mail那時候一直到現在，所有的e-mail address都有？因為這個對我們來說是一個母體，要從這裡抽樣問一些問題的話，這都有可能。

答：其實資料庫都有，e-mail都有留著。

問：因為我們覺得可能會讓市長比較高興的做法，是從那些e-mail address裡抽樣，這當中就會有滿意的和不滿意的，而不會來填的都不滿意，另外還可以做一些其它的分析。

答：所以你們可以給我們些建議，做些人口分析，加問幾個選項。

問：還有個問題就是，當e-mail一進台北市政府的時候，資訊中心就會有第一階段的刪選？

答：現在當信進來時，我們沒有馬上轉到秘四科處理，而先在系統管理這邊會看一下，概略式的觀察，如果有大量的重覆信件，我們可能就在這段刪掉，只保留一封轉進去。

問：所以這邊第一階段的刪選就是重覆信件的部份。

答：對，如果有比較異常，就會先挑出來看一看。像前一陣子有一家『網路公投』，就是丟了二、三十封，這邊看到了，就會先跟祕四科討論，這信到底要不要轉進去。

問：你是說這二、三十封都不一樣，只是由這網站來處理。

答：對，所以我們就到這個網站去檢查，看它的動機是什麼。第一階段除了處理重覆信件，還有被退的信件。

問：被退指的是什麼？

答：被退就是有些e-mail是錯的，系統如果轉進去，還要多一個案件編號，所以我們會先過濾，可是我們不會去看內容，內容還是由祕四科來看。信件被退就是說，民眾寫信到市長室去，我們會有個自動回函給民眾，大概在幾秒鐘之內就會回函過去，如果說被退件的話，那可能就是民眾的e-mail address寫錯。

問：被退或是重覆信件這兩類都是用人工在看？

答：現在是這樣，因為電腦沒有辦法去看這些東西。…
(錄音暫停)

問：這部份就是針對過去程序上的一些問題，你們現在正在改的一些部份。

答：像剛剛第二頁第一項，我們原來的被退信是沒有轉信的，現在會改成由系統處理，市民寫信到市長信箱後，就發一封確認函給民眾，他收到這封確認函必須要點選，代表有真的收到回信，點選之後這封信才會真正進入到資料庫處理。

問：有沒有說一種可能是假如系統在維修，有很多信沒有辦法收，會怎麼處理？

答：我們會告知民眾，如果民眾沒有辦法確認或沒有辦法收到我們後續的信件，那就可能要重寄一次，我們才會處理。因為這種東西沒有辦法去判斷，像全民公投，每次寄來若沒有確認的話，我們根本不會處理。

問：你們還是會對個人做確認。

答：對，如果說是整批的，我們就不會收。因為那個轉發的，我們也不曉得這是不是代表他個人，這種東西就很難確認。

問：所以你們的處理原則還是針對個人，而不希望中間有任何代理人。有沒有議員代人民藉由這個管道，還是議員都用打電話的？

答：有，有代轉信件。

問：是整批嗎？

答：沒有，就一、二封。

問：事實上我覺得這個還不錯，若由市議會來做，有一個蒐集的地方，再一次轉給市府。我總覺得可能會有議員跟全民公投那種網站合作。

答：我們那時候就在擔心這個，議員可能就透過這個管道或者是掛個議員的名字就一直丟信，我們如果是這樣子處理，根本受不了這種信件。我們現在是希望讓民眾能夠直接跟市長信箱互動，所謂跟市長信箱互動，可以寫信，也可以在網站上做互動，比如說在改善重點第二點，我們希望能夠有FAQ這些機制，比如說當民眾要寫信來的時候，可能在網站上就已經看到他問題的答案，就不必寫信進來，因為寫信進來，流程要去RUN的時間比較久，民眾可能要過個幾天才知道答案。所以我們希望民眾跟市長信箱做互動，如果說民眾是透過一個中間者，那民眾根本就沒有辦法跟我們互動。而沒有辦法跟我們互動就是說，我們信件的量就會增加太多，沒有辦法跟真正有問題的民眾接觸，這就變成惡性循環，信件量愈來愈多，各單位處理的負荷太大，品質就有點下降。因為案件量增加，人力又沒有增加，說要加強服務品質，事實上是不可能的，我們不能光要求而不設想。

問：其實我們有在考慮哪一個是臨界點，像剛才劉小姐所說的，一個月約是三千件，如果變成三萬件，那市府不就癱瘓了。所以我們一直在想那個臨界點在哪裡，因為如果市長今天說ok的話，就可以說今天一天最多只收譬如說一千封或是三百封，就把那個量設住，這樣就可以確保品質。

答：可是這沒有辦法跟民眾解釋，我們只能說，有些不再往後端送，可能只到秘書處四科，一般來說，不可能只到資訊中心這邊，因為照理說資訊中心只管系統。如果說有些信件發現都是重覆的內容，已經有標準答案了，你在你那端就直接把內容貼上去回應，根本就不要往下去分辦，比如說還分到警察局，在秘四科那段就能把信回掉。

問：這很有道理，至少在系統這端還可以做。

答：資訊中心還可以做適當的control，但秘書室四科裡面有兩個人在負責，他們現在都已經忙不過來，還要求劉小姐幫他們多做一些事，而資訊中心這邊也覺得這應該不是我們處理的，因為這邊是管系統的事情，而不管內容，所以說如果系統會影響到品質或其他，我們會去做調整。

問：FAQ在尋找或是在列冊的過程中，是資訊中心獨立在做的嗎？還是跟秘四科去討論？因為在我們看來，這是個知識系統，而這知識系統怎麼分類、怎麼做，還是說bottom-up，反正有這個東西常在處理，就把它放進去這個單元，還是資訊中心本來就已經有一個結構。你們要做FAQ本來就是知識庫。

答：之前是沒有，我們現在新的這套系統，其類別的定義是先請祕四科先提供，大概有二十幾個類別。我們是希望用秘四科收下來的信件做分類，分類完、業務單位回完，覺得這沒有牽涉到隱密性的內容後，就轉到FAQ裡。

問：所以以後有可能回給民眾是，第一種，民眾上網，看到想問的問題已經在類別裡，那就不用再寄e-mail了；另外一種可能是，民眾沒有看到或是懶得去看，還是把信send過來。有個很重要的是，假設民眾沒有自己去找FAQ，那這邊可以回封信說，請民眾自己去FAQ看嗎？

答：我們可以跟民眾講一個連結。

問：你們是用什麼來找連結？是關鍵字還是什麼東西？

答：分類，類別。

問：是秘四科給的嗎？

答：對，是秘四科給我們的信件類別。因為我們會去定義哪些機關屬於哪些類別，在那個信件中就會把那個類別，在回覆的時候帶給民眾，民眾就可以前去參考。當然第一次時他不會，因為他習慣寄進來就丟，當我們回覆的時候，他可能會在底下看到相關的連結，那他就會上網去查詢，自然地就會養成習慣去FAQ查詢，我們目的是這樣子。相對的，FAQ的機制也可以提供給祕四科，他們能先上網查詢，因為他們有全文檢索的功能，找一個key word就能找到他要的問題，而不用往下丟，不過這個地方和那邊的結合可能還有一段的距離。

問：可是以秘四科的觀點，他們有一個分件的寶典，就是剛說的分類，那是我們很有興趣的地方，因為這是可以增加效率的地方。

答：我們還有設計top ten，就是熱門話題，民眾在網站上可以看得到，剛開始的時候民眾可能還不習慣用，可是我們慢慢會在回信的時候，加這個連結，一次兩次後民眾就知道可以這樣使用。

問：意思就是說，在回信的時候，民眾問的問題、內容這邊都還是照回，可是最後還會告訴民眾，其實這個問題可以在那裡看得到。

答：對，我們會加上這個連結。

問：這個FAQ的功能八月份會上線？

答：對。

問：所以我們很快就可以試用到了。

答：那是free的，民眾都可以上。
問：你們有沒有再進一步想說，FAQ這麼龐大的database在那邊，要怎麼進一步地運用？它唯一的功用就是給人民看。

答：對，現在是這樣。

問：因為從我們的觀點，第一個，這個FAQ已經是很好的功能，其實從後端的觀念，我們還想看到，其實decision making這個是做決策的，我的意思是說，如果說馬市長要競選連任的話，他可以把database調出來，因為他知道這是民怨不是嗎？這整個FAQ資料庫也是算整個額外的部份，應該需求是你們開的吧。

答：比較進一步的應用，像data ming那些作業，我們在另一個計畫中有，那大概在年底才會完成，所以我們現在不太確定那部分完成的程度，因為有些data mining的東西也不是說很成熟，也不太確定可以做到什麼程度，等比較成熟的時候，我們這邊的資料庫也可以導入再做些修改。剛才提到的人口分析，因為我們在data mining那一段是會做這一段，那反而在市長信箱裡面沒有做這一段。

問：那可能現在有兩個部份，一個是做統計的話，第一個可能就是要確定投信來的母體，然後從這母體的角度去分析這些人，既然你們都有保留這些e-mail，這事實上是可以做，不過唯一的問題是，這個回信率會很低，除非你給他們一些獎勵。

答：那個部份我們會設計。我們在市政府網站上都有在送書。

問：這個聯合服務中心便民服務，我不是很了解。這個是聯合服務中心還是祕四科呢？

答：聯合服務中心，聯服中心有二十四個櫃台，它原來的受理方式是民眾寫信或是人到現場或是打電話、傳真，受理後會在櫃台那端再去分，這是屬於哪一個櫃台的業務，若可以馬上處理，或是在櫃台的時候就可以解決的，他們就當場解決，不管是人來或者是寫信。若不能解決的，他們以往的做法就是把這個案件變成一個公文，函給相關單位處理和回覆，現在他們希望變作公文的這個動作能夠電子化，電子化的意思就是說，他們想要用e-mail到各機關，不要再用一個管道，把這些內容就轉到市長信箱，可是他們又從市長信箱這個管道再進去分給各機關，只是說對各機關來說，可能將來在分到這封信的時候，來源除了是從市長信箱透過e-mail進來，也可能是從聯合服務中心轉進來，或者是所謂的秘機信，所謂秘機信就是秘書處機要科，如果這封信是給市長，或比較特殊的，就會收文，如果它分辦給各機關，那它就是沒有秘機，沒有秘機信的符號，對方就知道它是從秘機信那裡轉過來還是從聯合服務中心那裡進來。將來就是說從這兩個管道進來不會經過秘四科二位小姐的分信，因為他們已經很清楚這是屬於那個單位，所以它是跳過分信那個過程直接到各單位。而我們市長信箱這系統，廠商是配合，如果知道信件來源是這兩個來源，因為它e-mail address不一樣，聯合服務中心和秘機信單位兩個設不一樣的e-mail address，這兩個e-mail address進來的信，就會特別處理，這中間就會去商討一些細節，比如說在subject要加些什麼，程式判斷以後就直接轉機關，跳過那個分信的過程。

問：可是譬如說建管處，未來收到一個從聯合服務中心寄來的信，不是市長信箱進來的信，那是回信回給誰？

答：現在這是比較有爭議的問題，照理講，建管處還是用e-mail回給聯合服務中心，聯合服務中心再幫它回給民眾，可是現在聯合服務中心不願意做這一段。因為他們當初的做法就是發公文給各機關，民眾只要寫信來，那聯服中心就會把民眾的電話號碼或地址一並給建管處，建管處要回覆的時候是直接回給民眾，副本再給聯合服務中心，所以他們希望以後還是這個模式。也就是如果建管處收到由聯合服務中心轉進來的信，e-mail是副本，是回到聯合服務中心，建管處還是要有一個實體公文，印出來寄給民眾，或者是電話通知民眾或傳真給民眾。所以，變成建管處這一段沒有省掉作業。我們那時候就跟聯合服務中心說，你們這種作法變成是各機關配合你們，他一點好處都沒有，只是分擔你們的工作，你們要人家去配合，其意願會很低。如果你們現在的作法是透過市長信箱去轉，各單位只要回信給聯服中心，不要再去變成實體公文，由聯合服務中心來做這段，那人家接受意願會比較高。可是他們就轉不過來，一直要這樣，現在因為這段秘書處好像也是這樣希望，我們資訊中心這個立場是一直建議他們，應該統一窗口去回覆民眾，這樣民眾才會清楚信到底有沒有回。若自己回給民眾，萬一他沒有回呢？因為你不知道，他副本有給你，可是他不見得有去做這件事，在你認為這已經結案了，因為你已經收到副本了，可是民眾根本沒有收到你的訊息。現在承辦這套系統的人好像已經離職了，一直找不到人接，所以他這套系統這段一直沒有辦法上線，我們八月一日市長信箱上線的時候，這段會先暫停。因為他跟本沒有辦法接上去。

問：這個需求是聯合服務中心和秘四科那邊提的？

答：對，是我們配合他們。因為我們配合他們市長信箱做一些調整，我們在這次新版的時候要求廠商，因為我們跟他們有合作關係可以要求，所以事實上那段他也ready，只是說，後續聯合服務中心那邊接不上來。

問：是廠商已經ready了，聯合服務中心和秘四科那邊接不上來。感覺上好像是如果這個e-mail信箱和電子公文如果能更接軌的話，這些問題會更少，因為它基本上在打e-mail的時候就等於在打公文

答：下一階段我們會做這樣的討論。因為目前為止，電子公文還在改版，還沒有定案，等那個ok了，我們會去考慮把它結合，就是說轉進來就是公文。

問：上次聯合報頭版，說市政府有三十幾套系統要做整合，要十五億新台幣、要增加多少員工來處理。

答：因為那規模太大，我們後來簡報說第一年胃口先不要那麼大，先做個示範性的，把經費縮減到幾千萬。

問：所以市長信箱的公文化，就是以後有可能這邊除了刪選掉之外，其它都會變成公文。

答：我們是希望這樣子，未來如果變成公文要整合，那我們當然是一定會去接的，不可能是自己玩自己的，可是現階段因為那邊還不是final的版本，現在再去做那個動作，我是覺得很辛苦，而且目前各機關運作也都適應。

問：可是目前現在有很多公文系統，我猜一定是各局處自己發包請軟體公司設計他們自己的公文系統，才會變三、四十個，若由資訊中心統籌那是不可能會變成這樣。我的意思就是說，因為其實我們關心的是電子郵件如果能跟電子公文合在一起的話，一定會很方便，其實有一個作法，不知道可不可行，因為技術上我也不是很懂，就是說其實你不用去做一個統一的台北市政府公文系統，你就想辦法做之間的資料庫連結，現在是這樣子做嗎？

答：沒有，現在要做統一，因為這種見人見智，我們自己討論，也不是很贊成這種作法。

問：那贊成那種作法？統一的？

答：不是，我們是不贊成搞一種公文系統去花十幾億。這作法上是可以討論，好像不需要一套太壞的系統讓我們去換，公文製作要五千萬、檔案管理要五千萬…。

問：行政院研考會好像又在開發，到時候要怎樣去連結？

答：那還早。不是說還沒想，是我們沒有辦法回答，因為我們不是主管單位，也不是那麼清楚。

問：可是電子公文的規劃是資訊中心在做？我指台北市政府裡面。

答：不是，是設計部門，不是我們這組，如果這部分要問我們主任才會清楚。

問：以這整個國家來講，以後會像台北市政府內部的情況一樣，每一個縣市可能都有一套，最後可能要花一大筆錢來整合。

答：現在如果走SN mail，只是交換格式確定就好了，不要說各縣市自己去搞，因為這要花重覆的經費。現在資料交換格式，只要follow一個標準應該是還好。

問：所以行政院研考會其實在推動電子公文系統就是這樣的作法。

答：是交換系統，它是用SN mail。其實你剛才是說，市長信箱跟公文系統做結合，事實上我們原來還有個想法是，根本不用跟公文系統結合。因為當初要和公文系統結合是因為它要掛文號，我們那個時候是想，這個市長信箱系統不見得要掛文號，因為我們本來就有一套稽核的制度，只是有些單位堅持一定要掛文號，譬如說警察局，因為警察人員對記功嘉獎是非常care，因為這跟他們的升遷影響很大，給他們記一個嘉獎、一個小功，對他來講比給他錢還重要。那在我們行政部門，我們有時候覺得給我們現金比記功嘉獎還要好。因為他們就是有公文的處理，因為他處理的量會有累計，如果說不給他掛文號，他就沒有辦法記錄。所以他們是非常在意一定要掛文號，有些機關要掛或不掛都可以做。在我們認為是，市長信箱根本就可以不用掛文號，因為我們本來就有信件規劃，都可以去稽催。

問：可是從業務單位，譬如說從建管處的角度來講，掛文號對他而言是，因為他除了處理市長信箱以外，還有許多事要做，所以還是要掛文號。

答：對，掛文號是萬一他逾期，就可以依照公文處理去懲處或是什麼，如果不掛文號，市長信箱這段就變成要自己去訂一個辦法，才有可能，你不能完全不訂，那樣可能大家回起來就有一點…。不過我們覺得不一定要掛文號，因為這是另外一個系統，所以有些技術性的，像警察局，只是說這牽涉到比較多，所以大家這個問題就暫時不談，繼續掛文號。

問：這個FAQ第三點我蠻有興趣，就是說提供各機關建立題庫，這意思好像是針對承辦人，好比說建管處的承辦人，譬如說我在回這個信的時候你可以給我一個參考，說其實這個問題你可以在那個FAQ你也可以看到怎麼回，是這個意思嗎？

答：應該說是類似，只是說做法上我們怎麼做到，怎麼讓他們做到。

問：是不是這個承辦人也和市民一樣可以上FAQ去search去看。

答：對，他也可以去search。但我們這邊主要是針對他們的信件內容會比較了解，所以他即使查到他自己的，就是他回信的內容可以把那個東西當成一個樣版，然後放在裡面直接修改。我那時候原先想說，我可以直接輸入一個字，然後它就會跳出一些案件給你，可是因為這個部份還沒這麼強，只是當時有這樣的想法，可是因為這個部份我們還是先做前面這段，就是你直接輸入，我們把以前回過的內容做成樣版，那下次在回一樣的問題時，就可以拿出來套用。我們現在回信，以前是在機關，就是說警察局你可以自己做回信的樣版，再回去套。這次新版的是把這層次再往下放到科室，因為每個科室的業務不一樣，可以自己做好十個、二十個，當信件一來就套用，改幾個字就回，這速度就會變很快。所以，若有重覆的信或是內容差不多的時候，也可以用這種方式去調。以前是說可能還要再搜尋一下，時間會花比較久，如果這樣就把它做成樣版，樣版就是一個選項，速度都會變得比較快，或者是直接到FAQ裡面去找。

問：所以說基本上民眾看到這個database和承辦人看到的這個database是同一個database，只是說承辦人這邊有給它一套就是了。

答：database 民眾其實是看不到。

問：但是那個database大家看到的都一樣，還是承辦人這邊會看到比較不一樣？

答：沒有，民眾FAQ會少於承辦人的內容，因為我們有些內容不能開放給民眾每個人都可以查，而且有些東西比較不適合公開給市民看的，我們還是不會放在網路上公開閱覽。

問：那你這邊就有很大的工作，因為你必需要去問各個承辦人說，我現在要做這個FAQ這個東西，哪些內容是你認為可以讓民眾上網去查的。

答：所以我們前面會有一段要先問FAQ資料庫的部份。

問：去問各承辦單位嗎？還是說是資訊中心這邊決定的？

答：現在要納入FAQ的這個部份，應該是要給承辦單位去整理。

問：我的感覺是承辦人最懂他的業務。

答：我們現在是說，要不要他貼了就ok，還是說要經過一個過濾，免得他把一些不該貼的東西或者是牽涉到個人資料，比如說人名什麼的，不小心就放上去，那可能是承辦人沒有那麼注意，沒有弄清楚，所以是不是在給民眾看之前，我們再做一個審核。

問：資訊中心這邊嗎？

答：我們現在說的是前面，我們還沒上線前，這個是零，然後後續是，每個科室承辦人回信的時候，我們會有一個畫面post出來，問你要不要把這個建立到FAQ裡面，你回答yes之後，它就會去做修正，修正ok之後就上去了。

問：就直接上去了？

答：要上去和不上去那個是要不要去做審核，那如果不做就直接上去了。我覺得還是要審核。
問：我覺得剛好相反，因為它的層級不夠高，所以反而被放上去會變得很少。公務人員在組織中的性格，基本上是逃避風險。

答：那我們過濾就好了，如果貼上發現真的不妥，我們就再做處理。

問：這個很清楚，就等於說以後若出問題，這個責任就在他身上。

答：因為你這個轉過來已經簽過內容了，你要在放之前應該是我們公文上面有確定說要怎麼做。我們現在討論的是要不要審核。因為我們審核的目的也只是看看有沒有牽涉到比較不妥的內容，譬如說人名、地址、電話這些東西，審核也是審這個，不會去審它內容要怎麼樣，我們也沒有權去改，不是去審內容。

問：不過剛才有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以資訊中心的角度來看，你可以不要操心他會不小心，其實他會很小心，可是倒過來的意思就是，因為他很小心，所以到時候FAQ可能會沒什麼內容，上面東西會很少。以市民角度來看，我根本看不到什麼內容，因為他都是很小心，都不讓我看。在教育訓練上，因為我想在科室單位，處理這個業務的人可能常常在換，你們有沒有對下面的單位，就是來接這個任務的人有些什麼要求？或是你們有沒有一些訓練課程？因為這個業務我感覺上有愈來愈專業的感覺，對電腦要很了解、對於整個業務的流程也要有些認識，還是這跟其它業務一樣，反正有師傅教徒弟，然後慢慢地找出來，你們有沒有管這些事情？

答：應該是說第一階段開發完之後，我們就會辦各機關的操作訓練，這個一定會辦。至於辦完了，大部份都是這樣子，剛開始的時候都會辦理，那辦下去之後這個各機關都會去挑相關業務的人來上這個課。就是說回去實際上他是在做這個工作的，那大概大部份都是說做一次而已，然後下級的機關有這個種子，那這個機關不會的就可以問。

問：或是說如果他需要資訊中心的人支援的話，再派人。現在你們已經做過了嗎？八月不就要上線。

答：還沒有。這一版新版的還沒有。我們討論的結果是不做教育訓練，因為對他們操作來講變動不大，我們已經做好了線上的教學，我們是想等上線一段時間之後再來做檢討，可以把他們找來，上線前的訓練我們後來是討論說不做。

問：你們有沒有把這群人看成你們業務上一個虛擬的team，常有跟他們密切的聯絡？還是沒有，只是一個業務上的往來而已？

答：知道是誰，可是沒有那麼互動，所以通常是有問題或是跟信件有關係的內容，才會打電話來這邊，我們有一個網頁，就是專門你有問題就可以post上去，資訊中心這邊就是負責去處理他們的那些問題，可是沒有那麼互動。

問：你們有沒有名冊？

答：有，有名冊，因為系統上本身有承辦人的姓名、電話，有ID才能進得去，ID就是單位市長信箱的承辦人。

問：所以你們也不清楚他們的變動情形。

答：對。

問：所以這個虛擬的團隊是不是很stable或是常在換？

答：以前我記得好像他們如果要更換承辦人，要有正式公文通知，後來好像就沒有要求了。應該是說，現在市府員工每個人幾乎都會回市長信箱，從以前到現在，應該是幾乎每個人都會用了。只是說我換了一個單位，就可能換到另一個帳號密碼上去，然後去回信。

問：四百多人，蠻多的。

答：那個是市長信箱，可是我覺得在回這封信不只四百多人。如果我們中心有在回信，那至少也有十來個，所以說如果一個單位有十個，兩百個行政機關乘於十就有兩千個了。

問：可能是某些業務的承辦人有機會去接觸到這個系統。

答：對啊，沒錯。像劉小姐接觸的最多，因為你要碰到市政府網站的事情，只要有關市長信箱的事就會擠到她這邊來。

問：就是對這整個系統的一些意見。

答：因為我們有管網站，劉小姐這邊就很麻煩，光回信就沒有時間了，所以我們作這個也沒有考慮自己的需求。就算要回，也要讓她輕鬆一點，可以快一點。

問：會不會讓更多的人都來參與這項工作，反而可以把這項工作分擔？

答：可是我們也要看信件的內容，相關承辦人才有辦法回，若你這封信大家輪流回，那會有搞不清楚這是什麼業務的人。

問：你分的時候是上面的人在分，事實上一個業務一定有一個承辦人，我的意思是說，你把這個大量的工作壓在這兩千人身上，跟如果分到四千人在做的話，那就…。

答：有些是做例行性的工作，而有些業務跟民眾互動會比較頻繁，比較頻繁的，信件就會比較多，會有這個問題。

問：所以這本來就不平等。

答：對啊！其它人沒有接這個信件不是說他們沒有工作，只是他們在做其它的，像內部的工作，所以他不會接到信件。所以說你剛講到的量，不能以平均來看，而是要看那個量是落到誰的身上。

問：可能那本來就是他的業務。

答：所以也有另外一個說法，如果你的信件量不大，業務可以統籌，這個機關就由一個人統一回就好，不要大家這麼累。

問：不過各局處的特性都不一樣，我知道工務局的量是台北市政府最大的。

答：可是工務局本部不大，是下屬跟民眾相關的單位，如建管處。

問：這是我們下一步要做的調查，就是看看各組織是怎麼回事？他們是怎麼在回應？怎麼在處理？

答：而且每個業務單位的處理方式都不同，幾乎都好幾個版本。我們覺得承辦人可能在回這種跟民眾互動的時候，還需要再教育，看案件的態度，用什麼心態去回它，這個若不是將心比心，他們有時候都很困難，那我們又給他回的不痛不癢。那民眾就感覺不一樣，如果你把他當作官樣文章，來就是這幾套、這幾個文字就丟還給你。要有互動，這就是心態問題。

問：這就是教育訓練，這一群處理這業務的人，跟一般公文處理的業務有什麼不一樣？還是他們像府會聯絡人一樣，應該要單獨出來受一些特別的訓練？或有一些特別的性格？如果有些人的性格就是非常有耐心，他們就比較適合。

答：這個只能說慢慢去調整，研考會一直有在做這個動作，把一些回信回得比較好的，在市政會議提報，另外把比較極端的拿出來，說這種回法是不對的。讓他慢慢地去做一些調整。因為太多人在做了，我們沒有辦法控制他寫的，我們只能一個整體性的讓他們獲得這個訊息，但是我們很難去開一系列的課、發執照，那不大可能。

問：總統府他們好像有找義工來訓練。

答：我覺得那方式也不錯，可是因為總統府的義務比較單純，他的問題就那些，譬如問總統府的歷史、總統府的建築物，並不是那麼多元。聽說行政院有找志工，但那不大可能，因為這需要專業，二二八紀念館也有找專人來。

問：這不滿意信件裡，聽說你們有做一些內容分析，做不滿意原因的排行榜。這是因為民調上，你們有設計這個問卷出來說，你今天不滿意的原因是什麼，你要他們選。

答：有。

問：你們當初為什麼會做這個項目？

答：研考會提供的，內容分析是他們提供給我們的。

問：電子信件的內容分析？

答：不是，是不滿意的原因之下，有八個，題目是研考會給的。

問：像這版本是2.0版的，你們會在網頁上說這是哪一版？

答：不會特別標這個。

問：我想有兩個方面，一個方面是我們想要跟你們要一些資料，是量的，當然你今天沒有辦法給我們，我們可以再跟你們聯絡，就是一些data的東西，另外一方面就是你們這個問卷所統計下來的一些，最好是有長時間的一些統計。

答：我們是有按月的報表。其實這些研考會都有，只是說我們東西出來也會給研考會，所以你也可以跟研考會要。

問：你有Excel檔嗎？

答：對，Excel，可是不曉得在不在。不見得有歷次的。

問：至少跟你們拿print out的東西，如果有data的東西更好，我們可以自己去run一些東西。還有就是最後一個部份，就各位在這個方面的工作，你們認為，做了這麼久，一些核心的問題我們剛沒有談到的一些東西，就你們儘量自由發揮，認為說儘量再往哪幾個方向修改，不論是組織上或是設計上或甚至有很多時候你們要做改革，他本身也是一個組織內的一些溝通、瞭解，然後找出可行的一條路。其實我覺得大概就是這一份，就是有什麼東西是不在這兩頁上面，你們一定有想過一些事情。平常在工作時有沒有想到一些idea？或是什麼，不論是你們自己本部單位需要配合的、需要協調的，或是跟其它單位的，比如說秘四科、聯合服務中心等等，甚至是馬市長，有沒有說你在處理這些東西的時候，有什麼不合理的要求，因為他是政治任命人，因為他是民選的政治人物，我想跟一般的常任文官可能有些概念上的差異，他可能認為這工作很重要，因為他還要再選，但你可能認為說我還有一些更重要的事。

答：好難哦，我從來沒想過這樣的事。

問：你們有固定送人出去念研究所？

答：沒有，主任是有在想，但是有些東西沒有辦法突破。

問：是法令上的問題？因為我們剛才已經講了好幾個碩士論文的題目，那個虛擬團隊就是一個很好的。

答：本來有在想今年要開課的，就是資訊人員的專題，專業課程，像我們主任說要開就開滿，開到180個小時，上完就上二、三個月了。最早的想法是，如果這個課能夠跟大學合作，最好的情況就是還有學分，那將來上完課的這些人，如果回到學校去，還可以抵研究所的學分。可是上次問過學校，都說這要事前報請教育部核准。另外，就是費用很高，一個人頭，一個學分要多少錢，事實上我們沒有那麼多錢，我們現在計算方式都是，我請講師來，然後付一個小時以公家標準一千六來計算。以往比較單純，我跟這個學校細節談一談就ok了，現在不是，只要超過十萬元以上還要公開招標，甚至這種東西，專業的，我們當然有編到上百萬，可是我跟你談的結果還要變成公開招標，光那個公開招標的程序，就要run二、三個月，等你run完了之後，我本來跟你訂好的這個時間，本來說四月要開課，可是因為我公開招標，那公開招標的結果變成我不知道是不是你得標，如果是你得標那還沒關係，那學校這邊還要再調整，可是老師要事先跟人家講，若講好了、標完了，搞不好就五月了，那所有老師還要去調整。

問：暑假的時候還比較有可能。

答：與台大也談過，他要算一個人多少錢，我說沒有，我們這邊中心統一，我們主任提出的構想非常振奮，其實執行起來發現有困難。

問：從系統角度來看的話，市長信箱應該算是，如果你們是外包的話，基本上需求是業務單位在提，還是說你們有固定去問他們的需求？

答：其實這次我們手上的資料大部份都已經把他們，上次我們為了這個好像在年初有開一次會，也沒有所有單位，就信件量多的單位，他們比較有這方面處理的意見，事實上他們大概的需求都滿足到九成以上。

問：你們有沒有會議的記錄？

答：會議記錄有，可能要去調一下。

問：這個會議的記錄我覺得蠻重要的，這是一個協調。

答：我看研考會那邊可不可以要，因為上次開會是他們召開，我們只是參與。

問：這會議是什麼？

答：市長信箱的作業要點。

問：大概是什麼時候開的？我們知道資訊中心是滿足需求的，就是各單位有什麼需求，這邊提供系統維謢，可是有時候因為以資訊中心的角度而言，我們有時候會覺得這件事情怎麼樣做最好，會比較有效率，關於這點的話，你們這邊有沒有什麼意見？

答：如果有比較爭議性的問題，會請研考會、秘四科跟我們這裡，三個討論一下這樣可不可行，如果決定後就接下去了。

問：比如說上次vote.com的問題，事實上就是你們這三個單位在處理。

答：對。研考會、秘四科和資訊中心。

問：所以這就有點像業務的決策單位大概就這三個。那跟市長的連結呢？市長那邊是秘四科？

答：秘四科會做吧，應該是，可是市長室有秘書去收他們的信，跟市長比較有直接關係的那個信，他們自己秘書會去回，就是市長信箱的信。有的會交辦下來。

問：就是秘機信的。

答：對，那也會交辦下來。像我們這邊也接到轉幾封信，人家是寫給市長。

問：你說的是寫的信，不是e-mail。

答：對，是文件。那會議是八十九年十一月七日。

問：可以印一份給我們嗎？

答：研考會是有這個檔，這個可以給你們啊，這個沒有什麼敏感。

問：所以你剛才的意思是說，反正你們有問題的時候決策機制大概就是你們這三個單位，大部份是你們在發動，還是研考會那邊也會有？

答：研考會、秘四科都會有。

問：因為我們可以感覺到我們在寫這個合約書競標的時候，研考會的主秘主持這個會議，當時至少我們感覺他們很重視，我猜是因為馬市長注重，他跟阿扁比起來呢？

答：我覺得馬市長比較注重，因為阿扁的時候其實是有回就好了，可是沒有那麼care這個信件，品質那些是沒有，可是我覺得這應該是跟市民的使用率來有關係。一開始時不是很普及，大家也不曉得，但現在大家都會了，所以要求也變高。馬市長是有比較重視這個沒有錯，因為每個單位都有把他們的信件滿意度那些都調出來，而且到現在也才有些懲罰或是什麼的，這些以前都沒有，以前有回就好了，也不會管。

問：因為現在馬市長有個主軸，就是網路新貴，他是掛在那個下面，就好像一個package就這樣子套著，好像推出去就可以賣了，這是他的賣點。

答：好像以前台北縣政府，有一個縣民開講，他的做法是在網路上直接貼問題，然後就直接在網路上分辦。曾經有人建議是不是市政府應該也要這樣，因為市府現在不是這樣，就是說，我們可以讓你們在網路上填這個意見，可是這個填意見它好像有兩個選項，一個是不公開，一個是公開，我們現在是完全不公開。

問：在台北市是完全沒有選擇的餘地。

答：那時候我們有在考慮是不是要做這個部份，規範上還是沒有把它放進來。

問：這處理上會不會比較麻煩？若有兩個，有些是公開，有些是不公開。

答：其實也還好，那是前端的計畫，只是說前端你選擇公開，分辦以後網路上也會看到你分辦到那一科，台北縣是分辦到那一課，只是說這個訊息可以直接在線上，事實上這個作法是多一個選擇，應該是比較好的作法，就是說你可以選擇要不要公開，那公開就公開回覆，公開告訴你這個案件分到那個局處。

問：回覆內容也公開？

答：還是要有帳號才能去看。

問：就好像網路版的BBS。

答：可是我那時候試用了，好像還是要有一個名字和編號才可以公開的查自己，而且也不是所有的，只是公開貼問題而已。就是把論壇跟e-mail結合，這個方法我當時還覺得不錯，可是他做的並不是我們想的那樣，我本來以為是論壇跟e-mail結合，其實不是，只是提供一個管道讓你去網路上面直接看。

問：現在台北市也有。

答：對，我們本來就有，只是我們對於論壇的問題沒有做答覆，那他等於是有點類似想要把這段結合進來。

問：就好像有一個版主，在那邊一直回答問題。

答：只是說他是分辦處理。

問：其實這在技術上不難。

答：對，可是這次我們沒有把他放進來。

問：你覺得這是一個不錯的idea嗎？

答：這見人見智。

問：假設我是市民的話，就好像我在看BBS一樣，上去就看到一大堆人問題，然後貼了以後我看到市政府的回覆在下面，我馬上就可以看到，其實也很像你們說的，而且FAQ決定要不要公佈的權利不是在承辦人上面，而是在民眾上面。我猜想這民眾認為，他非常氣憤的一個東西，即使你不解決，他也希望全台北市民都知道。這問題事實上是比較難處理的，公開後就是對於市政府的相關單位造成壓力。

答：這是有爭議性，譬如棒球賽在台北，就我的認知，你去參加國際性的比賽，你去爭取主辦權，一般都是主辦城市，主場一定是在主辦城市，哪有說主場分散到全省各地。網路上就有人在說澄清湖的設備比較好為什麼不去澄清湖，可是當初為什麼高雄不去申請，大家都在網路上模糊焦點。

問：論壇本來就是這樣，可以給你用來模糊焦點。像你剛才提在vote.com的問題，他們會透過代理人，如果說把他們退件的話，會不會有…。

答：其實我們那時候在想，那個公投網站是在做政府沒有做的事，事實上，在積極面來看，要嘉許他在做這件事，他們是在幫政府去處理一些事。可是我們回歸到處理端，我們就覺得在應付這樣的，不勝困擾，若比較單純化就還好，如果搞到議員，我這邊議員又掛一個，好像他掛議員的名字就進來這個信箱，那我們光搞這個就搞不完。

問：我覺得有另外一種模式，因為在聯合服務中心有說，他們跟各大報的記者常常會有一疊讀者投書在那，我覺得跟他們的關係就很善良，我的意思可能是，這是新的東西，可是沒有跟大家接觸。

答：我們也是很想跟他們互動，可是沒有管道、電話。

問：因為是在想說我們市政府跟他友善關係，那我可以跟他說可以幫我處理，他甚少說進來的時候不要寄八百封給你，就是說變成市政府更前端的刪選，那你現在進來的第一關刪選當然是這裡。

答：因為他有些東西我看了一下，很多都是市容查報的，他們本來就有另外一套機制，可是都往我們市長信箱丟。

問：我覺得是溝通的問題。市政府要拒絕這樣的東西，一定要想一個很好理由。因為我也跟他們沒有接觸，所以我猜他們看中的商機說不定是在議員那邊，到時他不用收費，只要收議員那邊的錢就好了。

答：因為他們上面的管道是說，要把這個問題丟給議員呢？還是要丟到他們的網站？就是這兩個管道讓你選。

問：我覺得他只是看到一些商機，所以這可能是你們要傷腦筋的事情。我剛看到了一些，你們做管考的事情比較少，大概都是秘四在做是嗎？

答：管考應該是研考會在做，秘四科其實只是在做信件的分文而已。

問：應該說是研考會在各單位的研考人員。

答：對，沒錯。我們是偏向系統的部份，系統功能然後作調整、改善，如果看到一些問題，看能不能處理，建議流程，我們有一個信件的處理要點，再做一些修改、調整。

附錄二：各局處「接受人民陳情案處理機制」問卷
「臺北市政府各局處接受人民陳情案處理機制」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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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團隊接受台北市政府研考會委託，針對市府接受人民施政意見
之反應機制進行研究。懇請  貴單位提供以下資料，以便於研究團隊瞭
解市府處理人民陳情案件運作現況，並提出具體可行之興革建議。
  貴單位所提供之資料僅作為研究之用，不涉及考核獎懲，請據實填寫。
如需人力協助整理人民陳情資料以完整回答本問卷，請來電告知
(2236-8225轉3463, 3464)，本團隊非常樂意提供必要人力。
感謝您的協助！
                                   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 助理教授

                                   陳敦源  蕭乃沂  敬託

填 答 說 明

一、人民陳情案件：依據「臺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受理人民陳情案件注意事項」定義之人民陳情案。

二、列管陳情案件：指上述陳情案件中市府一級局處必須定期向研考會報備陳情案件數目、處理情形及回覆情形的案件。

三、陳情媒體：指人民陳情案件進入市府的媒體，包括書信、傳真、電話、面晤、電子郵件、與報章投書等常見的傳播媒體。

四、陳情管道：指人民陳情案件進入市府的途徑，由市府一級局處直接分件並於局處內部（含所屬單位）直接處理的管道包括：

（A1）民眾直接寄到局處內部的書信及傳真陳情案

（A2）民眾直接打到局處內部的電話陳情案

（A3）民眾親自到局處面晤傳達的陳情案件

（A5）民眾的報章投書，由報章媒體通知，或由局處內主動回覆。

（B3）透過局處內部安排的「局處長與民有約」

（C4）「局處長電子信箱」的民眾電子郵件
除了上列管道，陳情管道還包括由局處外部轉分件至局處內部的途徑：

（D4）民眾寄到「市長電子信箱」的電子郵件，目前由秘四科分件至各市府一級局處辦理

（E1）由市長室直接交辦，秘四科分件的書信及傳真陳情案

（E2）由市長室直接交辦，秘四科分件的電話陳情案
（E3）由市長室直接交辦，秘四科分件的面晤陳情案
（E5）由市長室直接交辦，秘四科分件的報章投書陳情案
（F3）透過區公所及民政局安排的「市長與民有約」

（G1）由市府聯合服務中心分件的書信及傳真陳情案

（G2）由市府聯合服務中心分件的電話陳情案

（G3）由市府聯合服務中心分件的面晤陳情案

（G5）由市府聯合服務中心分件的報章投書陳情案

茲將以上所述的陳情管道表示於如下表一：

表一：民眾陳情案件之反映管道與媒體（空白表格為不適用）

	          媒體

管道 / 層級
	（1）

書信

/ 傳真
	（2）

電話
	（3）

面晤
	（4）

電子
郵件
	（5）

報章
投書

	（A）

市府一級

局處
	A1
	A2
	A3
	
	A5

	（B）

局處長

與民有約
	
	
	B3
	
	

	（C）

局處網頁

(局處長信箱)
	
	
	
	C4
	

	（D）

市府網頁

(市長信箱)
	
	
	
	D4
	

	（E）

市長室交辦

(秘機案)
	E1
	E2
	E3
	
	E5

	（F）

市長

與民有約
	
	
	F3
	
	

	（G）

聯合服務

中心
	G1
	G2
	G3
	
	G5


請至次頁開始填答處理人民陳情案件的相關問題。謝謝您的合作！

問 卷 開 始

1、 基本資料：

(一)

填答一級局處：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填答人姓名：___________ 職稱：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

(二)

局處所屬單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填答人姓名：___________ 職稱：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
2、 請依據上表一的分類方式，統計貴局處（含所屬單位）90年6月份所有陳情案件的數字，並將結果填入下頁表二內。請於括號內特別標示該月份列管陳情案件（如前述名詞解釋之定義）的數字。如有需要，可將本頁影印由貴局處所屬單位分別填答，再將數字加總至另一表格內，而各所屬單位的表格請隨局處彙整表格一併繳回。

例如，28為陳情案件總數，9為總件數中列管的陳情案。




表二：民眾陳情案件之反映管道與媒體
	          媒體

管道 / 層級
	（1）

書信

/ 傳真
	（2）

電話
	（3）

面晤
	（4）

電子
郵件
	（5）

報章
投書

	（A）

市府一級

局處
	A1
（　　）
	A2
（　　）
	A3
（　　）
	
	A5
（　　）

	（B）

局處長

與民有約
	
	
	B3
（　　）
	
	

	（C）

局處網頁

(局處長信箱)
	
	
	
	C4
（　　）
	

	（D）

市府網頁

(市長信箱)
	
	
	
	D4
（　　）
	

	（E）

市長室交辦

(秘機案)
	E1
（　　）
	E2
（　　）
	E3
（　　）
	
	E5
（　　）

	（F）

市長

與民有約
	
	
	F3
（　　）
	
	

	（G）

聯合服務

中心
	G1
（　　）
	G2
（　　）
	G3
（　　）
	
	G5
（　　）


3、 請問貴局處（含所屬單位）除了表二當中各個標示格之外，是否有其他的陳情媒體及管道？

□
無 

□
有 〈請描述於下，並依上述格式，提供90年6月份所有及列管陳情案件的數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請以條列方式描述貴局處（含所屬單位）對於人民陳情案件的列管原則。意即：在上表二的陳情案件總數中，為何某些陳情案件被視為列管案件（表二中括號內的數字），而必須定期將其件數與處理情形（如案由、回覆內容等）提報研考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請回答下列有關處理市長電子信箱(表二中的D4方格)的問題：

(一) 貴局處以何種方式配置人力於回覆市長電子信箱（單選）？

	□  不論陳情事由，皆以輪流方式由輪值人員負責回覆

	□  依據陳情事由，分派業務相關人員負責直接上線回覆

	□　依據陳情事由，先分派業務相關人員負責蒐集資料與草擬回覆內容，再交予專人上線回覆

	□　其他（請描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 請估計貴局處約投注多少人力於回覆市長電子信箱？

1. 人數約：__________________ 人

2. 約佔負責處理公文總人力的百分比：______ %
(三) 在回覆市長電子信箱陳情案件時，當負責承辦人員的個人專業知識與經驗不足以確定回覆內容，通常的處理方式為（可複選）：

	□  詢問其他可能有相關專業知識與經驗的承辦人員

	□　調出曾經出現且相關的陳情案由，並參考先前的回覆內容

	□　貴局處已歸納應對方式，並已製作出書面參考手冊

	□　其他（請描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 在將確定的回覆內容送出予陳情民眾之前，貴局處通常（單選）：

	□　由負責回覆的承辦人員直接寄出

	□　承辦人擬回覆內容後，由另一專人確定回覆內容，並視需要修改內容或語氣後，由此專人直接寄出

	□　承辦人擬回覆內容後，由另一專人確定回覆內容，並視需要修改回覆內容或語氣，再由負責回覆的承辦人員寄出

	□　其他（請描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六、 最後，請提供您對於台北市政府現行處理人民陳情案整體機制（包括市長電子信箱）的建議。

(一) 轉件分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 執行回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 列管考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 其他方面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問卷至此結束，感謝您的合作！
附錄三：「市長電子信箱」民眾滿意度問卷
附錄四： 各局處「接受人民陳情案處理機制」問卷結果

表一：2001年6月市府人民陳情案件統計總表
	總件排序
	市府一級

局處
	總件數

(A)
	佔市府總案件數比例
	總列管

(B)
	佔市府總列管件數比例
	局處內

列管比例

	1
	秘書處
	11325
	48.08%
	14
	0.19%
	0.12%

	2
	環保局
	4023
	17.08%
	816
	11.15%
	20.28%

	3
	警察局
	1278
	5.43%
	1278
	17.47%
	0.00%

	4
	交通局
	1264
	5.37%
	1264
	17.27%
	100.00%

	5
	工務局
	1264
	5.37%
	1260
	17.22%
	99.68%

	6
	消防局
	944
	4.01%
	59
	0.81%
	6.25%

	7
	教育局
	789
	3.35%
	789
	10.78%
	100.00%

	8
	建設局
	316
	1.34%
	305
	4.17%
	96.52%

	9
	自來水事業處
	302
	1.28%
	302
	4.13%
	0.00%

	10
	內湖區公所
	272
	1.15%
	9
	0.12%
	3.31%

	11
	都市發展局
	212
	0.90%
	82
	1.12%
	0.00%

	12
	國宅處
	174
	0.74%
	62
	0.85%
	35.63%

	13
	社會局
	152
	0.65%
	152
	2.08%
	100.00%

	14
	地政處
	151
	0.64%
	127
	1.74%
	84.11%

	15
	衛生局
	146
	0.62%
	144
	1.97%
	98.63%

	16
	捷運工務局
	105
	0.45%
	105
	1.44%
	100.00%

	17
	財政局
	105
	0.45%
	105
	1.44%
	100.00%

	18
	勞工局
	98
	0.42%
	97
	1.33%
	98.98%

	19
	兵役處
	96
	0.41%
	20
	0.27%
	20.83%

	20
	松山區公所
	90
	0.38%
	18
	0.25%
	20.00%

	21
	政風處
	82
	0.35%
	41
	0.56%
	50.00%

	22
	捷運公司
	73
	0.31%
	73
	1.00%
	100.00%

	23
	民政局
	70
	0.30%
	70
	0.96%
	100.00%

	24
	中山區公所
	70
	0.30%
	14
	0.19%
	20.00%

	25
	文化局
	33
	0.14%
	33
	0.45%
	100.00%

	26
	士林區公所
	22
	0.09%
	7
	0.10%
	31.82%

	27
	新聞處
	14
	0.06%
	0
	0.00%
	0.00%

	28
	北投區公所
	14
	0.06%
	14
	0.19%
	100.00%

	29
	中正區公所
	11
	0.05%
	11
	0.15%
	100.00%

	30
	原民會
	10
	0.04%
	5
	0.07%
	50.00%

	31
	法規會
	8
	0.03%
	2
	0.03%
	25.00%

	32
	萬華區公所
	7
	0.03%
	7
	0.10%
	100.00%

	33
	文山區公所
	6
	0.03%
	6
	0.08%
	0.00%

	34
	訴願會
	5
	0.02%
	5
	0.07%
	100.00%

	35
	信義區公所
	5
	0.02%
	5
	0.07%
	100.00%

	36
	大安區公所
	5
	0.02%
	5
	0.07%
	100.00%

	37
	翡翠水庫
	3
	0.01%
	3
	0.04%
	100.00%

	38
	南港區公所
	3
	0.01%
	3
	0.04%
	100.00%

	39
	大同區公所
	3
	0.01%
	3
	0.04%
	100.00%

	40
	主計處
	3
	0.01%
	0
	0.00%
	0.00%

	41
	人事處
	2
	0.01%
	2
	0.03%
	100.00%

	42
	公訓中心
	0
	0.00%
	0
	0.00%
	0.00%

	
	總    數
	23555
	100.00%
	7317
	100.00%
	


*工務局加上另外市容查報專線(39/39)、所屬單位書信(19/19)、電話(14/14)
*環保局是四個部份相加
表二：市府各局處人民陳情案件列管原則
	編號
	單     位
	內    容

	1
	民政局
	依本府及所屬各機關受理人民陳情案件注意事項第二條所定義之「人民陳情案件」予以列管

	2
	交通局
	若民眾陳請，本局為求謹慎，均予列管

	3
	工務局
	1. 依「台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受理人民陳情案件注意事項」規定辦理。

2. 依研考會90.7.20北市研三字第9022135000號函重申有關人民陳情案件統計表相關格式及作業規定辦理。

	4
	教育局
	幾乎所有案件都要列管，尤其是行諸文字。

	5
	建設局
	依市政府相關規定辦理列管。

	6
	衛生局
	1. 陳情案件均依「台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受理人民陳情案件注意事項」列管。

2. 聯合服務中心移辦案件以往均移交給業務主管科室辦理並未知會研考人員，所以研考未列管，而以一般公文時效管制。

	7
	文化局
	本局所有人民陳情案件均列管。

	8
	地政處
	為重視市民權益，凡對有關地政業務有陳情事項者，本處均納入列管並由研考人員負責追蹤，直到終案為止，有關受理陳情案之數量及處理情形，均依規定填具月報，雙月報報表送本府研考會辦。

	9
	兵役處
	1. 本處人民陳情案件之列管原則係依據「臺本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受理人民陳情案件注意事項」辦理。

2. 本處90年6月份受理人民書面陳情18件，市長交辦(秘機信)2件，依規定予以列管並將件數與處理情形函報本府研考會。

	10
	新聞處
	未結案件將繼續列管。

	11
	人事處
	1. 對於人民陳情案件知辦理，係依據「臺本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受理人民陳情案件注意事項」作業。

2. 現行作業凡列屬〝人民陳情〞案(大多為一般書信陳情、市長室交辦陳情、建議、檢舉案件、市長信箱信件)均由總收文登記編號並送研考人員登入列管，按月提報研考會。

3. 列管原則：(1)依規定程序作業；(2)嚴格要求於期限內完成；(3)若因案情複雜、處理困難，仍以有具體辦理結果為公文處理最高目標。

4. 人民陳情案件全部列管及凡「市長信箱信件」全部列屬陳情案(秘機信建議、檢舉案件亦列屬)，增加許多文書工作(尤其登入案由、回覆內容、處理天 數...)，期作業係配合法令規定及權責單位要求。

	12
	捷運工務局
	有關人民陳請案件的管理原則係依。

1. 行政院暨所屬各機關處理人民陳請案件要點。

2. 本府所屬各機關處理秘機信交辦案件管理規定。

3. 台北市政府文書處理實施要點等原則辦理。

	13
	訴願會
	本會接到人民陳請案件均依規定列入管制並全部提報研考會。

	14
	法規會
	按「台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受理人民陳情案件注意事項」(89.10.25修正)第一點及第二點規定，本府列管人民陳請案件之範圍，係依據新公佈之行政程序法(88.2.3公佈)第一百七十條規定界定，即限於人民本市市政興革之建設，及其他與行政有關之法令查詢、違規舉發、權益維護等事項，自不包括民事、刑事或其他個人隱私事項，區分規定已甚明確，全府一致，並非有何「列管原則」存在。

	15
	政風處
	以上均依據本府文書作業管理規定辦理。

	16
	原民會
	依本府相關規定辦理。

	17
	公訓中心
	本中心六月份無任何陳情案件。

	18
	台北翡翠水庫管理局
	1. 人民對於行政興革之建議、行政法令隻查詢、行政違失之舉發或行政上權益之維護，以書面、言詞、電傳或其他電子文件向各機關提出之具體陳情。

2. 民陳情案件之件數與辦理情形每月提報研考會。

	19
	捷運公司
	1. 依台北市政府文書處理實施要點第292點第2項：「人民陳情案件：民眾以書面、言詞、電傳或其他電子文件反映，而經由上級交辦，其他機關函送或直接向本機關陳述有關本市市政興格之建議、行政法令查詢、行政違失之舉發或行政上權益之維護等具體陳情之案件」規定辦理。

2. 依文書處理實施要點第295點：限期案件、專案、人民申請案件、人民陳情案件及行政救濟案件應以「案」為單元管制及統計。

3. 依文書處理實施要點第299點第3項第4款規定，每月統計上月各類表報提業務會議，並於每月5日前逕送台北市政府研考會。

	20
	中正區公所
	依據「台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受理人民陳情案件注意事項」定義之案件皆予列管，且依研考會指示「只問性質，不分管道」之精神，凡陳情內容具體可予答覆者皆予列管，並定期提報研考會。

	21
	南港區公所
	本所接獲人民陳情案件時，一律蓋上列管章，所以只要是人民陳情案件本所均予以列管。

	22
	萬華區公所
	1. 人民對於行政興革之建議、行政法令隻查詢、行政違失之舉發或行政上權益之維護，得向主管機關陳情。

2. 列管乃是使人民陳情案件能在期限內，承辦人員應盡其職，以解決人民的困難和需求。

3. 必須定期將陳情案處理情形提報研考會，此乃行政上的機制，使其作完整的統合和全面性控管。

	23
	內湖區公所
	除一般諮詢案件外，本所均列管。

	24
	北投區公所
	全數列管。

	25
	信義區公所
	本所對於人民陳情案件全數列管。

	26
	大安區公所
	本所係依「台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受理人民陳情案件注意事項」中第二條所指：「人民陳情案件，係指人民對於本市市政興革之建議、行政法令之查詢、行政違失之舉發或行政上權益之維護，以書面、言詞、電傳或其他電子文件向各機關提出之具體陳情」之規定予以列管，並按時陳報研考會。

	27
	松山區公所
	依據台北市政府文書處理實施要點第292條，人民陳情案件係指民眾以書面、言詞、電傳或其他電子文件反映，而經由上級交辦，其他機關函送或直接向本機關陳述有關本市市政興格之建議、行政法令查詢、行政違失之舉發或行政上權益之維護等具體陳情之案件。


	28
	中山區公所
	1. 舉凡民眾透過書面、電話、電子郵件、當面陳情、網站留言或報章投書，即列為人民陳情案件並予以列管。

2. 除市長信箱、秘機信、聯合服務中心函轉案有規定處理期限外，一律以十五天為處理期限。

	29
	士林區公所
	本所對人民陳情案件處理原則均以是其是否符合行政程序法、市府人民陳情案件處理作業要點等規定，若符合者均列管。

	30
	大同區公所
	1. 只要是秘機信收之函一律列管。

2. 市長、區長信箱一律列管。

3. 有關民眾建議本所改善之事項。

4. 民眾抱怨、檢舉信件皆列管。

5. 本所能為本區居民解決問題，而函轉權責機關處理，加以追蹤列管。

	31
	環保局
	本局對於人民陳情案件，無論其透過任何反應管道陳情到局，因均影響(涉入)人民權益，本局均極為重視，謹慎處理，並予列管。

	32
	環保局

木柵焚化廠
	舉凡人民或機關團體透過書信、電子郵件、傳真等途徑陳述，內容涉及個人或社會大眾權益之陳情案件，均視為列管案件。

	33
	環保局

內湖焚化廠
	民眾所反映之意見，其內容關係個人或大眾權益者，均予列管。

	34
	環保局

衛生稽查大隊
	1. 依規定需列管案件(如秘機信)。

2. 市民來函需答覆案件，列管時效案件。

3. 市民書面來函案件。

	35
	社會局
	依文書處理實施要點292點本府公文依性質區分辦理，故陳情案件一律列管。

	36
	財政局

稅捐稽徵處
	只要陳情案件皆需列管，沒有再區分其中需要列管的和不需列管的。

	37
	主計處
	未填

	38
	消防局
	一.民眾以書面、言詞、電傳或其他電子文件反映，而經由上級交辦，其他機關函送或直接向本局陳述有關本局消防興革建議，行政法令(消防類)之查詢，消防行政違失之舉發或權益之維護等具體陳情內容。二.人民陳情案件管制時限：1.除法令另有規定或經本府核定外，以不超過15日為限。2.因內容複雜，數量眾多，需一定處理程序及時限之通案者，得由承辦單位首長簽核，惟不得超過卅日，並提報市府研考會，且定期檢討辦理。

	39
	秘書處
	1. 答覆案件處理等級列ACD案件，解除列管者，如抽查有與事實不符者，副知研考會查處。

2. 處理等級列B案件，如經二次查催仍未答覆者，副知研考會查處。

	40
	勞工局
	1. 所有人民陳情案件均列管。

2. C4「局處長電子信箱」的民眾陳情電子郵件，總件數為13件，列管案件為12件，係因其中一件重複來文，併前案辦理。

	41
	國宅處
	1. 分別依本府「受理人民陳情案件注意事項」、「各機關處理秘機信交辦案件作業管制規定」、「市長信箱電子信件標準作業程序」規定辦理列管及報表事宜。

2. 本處服務信箱電子信件、與民有約、行政革新專線紀錄三類未列「陳情案件」，係為便統計受理情形及考核時資料呈現。另案編號管制，雖未列入提報研考會件數中，惟並未違陳情案稽催管制原則。

	42
	自來水事業處
	針對民眾以書函(傳真)、電子郵件反映本處水質、水費異常抄表疑義、漏水等情形，其透過上級交辦其他機關函轉的案件，均依規定列管，並且每月(定期)將件數提報研考會。

	43
	警察局
	1. 市民以書信、傳真、電話、電子郵件等管道陳情，其陳情內容具體且係「台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受理人民陳情案件注意事項」第二項內容者，予以列管。

2. 依前揭注意事項第七項「…市長(副市長)室暨本機關首長交辦或聯合服務中心、市府研考會移送受理之陳情案件...」規定，上述性質陳情案件均予以列管。

	44
	都市發展局
	1. 依台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受理人民陳情案件注意事項辦理列管事宜。

2. 依台北市政府「市長信箱」電子信件標準作業程序相關規定辦理列管事宜。3.依本府91年度「市長與民有約」活動實施計畫相關規定辦理列管事宜。

	45
	文山區公所
	本所有關人民陳情案件列管原則依「台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受理人民陳情案件注意事項」辦理。於每月5日前將各類人民陳情案件送研考會。


表三：其他有關陳情處理與回覆機制的建議
（1） 轉件分件方面：

	編號
	單     位
	內    容

	1
	工務局
	市長信箱方面：如能明確從信件內容得知權責單位，秘書處應可直接將信件分送，包括二級機關，無須直接由一級機關轉接，以節省時間，因為轉手的人越多，浪費的時間也越多，如無法確定二級機關為何，才交一級機關確認轉交。

	2
	教育局
	市長信箱有時一案內容涉及多科會辦方可回信結案，以致科室間責任推諉，造成分件困難。

	3
	衛生局
	1. 秘機信及市長電子信件的轉件，如有前信應先交由原處理單位處理，如須分其他單位，再由原處理單位，建議加分。

2. 部分信件內容不確定權責單位時，可先聯絡各局處聯絡人確定後轉交，避免退件改分，延遲回信時間。

	4
	兵役處
	建議轉件分件盡量迅速，以掌握時效性

	5
	法規會
	對於案件分類及分文如有疑義，應先以電話聯繫相關局處，確認歸屬，以利作業，避免另行移文造成遲。

	6
	中正區公所
	列舉各機關(或內部單位)職掌及陳情管道，宣導民眾向有權機關提出申訴，以免「市長信箱」、「區長信箱」收信量龐大，但仍須函轉權責單位卓處逕復或層層分文交辦，未能建立民眾去確認知亦貽誤處理時效，市長或區長信箱應是「最後」而非第一陳情對象，應予民眾有選擇管道之機會。

	7
	內湖區公所
	應加強分件人員對各單位業務的了解，以減少弄錯權責單位、退件或轉件所造成民眾權益的損害

	8
	中山區公所
	請秘書處對市長信箱分信時，能明確分送，以免造成不必要困擾。

	9
	環保局木柵焚化廠
	期盼二級局處負責轉件分件之單位，能提昇分件轉件效率，俾便業務承辦人員能有較充分時間，對於人民陳情案件之案情有所了解，於回覆時能較周延、完善。

	10
	環保局內湖焚化廠
	1. 建請轉件分件速度能加快。

2. 建請一級機關轉件時，能再以電話通知收信，以加快並確認信件轉分無誤。

	11
	社會局
	府收文陳情案件分送局處需花費一天時間，俟分送承辦人時，已延誤處理日數一天。

	12
	勞工局
	如民眾來信詢問多項問題(分別涉及政策性及建議時)，請於分件時註明擬答項目(主、協辦)避免造成相關承辦人員作業困擾。

	13
	國宅處
	市長信箱信件改分後，原分辦單位即無該筆歷史資料以確認改分處理

	14
	自來水事業處
	希望能考量各機關處理「人民陳情案」的特性，轉件分件處理期限以分派至各單位的次日算起。

	15
	警察局
	市長電子信箱市民來信內容常五花八門，分信人員常難以正確的分信造成辦理退轉信之時間延誤即承辦人困難。


    (二) 執行回覆

	編號
	單     位
	內    容

	1
	工務局
	信件內容如涉及多個單位，應由秘書處統一彙整後，回覆陳情人，不應由各單位自行回覆，各單位回覆內容可能皆稱為對方權責，此類信件如皆送出，會給請求權人互推公文的感覺，另各單位各有答覆，會給請求權人感覺本府無一統合單位，如一盤散沙，各自為政，如由秘書處統一彙整，可過濾各單位回覆內容，以明確、親切、解決問題的語氣回覆

	2
	教育局
	「市長與民有約」、「市長區政會議」每一會開三次，溝通會(區長主持)、會前會(秘書長主持)、市長親自主持。使承辦同仁覺得很辛苦，一個答案要答三次。

	3
	兵役處
	本處亦要求同仁回覆信件，務必於期限內完成

	4
	人事處
	1. 自90年8月1日起回信的工作改由各信件承辦人自行覆信(不再透過專一的市長信箱承辦人覆信)，縮短回信作業時間；

2. 承辦人上線回信有塞車現象，尤其下午時段以及操作中斷線，須重開機的現象，建議網路品質再提昇

	5
	捷運公司
	回覆秘機信收案件時，其回函格式可否由各收文機關之承辦單位自行判定，而不一定要以機關首長之私人信函回覆

	6
	中正區公所
	針對各機關所有承辦人實施回覆技巧相關作業教育訓練，「事前注意比事後專人列管檢討」要來得有效果，況現今民情高漲，陳情案件月入數十件，實有必要加強個人員之專業認知。

	7
	內湖區公所
	建議「市長信箱」承辦人信件回覆仍應透過專人，以減少錯誤的發生(即回歸舊系統作法，誤直接寄出予民眾)

	8
	勞工局
	附屬單位自行受理之陳情案件，建議副知本局備查。

	9
	國宅處
	秘機信案件平時個案回覆時需副知秘書處，提送月報表時，又需加附彙報表(一案一表)，浪費人力。建議二者可簡化其一。

	10
	自來水事業處
	建議各類「陳情案件」(包括市長電子信箱、秘機信收)等處理時間統一，以免造成處理上的困擾。

	11
	警察局
	建議執行回覆信件時，承辦人上網答覆時，本點執行時，能多一道手續先行顯示信件回覆內容無誤之功能鍵後，再第二次按鍵回覆，以提醒回覆承辦人，以免按錯而無挽救機會。另有時承辦人執行回覆錯誤，常造成信件已寄出而無法補救之情形。

	12
	都市發展局
	1. 目前回覆信件之核定層級為主任秘書以上層級人員，依本局公文處理審核流程及核稿人員、首長等義務繁忙與受限處理期限為6日等因素，勢必件件「持陳」審核，肇致承辦人員負荷過重及績效無法彰顯。

2. 建議核定層級修正為業務科主管，以利時效。


    (三) 列管考核

	編號
	單     位
	內    容

	1
	民政局
	各單位須列管、考核之項目日益繁多，且每具有時效性及重要性，建請機關增加研考人員之人力。另外，秘四科派下之陳請案件與研考會之列管有重複情形，建請建立一列管單位(或機制)，避免浪費人力、時間。

	2
	交通局
	若民眾未留住址、聯絡方式，是否可不予列管

	3
	衛生局
	陳情來源管道通暢，如聯合服務中心10天、市長室交辦7天、市長信箱6天、本府陳情案件15天，相關規定各不相同，建議統一天數或做法

	4
	文化局
	建議「市長信箱」陳情案件，應有展延機制，以符合公文處理要點及行政程序法之規定

	5
	新聞處
	同意現行「市長信箱」、「局處電子信件」及一般陳情案件併同列管

	6
	人事處
	1. 全面管制及了解信件的處理狀況，有助於公文時效與品質的提昇，惟每月均一一登打信件內容處理情形，耗時費力。

2. 建議面重複登打「市長信箱信件」於「人民陳請案件列管登記簿」，使研考人員能將人力發揮在更緊要的工作上

	7
	捷運公務局
	1. 市長信箱電腦系統自90年8月改版後，一級機關查詢處理信件內容，無法看到所屬二級機關之處理信件內容，請改善。

2. 市長信箱、秘機信及人民陳情案因管制辦理天數不同，以致造成同一案情，由不同管道投訴時，因列管辦理天數不一，造成承辦人及列管人員處理上的困擾

	8
	法規會
	人民陳情案件五花八門，為節省行政資源，對符合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七十三條規定得不予處理之情形，應不再列入管制，以符法制

	9
	中正區公所
	不宜重複列管(市長信箱研考會列管，秘機信秘書處列管，人陳案研考會列管各有管制單位，但人陳案卻含括市長信箱及秘機信案件)，月報表重複作業。

	10
	北投區公所
	市長室交辦(秘機信)同時分辦數個單位，彙辦單位仍須列入陳情案件列管，每月向研考會報備，造成陳情案件數虛漲，建議由主辦單位列管，會辦單位可不列管

	11
	大安區公所
	民眾有時向不同機關投書時，常造成一案多管現象，建議研擬處理方法

	12
	中山區公所
	每項陳情案皆須列管，除須列管總數外，又得細分單項數且造成重複作業

	13
	國宅處
	秘機信案件併陳情案列管，除須提報研考會外，尚須與一般陳情案分離另行統計報送秘書處，增加研考工作量。(亦即問卷第四項：本處未將其他列管案併計陳情案原因之一)

	14
	自來水事業處
	各類「人民陳情案」的列管章戳，建議只由「專人」列管蓋章並追蹤列管。

	15
	警察局
	滿意度分析，建議能有期限之設限，以免市民二個月才開信時，再反映滿意度之情形，造成11月份才收到8月份市民反應不滿意信件，應規定3天或一週內未反映滿意度信件，日後再點選反映，電腦即不受理。

	16
	都市發展局
	1. 依相關規定應予列管之案件數量甚鉅，首長及承辦人員期以如期如質答覆民眾，惟受限於本局職司業務之特性，似無法於期限內研議妥善方案及結論，僅能視處理期限需要，先行函覆，惟有民眾再次來函表達不滿意之虞。

2. 民眾陳情對象如包括市長，則市長室交辦案件之處理期限縮短為7日，較原列為人民陳情案之處理期限(15日)為短，列管期限易產生困擾。


     (四) 其他方面

	編號
	單     位
	內    容

	1
	教育局
	1.學區案每年檢討，明星學校永遠有人要擠進去。2.里長們想在所有北市學校設地下停車場，但地質問題、稅收狀況不可能如願，承辦同仁得答三次。3.有精神病的陳情人更是動用所有親戚來陳情，同仁要陪此人二、三年。

	2
	大安區公所
	陳情人對於滿意度調查之標準差異甚大，對於不滿意理由係針對案件執行程度或信件處理品質，陳情人是很難客觀填寫問卷的

	3
	財政局
	市長信箱每月月底收文之案件，將至次月初始能辦結，陳情人如對本府答覆內容不滿意之案件，研考人員於每月15日列印報表前，該不滿意之反映意見，並未顯示而造成分析之疏漏，請研考會就此部分研究處理之方式。

	4
	勞工局
	市長室交辦之秘機信案等回覆方式是否有固定型式可依循。部分案件若以函文回覆太官腔，建議以書函方式回覆較親切。(一般人民陳情案件均以函文方式回覆)

	5
	國宅處
	市長信箱陳情案件回覆時，附有意見調查表俾市民反映處理滿意度。惟市民陳情內容並非均為合理可行，若未遂其願，自然反映"官樣文章"、"與期望有差距"云云，自90.7起需另說明原委，造成業務量增加，不合理或情緒化反映並造成承辦同仁反感。

	6
	都市發展局
	1. 市長信箱立意良好，惟數量龐大，且要求時效、品質，致本局投入甚多人力處理，另為滿足時效之要求，則品質似較無法滿足民眾需求，易造成不滿意之回饋。

2. 院長信箱處理期限僅為3日，致業務科同仁件件持陳，影響業務之推展。


附錄五： 期初審查會記錄

一、時  間：中華民國九十年三月二十八日下午二時

二、地  點：台北市政府西北區九樓902會議室

三、主  席：林主任秘書季良                    記錄：郭政瑋

四、出列席人員：

    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陳教授義彥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研究所            孫教授本初

    世新大學終身教育學院              黃副院長榮護

    研究主持人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    陳教授敦源

    協同主持人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    蕭教授乃沂

    研考會第一組                      張組長釗嘉

                                      張組員金環

    研考會第三組                      林副研究員德芳

五、主席致辭：（略）

六、研究主持人報告：(略)
七、討論與建議：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研究所孫教授本初：

      以下有幾點建議：

      研究機制需有詳加界定。

      知識管理如何被轉換使用？

      問卷和訪談的樣本是否一樣大？抽樣的單位亦未詳述。

    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陳教授義彥：

      應清楚界定機制的明確涵義；另外，就研究計劃而言，研究目的是

      否是研考會所希望達到的目的？因此以下有幾點建議：

      是否普查所有單位，還是經由抽樣呢？如何先將其分類。

      深度訪談中的各單位是如何被抽出的？深度訪談十個是否太，是

        十個機關或十個人呢？

      問題的歸類，如民眾的問題及意見反應如何歸類，單位回應的狀

        況、時間效率等；另外，在知識轉換中，哪些知識需轉換，哪些

        民眾的問題較有價值，可成為政策

      初步的探討是否能設法改成深入的研究

    世新大學終身教育學院黃副院長榮護：

      個人認為機制應是一種工具或方法，如民調、書信、電話、傳真、

      電子郵件和政府首長的面談，也包括報紙、媒體上讀者的投書等，

      這是市政府每天會接觸到的，所以分類是基本的工作，而這些分類

      要如何變成知識管理內的一種設計呢？在去年七月市府辦的研討

      會中，南弗羅里達州立大學教授發表一篇論有關知識管理在公共行

      政之運用的論文，文中提到廣泛民意如何在知識管理中被分類歸納

      ，此研究計劃應負有這種使命來提供市政府各部門網站更有效的

      回應機制管道，希望此研究給予建議，另也可參考外國的範例、指

      標，將這些資料轉換成有用的資訊。 

    本會第三組林副研究員德芳：      

      如何分類研究的標的及如何選擇研究標的，這比較值得被探討的

        重點。

      研究團隊可針對市府陳情管道的多元作一探討，讓人員了解處理

        的程序，並經由此研究讓各局處做一參考。

      因為時間有限，且市府局處很多，所以研究團隊在做問卷、深入

        訪談時應審慎分類。

    本會第一組張組長釗嘉：

      其實研究團隊所提的部份，一方面幫助市政府將整個民眾意見回

        應做一整理，二方面協助研考會針對不同陳情類別以列管的方式

        做管理，就研考會的功能而言，固然我們針對不同的陳情型態，

        有一些既定的行政流程來作列管的業務，但深層的研究還是希望

        透過研究團隊提供一些指導，指證我們的盲點，使我們做一些調

        整。

      今年委託研究案的作業方式係採發函北部各大學及公開上網徵

        求計書的方式，再經第一階段的匿名審查，次由本會委員會議複

        審通過優先的議價團隊，再召開期初座談會，確定後續進行的研

        究期程。

    主席林主任秘書季良：

      市政府本身會定期整理民眾的反應資料；另外，被動接受民眾陳

        情這一部份可分為三類(1)電子郵件(2)書面(3)口頭或面談方式

        所以收集到的問題相當多樣，每個民眾的需求也不盡相同，但進

        一步卻可發現民眾的問題雖然多樣但集中，如集中在交通、警察

        、攤販、環保等問題上，所以這可作為研究團隊在思考如何分類

        和取樣問題上的參考

      我個人建議在多元的收集管道中應選擇一種來加以探討，如此較

        能節省研究時間、成本。除此之外，民眾對目前市府處理的情況

        不滿意高於滿意，其原因如無法在法令上幫其解決、對提出的檢

        舉案件無法舉證等等因素，造成民眾對市府處理的不滿意，而研

        考會亦有設法去解決此問題但成效不彰，如原本應在六天內回覆

        的市長信箱而言，若遇到須由跨局處來處理時，通常無法在期限

        內解決，另外制式化的回應方式也會讓民眾感到生硬僵化、不滿

        意，這些我們也都試著去改變，但滿意度的提昇依然有限，這也

        是因為研考會的職權有限，無法涉入各部門作業流程，而造成研

        考會在管制成效上的缺憾，所以希望研究團隊從旁觀者的角度去

        探討這些問題，而能提供我們最直接的建議。

    本會第一組張組長釗嘉：

      市長信箱最大的問題是在於量，平均每三個月是一萬件以上，且大

      部分的信是需要回應的，這不但造成許多同仁的負擔，在量多又

      具時效性且民眾要滿意的情況下，我們想了解各局處投入如此多的

      人力與成果之間的關聯性？現行列管的機制是否有檢討改善的空

      間？

    主席林主任秘書季良：

      陳情信件即時的回覆不代表處理品質的提升，所以該如何減輕局 

        處壓力，又能兼具效能與效率，這是值得我們去思考，但尚未找

        出一個方向，如果能透過老師研究，觀察到特殊的現象，先集中

        在幾大類問題上去做滿意度的提昇，可能較易解決此問題。
      另外，市政府如推動某大政策，在某一段時間內，民眾的反應量

        會大增。例如：去年七月推動的圾垃費隨袋徵收，直至十一月、

        十二月才逐漸下降。

    本會一組張組長釗嘉：

      在請求支授方面，(1)研究團隊希望知會相關處理民眾意見的承辦

      人員(2)請府內各單位處理民眾意見的承辦人員協助取得現有處理

      民眾意見的文獻，(3)配合訪談及填寫問卷。

      上述幾點我們都會全力協助，文獻部分只要不是機密或限閱， 也

      沒有問題；另外，委託研究的題目建議仍維持「台北市政府接受人

      民施政意見反應機制之研究」。
    研究主持人世新大學行政管理系陳教授敦源：

      有一學者說過，如果民主政治人民都熱烈參與的話，那就完蛋了

        ，所以平衡點在哪？現在的科技有無辦法協助及做出效果，這是

        我們需要思考的問題。
      我們之所以強調初探的原因，是因為這研究範圍很大，我們主要

        想了解的是各單位如何處理回應機制，而在方法上的回應方面，

        是分析單位的問題，所以如何訂定分析單位還需向各單位請教。
      另外，我們會從電子、書面、口頭及面談中選擇一種，可能我們

        較注意電子郵件部份，因為其有未來性。

    協同主持人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蕭教授乃沂：

      我們預先構思的研究計畫是直接分析電子郵件的回覆內容，後來

        發現在各種管道中，由電子郵件的回覆只佔5%以下，所以只看

        電子郵件是否會造成偏差，是當初研究案設計中沒有深入討論要

        作何抽樣的原因，這也是後續研究團隊要決定的事情。
      另外，我想確定一個問題，書信是否有電子檔的紀錄嗎？

    本會第三組林副研究員德芳：

      本會在列管時，因限於人力，大部分只將案件做一關鍵字的處理

        ，經人工的轉換已有所偏差，如果再做加工分析的話，我想得出

        來的結論是不正確的。

      另外，研究團隊在選擇研究標的時，應對研究團隊的時間和人力

        做一考量，如選擇某一時期或某一類別抽樣，且針對這一部份做

        一解釋，我想這樣會較有意義。

    協同主持人世新大學行政管理系蕭教授乃沂：

      後續的研究設計我們需要深入討論，因為如果意見多樣化但集中

        ，那我們或許只需抽一、二種。
      另外，雖然只有5%以下的陳情意見是透過電子郵件，80%透過書

        面，若加以比較發現其在代表性沒有太大偏差的話，我們可能會

        著重在電子郵件這方面，因為此一資料較好處理，如果針對書面

        部分，可能要投入更多人力。

    本會第一組張組長釗嘉：

      蕭老師所提到的部分，是民眾到各相關機關洽公時所拿的問卷，我

      們俟這問卷寄回時，再將其整理，所以剛剛蕭老師所指的資料應不

      包括電子信箱的部分。
    主席林主任秘書季良：

      書信和電子郵件的內容相對照的話，應該還是能抓出最集中的問

        題，只是一般民眾大致上較習慣透過書信方式來陳情。

      感謝今天與會的學者專家及本會同仁提出的寶貴意見，請研究團

        隊參考。

   八、散會。

附錄六： 期中審查會記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九十年八月十三日下午二時卅分
二、地點：本會九樓西北區902會議室
三、主席：林主任秘書季良              紀錄：蔡姍珮
四、出列席人員：
    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系         侯教授漢君
    世新大學終身教育學院             黃副院長榮護（提書面意見）
    淡江大學公共行政系               韓教授釗
    研究主持人世新大學行政管理系     陳教授敦源
    協同主持人世新大學行政管理系     蕭教授乃沂
    台北市政府秘書處                 羅專員憲宏
    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衛生稽查大隊 徐組員烘焜
    台北市政府資訊中心               陳分析師俊男
    台北市政府聯合服務中心           藍主任孝芬
    台北市政府研考會第一組           張組長釗嘉
                                     張組員金環
    台北市政府研考會第二組           邢研究員斯坦
    台北市政府研考會第三組           林副研究員德芳
五、主席致詞：(略)

六、研究主持人報告：(略)

七、討論與建議：
    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系侯教授漢君

      在資料整理方面，除了依局處、領域分類外，是否能以積極

        參與、提出政策建言之案件，以及針對施政或執行上之疏失、

        怠惰、不法等案件，這兩方面的陳情內容進行分類。

      若能清楚知道管道運用的比例，則可瞭解是否有不必要管道的

        存在。
      表三中第一、二項的問法，若能以滿意程度等較具體的語句來

        說明較為適切。
      將來建議能以已回覆的民眾為母體進行抽樣，做後續的滿意度

        調查。
    世新大學終身教育學院黃副院長榮護（書面意見）

      本報告到期中為止已經如當初的計畫書，實行了第一階段的訪

      談，並且根據訪談結果整理出後續研究的資料（如圖一與表二）

      顯示研究團隊確實執行研究的努力。以下對本報告後續研究的部

      分提出一些問題與建議：

      附錄二的問卷是針對市府一級局處的陳情案件的統計，建議應

        該先找單位作前測已確定其可行性，例如有些單位如果一個月

        就有上千件的陳情案件，作過去的一、四、七月就變成很大的

        負擔。或許等一下府內單位代表可以就這一點提出評論。另外

        ，如果填答者有問題，研究單位可以提供較主動的協助嗎？

        （例如派工讀生從旁協助）

      表三是一個非常新穎的構想，它計畫從市長信箱電子郵件的「

        內容」中抽取可能成為施政知識的資訊。對這裡的建議是對處

        理市長信箱電子郵件的「處理機制」（如局處內的人力配置、

        資源運用、與流程）也加以著墨，如果市長電子信箱的量會越

        來越大（依照目前資訊化的趨勢應該是會的），那它的「處理

        機制」可能比「內容應用」更有須要改善的迫切性。

      最後，在附錄一的訪談紀錄有些錯別字或不適當的用語，未來

        在期末報告中應該可以改進。

      相信這個研究期末報告應該可以為市府至少描述出一個民眾意

      見反映機制的藍圖，如果能對現行機制提出可行的政策建議（例

      如建議各種陳情管道的改進措施與更完整的研考資料蒐集），會

      是一個兼具學術與實務貢獻的研究。
    淡江大學公共行政系韓教授釗
      研究的目的是在描述台北市政府接受人民施政意見反應機制

        ，還是在解釋這些反應機制有無效率，或者是在協助建置一有

        效率的機制？並不甚清楚。此外，亦不易了解此計畫的研究深

        度及廣度將會做到什麼樣的程度。
      在資料蒐集的周延性方面，本研究多著重在「與民有約」、「

        市長信箱」上，但在「市民論壇」的網頁上、或是其他如「評

        選十大爛路」等也都是市民意見的反應。
      在期中報告的圖一中，最外圈有一市政府的界線，然而，在「

        界線防守」的觀念下，行政機關多半會過濾人民的陳情案件，

        並非所有的案件都能進入到行政機關中，而這過濾的標準為何

        是應當探討的。
      府內市民意見的承辦單位處理得好或差的原因和誘因是什麼

        ？基層的心態是需要透過學術單位的研究去了解的。提高了內

        部顧客的滿意度，其配合政策的意願才會隨著增加，而外部顧

        客的需求也才能被充分地滿足。
      除了藉由訪談、問卷所得到的描述性資料外，若能再運用「系

        統思考」的方法做更進一步的研究，則將更具貢獻。
    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衛生稽查大隊徐組員烘焜
      衛生稽查大隊最主要的業務為，稽查違反環保法規的執法工作

        ，與後續的行政救濟。根據書面資料顯示，一個月約有350件

        陳情案件，其中約150件是屬不服告發取締的陳情訴願案件，

        另外200件則多半是民眾告知或檢舉，希望相關單位能前往勘

        察者。然而，由於時效性的問題，陳情訊息的主要來源是環保

        局的廿四小時專線電話27206301與27206302，由承辦員透過無

        線電通知線上的車組作業。
      此外，本單位願意配合任何研究的需要。
    台北市政府資訊中心陳分析師俊男
      預期結論未有清楚的表達。
      統計數據未於期中報告中陳述。
      目前市府對「市民論壇」的處理原則是不回覆，但希望能與市

        長信箱結合，現在正嘗試建立FAQ。
      在問卷實施的對象上，並未列入陳情案件業務亦相當大量的交

        通局。另外，信件分析所需的資料不知道研究團隊是要由各業

        務單位或是資訊中心來提供。
      在未來的期末報告中，建議能有case study實例說明。

      市府在與民眾互動時的語彙是相當重要的，因此希望報告能針

        對此多做涉獵，以增進互動關係。
      在成本效益方面，是否有必要存在這麼多陳情管道及人力，是

        否以單一窗口的機制處理較具效益，以及如何使民眾達到最大

        的滿意度等都是值得再思考的問題。
   台北市政府聯合服務中心藍主任孝芬
      在圖一中，若以時間性的角度來看，假日或夜間市府值日官也

        常接到許多抱怨電話，這是否要納入研究範圍，則請研究團隊

        考量。
      人員訓練是未來需再加強的，因此希望研究團隊能對此多作些

        建議。
      在聯合服務中心角色定位的問題上，則希望能做一客觀、統合

        性思考。
    本會第二組邢研究員斯坦
      研究主題並不甚清楚，而此一研究題目對研考會而言，主要應

        是在瞭解(1)市民的所有意見是否都能反應，有無存在著限制

        與障礙；(2)市府內部是否能迅速有效地處理市民的意見。這

        兩點應當是研究結果必須滿足的目的。
      在以上兩點做為前提之下，建議研究方法可做現況調查，即進

        行使用者分析，「使用者」包括府內的業務單位和外部的民眾

        。於現況分析後，再進行評估與建議較為妥切。
    本會第三組林副研究員德芳
      府內有許多管道在接受民眾的陳情，因此內部運作的機制，包

        括陳情意見的篩選、因應的方式等都是決定民眾滿意度的關鍵

        。所以建議研究團隊可針對代表性的單位做機制上的分析比

        較。

      研究團隊在進行事後的數據分析時，除了著重數字上的代表意

        義外，亦可考慮案件處理的「內容」、回饋機制的設置，以清

        楚該投入多少成本來達到最大的效果。

      許多一級單位多為承轉與彙整的功能，而不直接接觸民眾。例

        如建管處是二級單位，但其處理的業務量是比工務局來得多。

        因此可再思考研究分析單位是否非要設定在一級單位。

      市長信箱的內容分析建議應與資訊中心配合。市府各單位較缺

        乏SOP標準作業流程，研究團隊可試著去描繪；此外，資料庫

        的運用應與流程做個對照。
    主席林主任秘書季良
      市長曾指示在市政會議上要提報市長信箱不滿意信件的案件

        ，另外，秘書長亦針對過去因分件疏失而退件的案件，請秘四

        科統整後惠送研考會做後設分析。這些都是旨在希望減少錯誤

        ，降低不滿意度。

      承辦人員的訓練是必要的，過去曾請行政院新聞局的同仁來交

        換意見，今年則會再找適當的方式辦理。
    本會第一組張組長釗嘉
      由於研究經費和期程有限，是否要將「市民論壇」納入研究，

        請主席裁示。
      與民有約有一「會前會」篩選的機制，此外，同一個陳情人針

        對同一個案例重覆陳情，原則上是不再受理二次陳情。但市長

        亦指示要研究瞭解為何會有民眾重覆陳情的情形發生。
      市長信箱八月份開始由新版運作，包括聯合服務中心的櫃檯、

        秘機信案件都可經由線上傳送到市長信箱。在人員訓練方面，

        將由資訊中心負責調訓，讓相關同仁都能熟悉新機制的運作。

        語音服務功能亦併到市長信箱；作業流程的改進也是重點。為

        保護個人資料，透過電子郵件的陳情案件會有一確認的動作，

        但有些民眾反應不佳，所以新版系統會先試用約半個月左右，

        再辦訓練講習。

      在訪談對象的安排上，會配合研究團隊的需求與時間。
      若研究團隊不反對，在期末報告前可先讓受訪者看過訪談紀錄

        的初步內容後，再正式納入報告中。
    研究主持人世新大學行政管理系陳教授敦源
      外部顧客與內部顧客可單獨做一研究，但受限於時間與經費，

        本研究將不包含牽涉這兩個因素尋找的部分。
      在訪談的過程中，可深刻感受到領導者對於機制的看法及概念

        ，會影響其運作。
      量化的數據資料是做成本效益分析的基礎，我們希望藉由問卷

        能獲得一些data，而為日後做其他follow up研究的基礎。
      組織上的比較，包含環保局、交通局、工務局等處理機制的比

        較，但可能沒有其他變數來分析組織間的績效，因這即牽涉到

        內、外部顧客的因素。
      我們會試著提出標準作業流程的概念架構，包括成本效益上的

        因素。
      目前的訪談紀錄是一摘要，在期末報告上，訪談資料將會更完

        整、詳盡。
      在實驗的部分，是否能有助於決策則視民眾意見的蒐集與整理

        而定。
    主席林主任秘書季良
      前面提到兩個可以繼續接續的研究，有一市府委託聯合報做網路

      族參與市政管道的研究可提供給研究團隊做參考。「內部顧客」

      則可能會透過訓練、委託研究等其他方式來了解同仁的想法。
    協同主持人世新大學行政管理系蕭教授乃沂
      表三是針對承辦人所設計的問卷，屬一先置分析。如侯教授的建

      議，除了業務類別關鍵字外，可再區分是一般陳述、謾罵或是建

      設性的建言，這是我們會再補強的部分。
    本會第二組邢研究員斯坦
      陳情管道多並不是問題，重點在組織內部如何檢討程序、做資訊

      的整合，且每一種管道皆有其特殊性及功能，會利用電子信箱的

      族群是一特殊樣本，而這所得到的資料是適合用來做內部的檢討

      。所以，是不是能問問區長或里長，他們的民眾意見是否都能充

      分反應。
    主席林主任秘書季良
      里長會有一區政說明會，這是里長很大的一建言管道，但在第11
      頁，研究團隊已將「民眾」做一清楚的界定，因此是否要將里長

      納入研究，可請團隊再做考慮。
    協同主持人世新大學行政管理系蕭教授乃沂
      我們清楚知道使用網路陳情者是一特殊的族群，研究之所以設定

      於此，是由於此一族群正逐漸在成長中，且成長的速度愈來愈快

      ，將來在做推論時會更加謹慎，但這是值得研究的一群。
八、散會
附錄七： 期中審查會意見回覆

	審查委員
	審   查   意   見
	回   應   說  明

	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系侯教授漢君
世新大學終身教育學院黃副院長榮護

本會第二組邢研究員斯坦
主席林主任秘書季良

	將來建議能以已回覆的民眾為母體進行抽樣，做後續的滿意度調查。

附錄二的問卷是針對市府一級局處的陳情案件的統計，建議應該先找單位作前測已確定其可行性

建議研究方法可做現況調查，即進行使用者分析，「使用者」包括府內的業務單位和外部的民眾。於現況分析後，再進行評估與建議較為妥切。

前面提到兩個可以繼續接續的研究，有一市府委託聯合報做網路族參與市政管道的研究可提供給研究團隊做參考。「內部顧客」則可能會透過訓練、委託研究等其他方式來了解同仁的想法。
	此即為我們將針對市長信箱使用民眾滿意度調查的研究設計。

我們會先進行前測，並與研考會進行問卷協商。

本研究未來的第一部份即是針對市府內部的人民陳情管道與媒體，及每月案件數與列管數，作一現況調查。

外部顧客與內部顧客可單獨做一研究，但受限於時間與經費，

本研究將不包含牽涉這兩個因素尋找的部分。



附錄八： 期末審查會記錄

1、 時  間：民國九十年十二月三日上午九時三十分

2、 地  點：市政大樓九樓西北區九０二會議室

3、 主持人：吳主任委員秀光（林專門委員賢德代）

4、 出（列）席人員：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資訊管理處     何副處長全德

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游教授清鑫

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侯教授漢君

警察專科學校圖書館                     陳主任世寬

研究主持人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         陳教授敦源

協同主持人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         蕭教授乃沂

臺北市政府秘書處                       劉科員淑卿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建築管理處             郭稽查惠珍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衛生稽查大隊       徐組員烘焜

臺北市政府資訊中心                     劉愛娜小姐

臺北市政府聯合服務中心                 鄭主任進明

臺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張組長釗嘉

                                       古研究員麗如

                                       邢研究員斯坦

                                       林研究員德芳

                                       張組員金環

5、 主席致辭：（略）

6、 研究主持人報告：（略）

7、 討論與建議：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資訊管理處：

1.是否有其他陳情管道？例如：電視媒體、民代、地方活動、里民大會等。

2.了解現況，作一流程分析，如此即可知盲點在哪？

3.電子信箱數位落差的問題，年輕市民是否較會提出建議，且偏向不滿意？

4.和整個機制整合在一起；e-mail是否當成一般公文處理？

5.將處理過程讓民眾知道。

6.建立虛擬指導者，來解決民眾問題。

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游教授清鑫：

1.民眾對市政府和馬市長的滿意度不同，訪談內容具體整理，和與民有約作一對照。

2.問卷調查的對象為？其工作性質不同？

3.第一、二、三類郵件之定義？不同的性質其處理方式不同？

4.受訪民眾與使用者居住地區，其陳情案件有何不同？

5.第六題信度有所影響—前後順序是什麼？即與市長信箱的調查、軟硬體與生活品質之影響又有何關聯？

6.案件數太少，回覆比例太低，六月份的量和其他月份有何差異？

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侯教授漢君

1.三類郵件的區別？為何第一、第二類的郵件放在一起，何謂不具建設性郵件？

2.報章投書如何進入市府資料整理？市府如何看待？

3.是否能增加陳情來源與承辦人？把表放置網頁上，讓民眾自行填寫，亦能讓市民了解市府處理的態度。

4.結論能否更加具體，如條列式的建議。

5.落差問題如何解決，能否後續追蹤民眾？

6.FAQ的用處，能否多建議如何使用。

7.相同的陳情案多久出現一次，其時間因素是否須考量？

8.建議：註明第一、二、三類郵件的區別。

警察大學圖書館陳主任世寬：

1.國宅處→是否市政府沒有統一的處理規定，研考會能做為接受人民陳情的最終管制單位，增進其有效性，另外，授權依「行政程序法」之規定。

2.各局處是否有特殊的列管原則？是否因問卷設計有問題？

3.為何不對民眾做深度訪談，訪談民眾應為優先，不是訪談市政府的單位為優先，訪談市政府的單位可以用電子郵件訪談。

4.另外，對於題目有一點意見，建議修改為「台北市政府施政人民的反應意見之機制研究」。還有報告中的上網自行認購是否應修正為認領較為妥當？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林員德芳：

我以研考會立場先回答幾個問題，如109頁所提到的列管原則，各局處所答覆的可能都由研考人員所寫的，從此可看出研考人員的用心程度，但此資料對研究團隊有何幫助我不太了解，不過是否有其必要性另可以考慮，但研考人員對此回答方式應更加慎重；另外提到所有的列管方式原則是否跟行政程序法有關，如果要作全面性列管其可能性不大，因為以研考會工作的質與量要再作全面性的列管是不可能的，不過如何增加列管的效率與效能是必要的，所以研究團隊可以給我們建議那是最好的。最後希望市府單位在執行面和可行性方面作一些回應和提供，給研究團隊一些建議。

臺北市政府聯合服務中心鄭主任進明：

剛剛侯教授有提到報章的來源287件，這是當時服務中心所提報的，這報章的來源目前有聯合報與中國時報，聯合報與中國時報在其報刊中有所謂的民眾熱線，然後再把民眾熱線中的意見傳給市政府，我們再將其分類，但也會遇到有綜合性問題的案件，比如說一個案件涉及到三個單位，我們就分三個單位出去，這個是目前對報章來源的處理方式。

臺北市政府秘書處劉科員淑卿：

對於研究團隊給的建議有兩點我覺得非常的寶貴，我辨研考業務沒有很久，但我在第四科待了很長的時間，對於處理秘機信和市長信箱有一點了解，目前市長信箱分文只有兩位同仁在處理，依照文書處理實施要點，一個登記桌每個月只要超過800件就需增加人數，我是非常贊成增加處理的人力，而密機信的部分也是只有一個人在處理，如能增加人力將能提高時效性；另一就是如果資訊中心能夠幫我們設計更好的主畫面，也就是先幫我們作一過濾的動作，讓民眾能先了解應找尋何單位，而剛也有提到是否只有使用e-mail的民眾才能夠來陳情，這倒是不一定，因為秘書處機要科接受民眾陳情的管道很多，民眾陳情也可以用書信手寫，所以對於這一點是無不公平的。除非人民要陳情的內容在現場已得到初步的了解或滿意的答案，如此就無須作更進一步的答覆，除此之外，我還需說明的就是在實務上，第三類所謂不具建設性的這一類還是有的，也就是很簡單、明顯意見的陳述，譬如有些民眾會寫信來讚美或謾罵市長，像這些我們都將其歸在第三類，我們還是會將此內容上傳給長官，但我們對此類信件不作回應。總之，之前所提到的增加人力與表格自式化是兩點很寶貴的建議。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建築管理處郭稽查惠珍：

建管處的陳情案性質較特殊，因為大部分都是讓民眾不滿意的案件，且案件量也幾乎都是違規的檢舉，所以有兩方面的建議：(1)現在我們內部要統一公文系統，那我們這陳情案的列管是否能結合公文系統，讓我們同一件事情不需做兩次；(2)建管處常遇到一案多投的狀況，所以同一案件可能會重複處理，是否有管道可以減少重複案件的處理；(3)因為許多案件都需調舊案且到現場勘查，大部分市長、局長的案件會把時間壓縮到5~7天不等，所以哪個案子急就先辦那個案子，如此會產生排擠效果，所以期待能改善此情形。

臺北市政府環保局衛生稽查大隊徐組員烘焜：

我們的情形和建管處蠻類似的，都是市府的二級機關，我們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在執行方面，而最大的困擾就是人民陳情案件的管道很多，我們也知道要縮減這些窗口是不太可能，但是不同的窗口有不同的作業規範與程序，且需適應不同的系統造成人力上的浪費，所以希望以後的機制能使作業方式一致；另外，也是文書處理一再重複的問題，因為許多民眾陳情一案多投造成重複處理和資源浪費的問題，所以希望能改善此問題。

臺北市政府資訊中心劉愛娜小姐：

我先針對刪除與第三類信件作一回覆，在市長信箱收件的時候每一信件都有處理，譬如說當信件被列為第三類，我們還會有一個很禮貌式的回應，所以不管是讚美或謾罵的信件都還是會回覆；另外，針對FAQ的部分，因為牽涉的範圍比較廣大，且要建立此機制也需要各單位的合作，但為了減少信件量，我們也努力的將此機制作一整合，在FAQ裡面包括信件分類、也可以從key word作全文檢索的功能，所以現在市長信箱的第一頁就是FAQ的畫面，不再是填寫自由表格的畫面，我們也針對FAQ去選擇最熱門的十個問題跟市民最常問的十個問題，也許你看完這二十個問題之後問題就解決了；另外，民眾只要在網路上點選他的陳情編號，就可以看到其陳情案件處理的進度與各單位的答覆，所以這部分已經製作只是有些部分還是不足需再加強改進；關於整合成單一窗口的問題，對於多元的陳情管道要進入市長信箱並不是問題，只是這部分會造成祕四科更大的負擔，而我們當初也有想過和聯合服務中心作一結合，這系統我們也在建置中。除此之外，要讓各單位認領信件是非常困難和浪費人力，且亦會造成各單位更大的負擔。

臺北市政府聯合服務中心鄭主任進明：

剛研究團隊有提到特別將六月份的電話與面晤去除，像這部分在單月份就佔了一萬一千件，所以我建議是不是在研究報告中有說明的必要，因為這些涉及到工作人員的回應成本和服務態度，且如果能解決，對於民眾的滿意是具體可見的；另外需讓長官了解人力投入的不足與其重要性，且建議成立所謂的市長信箱會報，如此才能延續研究案所提供的各解決方案，還有針對單一窗口我有不同的看法，因為聯合服務中心本身並非單一窗口，而是諮詢中心，所以我建議是否需要區隔諮詢櫃檯與單一櫃檯；再者，對於滿意度的探討需分輕重緩急，也就是說處理民眾案件時需有輕重緩急的分類，另外對於回覆信件也需一致，因為民眾是希望得到完整的答覆，絕非各單位個別答覆。

臺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古研究員麗如：

現在針對市長信箱的部分，在p.13提到平均每個月接收3118件市長信箱的民眾陳情，這裡我建議寫一個約略的數字，而不是一個固定數。另外，以市長信箱而言，其總數應等於列管數，這兩個數字應一致的，如有不一樣的情況可能是其單位漏填或發生其他問題，所以我建議在市長信箱的部分只要寫一個數字即可，除外，也希望研究團隊能將月份對於民眾滿意的影響納入考量。而在p.23中並未說明專人回信與承辦人回信對民眾滿意度的影響有何不同，在p.26中是否有針對問題的類別作一區分，因為如果陳情的案件與民眾的權益受損有關：如交通違規，則此滿意度必然不高，所以希望能對問題類別作一回應與考量，其也是造成滿意與不滿意的差異因素之一。

臺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邢研究員斯坦：

希望研究團隊能利用圖表作一結論整理，另外就是為何市民會從不滿意變成滿意，這是值得我們注意之處，還有如何解決單一窗口的問題並沒有明顯的答案，我個人建議是否能成立虛擬的單一窗口，也就是民眾在陳情時是面對同一畫面，只是民眾應就其陳情內容的不同而選擇不同單位，但畫面還是一致的，好處是便於統計，亦能避免吃案的情況產生，且每個單位都能對其信件作一處理，不需再經過過濾的程序。

臺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林研究員德芳：

現在三組再推一個單一窗口的入口網站，但它的確存在很多問題，舉個例子，如果我們在線上申辦業務，12個區公所的系統都不一樣，如何將其整合到單一窗口的畫面，這是有困難性的；另外，希望研究團隊將我們的困難描述一下，例如需要的配套措施、人力的培訓、系統的規劃是否需調整等問題。

研究主持人世新大學行政管理系陳教授敦源：

任何一個研究報告不可能馬上完全變成可用的東西，此報告有兩個目的目前都達到了，第一就是將事實的東西用過去未曾呈現的方式呈現出來，我們這是激發創意或問題的平台，另外一個就是從這平台上面去尋找一個在目前有限資源下最可行的方案，而剛才有關問卷的問題，大家都知道填網路問卷有許多方法論上新衍生出來的問題，我們還在處理當中，不過我們可以將問卷放在一個方向上看，就是和研考會所做的問卷作一比較，更重要的是我們建議不要用現在的方法作，而是用一回顧的方式處理，將來研考會亦可依此方式處理，其中的缺失亦可加以改進。第二個關於進一步可做的分析研究，我想如果有機會我們可以分別再做更進一步的研究，譬如單一窗口的問題，我覺得這需要更多的評估，尤其在台北市政府如此龐大且複雜的政府組織中，或是政務官與事務官在此認知上的差異，如何透過機制將其落差縮小是重要方向之一。我也特別感謝何副處長，他提出非常有趣的東西，尤其是流程分析，亦是一個很好的研究題目，另外，他也提出執行過程的透明度，這也是回應性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最後，提出幾個general comment，我們談的這幾個題目也是在談顧客導向的實質與表面問題，它落實到組織上，就會發生一些問題，到底是要重視效率？還是專業性？公共行政與民主政治最大的扞格即在此。另外，在研究過程中，我們也上網去看美國處理citizen complaint的問題，有三點發現：(1)citizen complaint最多的是警察單位。民眾想利用公權力去處理您認為不公不義的事，這是台北市政府未來值得注意的事，monitoring也是很重要，有人向警察反應的事到底有沒有被處理；(2)他們會在monitoring上設special committee，甚至由市長直接任命一monitor，專責處理民眾回應、滿意等事情；(3)他們會特別去對民眾解釋為什麼要這麼做、目標是什麼、細節為何。這些雖沒有在報告上，但都應是一些觀念上的啟發。此外，我們在過程中詢問民眾願不願意接受回答，有的會直接e-mail回信給我們，約20多封，歸納其內容，民眾多半希望自己的信一定要讓馬英九看到，這代表的意義是(1)「我要用『市長』來壓這些行政官僚」；(2)問題要跟市長講才有用。所以，一方面要表現得宜，好像馬市長有聽到，當然馬市長也很注意管控，但另一方面，這在實務上這是不可能的，因此其有落差在。

協同主持人世新大學行政管理系蕭教授乃沂：

首先，感謝何副處長提到流程分析，因為這和後面有很大的關係，尤其是之前研考會也回覆到流程設計牽涉到很多的環節、配套措施等，但我一直有個想法，沒有破壞大概就不會有建設。我們在建議中並不是說要由研考會單獨負起流程改造的責任，每個單位都是互相協調、運轉的。另外，在個人背景的調查中，收入和職業是當初沒有問到的，不過很有趣的是「居住地區」，也就是投書者與台北市間有何關聯，其中約有26%使用過市長信箱的人並非居住在台北市。在對結論的分類方面，我們是以性質來分，剛剛許多先進提出結論可從另一角度來鋪陳，亦即哪一些是可以馬上做的…等，之前古小姐提到市長信箱不滿意信件的案由為何，這的確我們也有想到，但現在我們這份問卷與市府的最大差異除了抽樣程序外，問題的設計也不一樣，因為我們很在乎陳情性質會不會影響滿意度，所以這對政策建議的一個重要啟示是，若把建議重新鋪陳，分哪些是馬上可做的、哪些是可以慢慢做的，這裡可以想到的是，把非常不滿意的信件抽出來，將其案由、性質詳細看一下，估計應該至少有一半的信件其實是可以讓投書者滿意回覆的，這樣最少可以做到CRM顧客關係的基本要求。

8、 主席結論：謝謝今天與會的學者專家及本府各相關單位代表所提的寶貴意見，請研究團隊納入研究報告。

附錄九： 期末審查會意見回覆

	審查委員
	審   查   意   見
	回   應   說  明

	行政院研考會資訊管理處何副處長全德

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游教授清鑫

臺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邢研究員斯坦


	了解現況，作一流程分析，如此即可知盲點在哪？

受訪民眾與使用者居住地區，其陳情案件有何不同？

希望研究團隊能利用圖表作一結論整理，另外就是為何市民會從不滿意變成滿意，這是值得我們注意之處


	感謝何副處長提到流程分析，因為這和後面有很大的關係，尤其是之前研考會也回覆到流程設計牽涉到很多的環節、配套措施等，但我一直有個想法，沒有破壞大概就不會有建設。我們在建議中並不是說要由研考會單獨負起流程改造的責任，每個單位都是互相協調、運轉的。
在個人背景的調查中，收入和職業是當初沒有問到的，不過很有趣的是「居住地區」，也就是投書者與台北市間有何關聯，其中約有26%使用過市長信箱的人並非居住在台北市。
我們這份問卷與市府的最大差異除了抽樣程序外，問題的設計也不一樣。因為我們很在乎陳情性質會不會影響滿意度，所以這對政策建議的一個重要啟示是，若把建議重新鋪陳，分哪些是馬上可做的、哪些是可以慢慢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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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接受人民施政意見反應機制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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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台北市市府路一號十一樓東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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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台北市木柵路一段5之1號


電話：（02）2236-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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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者Robert Michels（1962）所提出的「寡頭政治鐵律」（the Iron Law of Oligarchy）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 如各大報系（如聯合報民調中心）、研究單位（如世新大學民調中心）、及專業民調公司（如蓋洛普）。


� 例如抽取陳情案件數目龐大的單位，或以陳情意見內容的分類（交通、環保）為抽樣依據。


� 本研究之後續問卷將確定是否各單位皆具備這些陳情的管道與媒體。


� 由許多網路行為調查研究中可推論得知，並由資訊中心的訪談中獲得佐證。


� 在回覆市長信箱電子郵件的同時，市政府會同時夾帶一份滿意度調查的電子郵件，這是目前市長信箱滿意度的資料蒐集方式。研究團隊傾向建議市政府實施後續的追蹤調查。


� 此整體滿意度的結果與市府內部的評估結果相近。


� 本研究在此問題上的選項係參考目前市府評估使用的選項，但不同的是本研究限制民眾只能選擇一項最應改善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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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1067921733.xls
85第2季至89年第3季

		

		項目																86.12~87.02								87.12~88.03		88.04~88.06		88.07~88.09		88.10~88.12		89.01~89.03		合計		百分比

				319		495		728		726		1069		852		1571		1283		3355		3559		3305		4924		6145		6702		5705		6889		47627		0.93

				152		196		151		92		99		84		92		79		58		68		74		47		48		61		60		31		1392		0.03

				41		51		57		33		25		37		52		24		31		18		17		12		26		16		22		10		472		0.01

				82		126		180		223		341		122		176		106		102		61		28		31		39		108		80		102		1907		0.04

		合計		594		868		1116		1074		1534		1095		1891		1492		3546		3706		3424		5014		6258		6887		5867		7032		51398		1.00

		市長信箱全部案件統計表

		項目																86.12~87.02								87.12~88.03		88.04~88.06		88.07~88.09		88.10~88.12		89.01~89.03		合計		百分比

		第一、二類		594		868		1116		1074		1534		1095		1891		1492		3546		3706		3424		5014		6258		6887		5867		7032		51398		0.76

		第三類		133		212		227		251		327		213		642		597		1341		1505		2219		1105		1817		2076		2212		1303		16180		0.24

		合計		727		1080		1343		1325		1861		1308		2533		2089		4887		5211		5643		6119		8075		8963		8079		8335		67578		1.00





87年12月至-89年12月

		市長信箱列管案件(第一、二 類信件)辦理情形表(87.12~89.12)

		項目		87.12~88.03		88.04~88.06		88.07~88.09		88.10~88.12		89.01~89.03		89.04~89.06		89.07~89.09		89.10~89.12		合計		百分比

		A:已執行		4924		6145		6702		5705		6889		8275		10042		9298		57980		98.23%

		B:執行中		47		48		61		60		31		27		34		15		323		0.55%

		C:規劃中		12		26		16		22		10		3		2		1		92		0.16%

		D:不可行		31		39		108		80		102		101		139		28		628		1.06%

		合計		5014		6258		6887		5867		7032		8406		10217		9342		59023		100.00%

		項目		87.12~88.03		88.04~88.06		88.07~88.09		88.10~88.12		89.01~89.03		89.04~89.06		89.07~89.09		89.10~89.12		合計		百分比

		第一、二類		5014		6258		6887		5867		7032		8406		10217		9342		59023		84.81%

		第三類		1105		1817		2076		2212		1303		827		567		668		10575		15.19%

		合計		6119		8075		8963		8079		8335		9233		10784		10010		69598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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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P頁



89年1月至-90年1月

		市長信箱列管案件(第一、二 類信件)辦理情形表(89.01~90.03)

		項目		89.01~89.03		89.04~89.06		89.07~89.09		89.10~89.12		90.01~90.03		合計		百分比

		A:已執行		6889		8275		10042		9298		7574		42078		98.71%

		B:執行中		31		27		34		15		34		141		0.33%

		C:規劃中		10		3		2		1		1		17		0.04%

		D:不可行		102		101		139		28		23		393		0.92%

		合計		7032		8406		10217		9342		7632		42629		100.00%

		項目		89.01~89.03		89.04~89.06		89.07~89.09		89.10~89.12		90.01~90.03		合計		百分比

		第一、二類		7032		8406		10217		9342		7632		42629		91.56%

		第三類		1303		827		567		668		562		3927		8.44%

		合計		8335		9233		10784		10010		8194		46556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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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1-6月

		市長信箱列管案件(第一、二 類信件)辦理情形表(90.01~90.06)

		項目		90.01~90.03		90.04~90.06		合計		百分比

		A:已執行		7574		10794		18368		99.31%

		B:執行中		34		28		62		0.34%

		C:規劃中		1		1		2		0.01%

		D:不可行		23		40		63		0.34%

		合計		7632		10863		18495		100.00%

		項目		90.01~90.03		90.04~90.06		合計		百分比

		第一、二類		7632		10863		18495		97.05%

		第三類		562		1645		562		2.95%

		合計		8194		12508		19057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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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

				市長信箱
電子郵件		第一二類
電子郵件		第三類
電子郵件		合計		第三類
比例

						594		133		727		18%

						868		212		1,080		20%

						1,116		227		1,343		17%

						1,074		251		1,325		19%

						1,534		327		1,861		18%

						1,095		213		1,308		16%

						1,891		642		2,533		25%

				86.12~87.02		1,492		597		2,089		29%

						3,546		1,341		4,887		27%

						3,706		1,505		5,211		29%

						3,424		2,219		5,643		39%

				87.12~88.03		5,014		1,105		6,119		18%

						6,258		1,817		8,075		23%

						6,887		2,076		8,963		23%

						5,867		2,212		8,079		27%

						7,032		1,303		8,335		16%

						8,406		827		9,233		9%

						10,217		567		10,784		5%

						9,342		668		10,010		7%

						7,632		562		8,194		7%

						10,863		1,645		12,508		13%





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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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第2季至89年第3季

		市長信箱列管案件(第一、二 類信件)辦理情形表

		項目		85年第2季		85年第3季		85年第4季		86年第1季		86年第2季		86年7~8月		86年9~11月		86.12~87.02		87年3月~5月		87年6月~8月		87年9~11月		87.12~88.03		88.04~88.06		88.07~88.09		88.10~88.12		89.01~89.03		合計		百分比

		A:已執行		319		495		728		726		1069		852		1571		1283		3355		3559		3305		4924		6145		6702		5705		6889		47627		0.93

		B:執行中		152		196		151		92		99		84		92		79		58		68		74		47		48		61		60		31		1392		0.03

		C:規劃中		41		51		57		33		25		37		52		24		31		18		17		12		26		16		22		10		472		0.01

		D:不可行		82		126		180		223		341		122		176		106		102		61		28		31		39		108		80		102		1907		0.04

		合計		594		868		1116		1074		1534		1095		1891		1492		3546		3706		3424		5014		6258		6887		5867		7032		51398		1.00

		市長信箱全部案件統計表

		項目		85年第2季		85年第3季		85年第4季		86年第1季		86年第2季		86年7~8月		86年9~11月		86.12~87.02		87年3月~5月		87年6月~8月		87年9~11月		87.12~88.03		88.04~88.06		88.07~88.09		88.10~88.12		89.01~89.03		合計		百分比

		第一、二類		594		868		1116		1074		1534		1095		1891		1492		3546		3706		3424		5014		6258		6887		5867		7032		51398		0.76

		第三類		133		212		227		251		327		213		642		597		1341		1505		2219		1105		1817		2076		2212		1303		16180		0.24

		合計		727		1080		1343		1325		1861		1308		2533		2089		4887		5211		5643		6119		8075		8963		8079		8335		67578		1.00





87年12月至-89年12月

		市長信箱列管案件(第一、二 類信件)辦理情形表(87.12~89.12)

		項目		87.12~88.03		88.04~88.06		88.07~88.09		88.10~88.12		89.01~89.03		89.04~89.06		89.07~89.09		89.10~89.12		合計		百分比

		A:已執行		4924		6145		6702		5705		6889		8275		10042		9298		57980		98.23%

		B:執行中		47		48		61		60		31		27		34		15		323		0.55%

		C:規劃中		12		26		16		22		10		3		2		1		92		0.16%

		D:不可行		31		39		108		80		102		101		139		28		628		1.06%

		合計		5014		6258		6887		5867		7032		8406		10217		9342		59023		100.00%

		市長信箱全部案件統計表(87.12~89.12)

		項目		87.12~88.03		88.04~88.06		88.07~88.09		88.10~88.12		89.01~89.03		89.04~89.06		89.07~89.09		89.10~89.12		合計		百分比

		第一、二類		5014		6258		6887		5867		7032		8406		10217		9342		59023		84.81%

		第三類		1105		1817		2076		2212		1303		827		567		668		10575		15.19%

		合計		6119		8075		8963		8079		8335		9233		10784		10010		69598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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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年1月至-90年1月

		市長信箱列管案件(第一、二 類信件)辦理情形表(89.01~90.03)

		項目		89.01~89.03		89.04~89.06		89.07~89.09		89.10~89.12		90.01~90.03		合計		百分比

		A:已執行		6889		8275		10042		9298		7574		42078		98.71%

		B:執行中		31		27		34		15		34		141		0.33%

		C:規劃中		10		3		2		1		1		17		0.04%

		D:不可行		102		101		139		28		23		393		0.92%

		合計		7032		8406		10217		9342		7632		42629		100.00%

		市長信箱全部案件統計表(89.01~90.03)

		項目		89.01~89.03		89.04~89.06		89.07~89.09		89.10~89.12		90.01~90.03		合計		百分比

		第一、二類		7032		8406		10217		9342		7632		42629		91.56%

		第三類		1303		827		567		668		562		3927		8.44%

		合計		8335		9233		10784		10010		8194		46556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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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1-6月

		市長信箱列管案件(第一、二 類信件)辦理情形表(90.01~90.06)

		項目		90.01~90.03		90.04~90.06		合計		百分比

		A:已執行		7574		10794		18368		99.31%

		B:執行中		34		28		62		0.34%

		C:規劃中		1		1		2		0.01%

		D:不可行		23		40		63		0.34%

		合計		7632		10863		18495		100.00%

		市長信箱全部案件統計表(90.01~90.06)

		項目		90.01~90.03		90.04~90.06		合計		百分比

		第一、二類		7632		10863		18495		97.05%

		第三類		562		1645		562		2.95%

		合計		8194		12508		19057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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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

				市長信箱
電子郵件		第一二類
電子郵件		第三類
電子郵件		合計		第三類
比例

				85年第2季		594		133		727		18%

				85年第3季		868		212		1,080		20%

				85年第4季		1,116		227		1,343		17%

				86年第1季		1,074		251		1,325		19%

				86年第2季		1,534		327		1,861		18%

				86年7~8月		1,095		213		1,308		16%

				86年9~11月		1,891		642		2,533		25%

				86.12~87.02		1,492		597		2,089		29%

				87年3月~5月		3,546		1,341		4,887		27%

				87年6月~8月		3,706		1,505		5,211		29%

				87年9~11月		3,424		2,219		5,643		39%

				87.12~88.03		5,014		1,105		6,119		18%

				88年第2季		6,258		1,817		8,075		23%

				88年第3季		6,887		2,076		8,963		23%

				88年第4季		5,867		2,212		8,079		27%

				89年第1季		7,032		1,303		8,335		16%

				89年第2季		8,406		827		9,233		9%

				89年第3季		10,217		567		10,784		5%

				89年第4季		9,342		668		10,010		7%

				90年第1季		7,632		562		8,194		7%

				90年第2季		10,863		1,645		12,508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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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二類
電子郵件

第三類
電子郵件




